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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综合篇



关于印发工会会计制度　工会新旧会计
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的通知

财会［２００９］７号

中华全国总工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适应工会经费拨缴方式、业务活动内容等方面的变化，进一步规

范工会的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我部对中华全国

总工会１９９８年颁布的《工会会计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制定了新版《工
会会计制度》，并相应制定了《工会新旧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

定》，现印发给你们，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
时反馈我部。

附件：１．工会会计制度
２．工会新旧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

财　政　部
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工会会计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工会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各级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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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工会会计是各级工会核算、反映、监督工会预算执行和经济
活动的专业会计。工会依法建立独立的会计核算管理体系，与工会预算

管理体制相适应。

第四条　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工会应当设置会计机构，配备专
职会计人员。县级以下工会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机构或者

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专职会计人员；不具备设置条件的基层工会，应当委托

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中介机构代理记账或者聘请兼职

会计。

第五条　各级工会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完善岗位责任制度
和内部稽核制度。县级以上工会应当组织指导和检查下级工会会计工

作，负责制定有关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组织工会会计人员培训，不断提

高政策、业务水平。

第六条　工会应当对其自身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会计处理和报告。
第七条　工会会计应当以工会的持续运行为前提。
第八条　工会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会计报表。

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和中期，中期是指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报告期

间（如半年度、季度和月度）。

第九条　工会会计应当以货币计量，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第十条　工会会计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以权责发生制为补充。
第十一条　工会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其

平衡公式为：资产＝负债＋净资产。
第十二条　会计应当采用借贷记账法记账。
第十三条　会计记录的文字应当使用中文。在民族自治地方，会计

记录可以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民族文字。

第二章　一般原则

第十四条　工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工会宏观管理的要求，满
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满足本级工会加强财务管理的需要。

第十五条　工会会计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
工会财务状况、各项收支情况及结果，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第十六条　工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理解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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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工会会计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前后各期
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以确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相互可比。

第十八条　工会会计应当遵循重要性原则。对于重要的经济业务，
应当单独反映。

第十九条　工会应当及时进行会计处理和报告，不得提前或延后。
第二十条　资产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实际成本计量。除另有规定外，

一律不得自行调整账面价值。

第二十一条　凡是指定用途的资金，应按规定的用途专款专用，并单
独反映。

第三章　资　产

第二十二条　资产是工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
包括流动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等。

第二十三条　流动资产是指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变现或者耗用
的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借出款、应收款项、库存物品等。

（一）货币资金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

货币资金应当按照实际发生额入账。工会应当设置库存现金和银行

存款日记账，按照业务发生顺序逐日逐笔登记。库存现金的核算应当做

到日清月结，其账面余额必须与库存数相符；银行存款的账面余额应当与

银行对账单定期核对，如有不符，应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调节相符。

工会发生外币业务时，应当将有关外币金额折算成人民币金额记账。

（二）借出款是工会因开展工作或发展工运事业的需要而出借给其

他工会或工会所属单位的款项。

工会应当对借出款严格管理，借出每笔款项时均需与借款单位签订

书面文件，署明用途和还款期限，还款期限通常不应超过三年；对于逾期

未还款的借出款，需在年度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原因。逾期三年以上、因

借款单位原因尚未收回的借出款，报经批准认定确实无法收回或者报经

批准认定不再要求借款单位还款的，应及时予以核销。

（三）应收款项包括应收上级经费、应收下级经费、其他应收款等。

应收上级经费是工会应收未收的上级工会应拨付（或划转）工会经

费和补助。应收下级经费是本级工会应收下级工会的上缴经费。其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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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是工会除应收上下级经费以外的其他应收及暂付款项。

应收款项应当按照实际发生额入账。期末，工会应当分析各项应收

款项的可收回性，对于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应报经批准认定后及时

予以核销。

（四）库存物品指工会取得的将在日常活动中耗用的材料、物品及达

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工具、器具等。

库存物品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其实际成本入账。购入、有偿调入的库

存物品以实际支付的价款记账。无偿调拨、接受捐赠的库存物品以其公

允价值或者有关凭据注明的金额（加上相关费用）记账。

库存物品在发出（领用或出售等）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先进先出

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中选择一种方法确定发出库存物品的实际成

本，一经选定，不得随意变更。

工会应当定期对库存物品进行清查盘点，每年至少全面盘点一次。

对于盘盈、盘亏或报废、毁损的库存物品，应当及时查明原因，报经批准认

定后及时进行处理。盘盈的库存物品按照其公允价值入账，并计入当期

收入；盘亏的库存物品，将其账面余额计入当期支出。报废、毁损的库存

物品，先扣除残料价值、可以收回的保险赔偿和责任人赔偿等，将净损失

计入当期支出。

第二十四条　投资是指工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工会的
相关规定，以货币资金、实物资产等方式向其他单位的投资。投资按其流

动性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按其性质分为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

（一）投资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其实际成本入账。以货币资金方式对

外投资，以实际支付的款项记账。以实物资产方式对外投资，以评估确认

或合同、协议确定的价值记账。

（二）投资期内取得的利息、利润、红利等各项投资收益，应当计入当

期收入。

（三）处置（出售）投资时，实际取得价款与投资账面余额的差额，应

当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对于因被投资单位破产、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政府责

令关闭等情况造成难以收回的未处置不良投资，报经批准认定后应当及

时核销。

第二十五条　固定资产是指工会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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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

屋及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资产。

（一）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５００元以上，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８００元
以上，为固定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使用时间在一年以

上的大批同类物资，按固定资产管理。

（二）固定资产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其实际成本入账。

购入、有偿调入的固定资产，以实际支付的买价、运输费、保险费、安

装费、装卸费及相关税费等记账。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以建造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必要支出记账。

无偿调入、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以其公允价值或者有关凭据注明的

金额（加上相关费用）记账。

对固定资产进行改建、扩建，其净增值部分，应当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支出。

（三）处置（出售）固定资产时，冲减其账面余额并相应减少固定基

金，处置中取得的变价收入扣除处置费用后的净收入（或损失）计入当期

收入（或支出）。

（四）工会应当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每年至少全面盘点一

次。对于盘盈、盘亏或报废、毁损的固定资产，应当及时查明原因，报经批

准认定后及时进行处理。盘盈的固定资产按照其公允价值入账，并相应

增加固定基金；盘亏的固定资产，冲减其账面余额并相应减少固定基金。

报废、毁损的固定资产，冲减其账面余额并相应减少固定基金，清理中取

得的变价收入扣除清理费用后的净收入（或损失）计入当期收入（或支

出）。

第四章　负　债

第二十六条　负债是指工会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偿付的
债务。包括借入款、应付个人收入、应付款项等。

第二十七条　借入款指工会借入的款项。
第二十八条　应付个人收入包括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地方

（部门）津贴补贴、应付其他个人收入。

（一）应付工资（离退休费）指应付未付给本单位职工的工资及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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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费。其中，工资指按国家统一规定发放给在职人员的职务工资、级别工

资、年终一次性奖金以及经国务院或人事部、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津贴补贴

等。离退休费指按国家统一规定发放给离退休人员的离休、退休费及经

国务院或人事部、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津贴补贴。

（二）应付地方（部门）津贴补贴指应付未付给本单位职工的地方

（部门）津贴补贴。其中，地方（部门）津贴补贴指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出

台的津贴补贴。

（三）应付其他个人收入指应付未付给本单位职工的其他个人收入。

其中，其他个人收入指按国家规定发给个人除上述以外的其他收入，包括

误餐费、夜餐费，出差人员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出国人员伙食费、公

杂费、个人国外零用费，发放给个人的一次性奖励等。

第二十九条　应付款项包括应付上级经费、应付下级经费、其他应
付款。

（一）应付上级经费指本级工会按规定应上缴的工会经费及建会筹

备金。

（二）应付下级经费指本级工会应付下级工会的各项补助以及应转

拨下级工会的工会经费和建会筹备金。

（三）其他应付款指除应付上下级经费之外的其他应付及暂存款项。

第三十条　各项负债应当按照实际发生额入账。

第五章　净资产

第三十一条　净资产是指工会的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包括固定
基金、在建工程占用资金、投资基金、专用基金、后备金、结余。

第三十二条　固定基金指工会固定资产占用的基金。固定基金应当
按照实际发生额入账。

在建工程占用资金指工会在建工程完工前累计占用的资金。在建工

程占用资金应当按照实际发生额记账，待工程完工后转入固定基金。

第三十三条　投资基金指工会对外投资占用的基金。投资基金应当
按照实际发生数额入账。

第三十四条　专用基金指工会按规定依法提取和使用的有专门用途
的基金。包括增收留成基金、财务专用基金、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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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专用基金时，按照实际提取金额计入当期支出；使用专用基金

时，按照实际支出金额冲减专用基金余额；专用基金未使用的余额，可滚

存下一年度使用。

第三十五条　后备金指县级以上工会按规定依法提取的特殊情况下
使用的储备金。

提取后备金时，按照实际提取金额冲减结余；使用后备金时，按照实

际支出金额冲减后备金余额；后备金未使用的余额，可滚存下一年度

使用。

第三十六条　结余指工会各项收入与支出相抵后滚存的累计余额。

第六章　收　入

第三十七条　收入是指工会根据《工会法》以及有关政策规定开展
业务活动所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收入按照来源分为会费收入、拨缴经

费收入、上级补助收入、政府补助收入、行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投资收

益、其他收入。

（一）会费收入指工会会员依照规定向工会组织缴纳的会费。

（二）拨缴经费收入指基层单位行政拨缴、下级工会按规定上缴及上

级工会按规定转拨的工会经费中归属于本级工会的经费及建会筹备金。

（三）上级补助收入指本级工会收到的上级工会补助的款项。包括

回拨补助、专项补助、超收补助、帮扶补助、送温暖补助、救灾补助、其他

补助。

（四）政府补助收入指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工会法》和国家的有关规

定给予工会的补助款项。

（五）行政补助收入指工会取得的所在单位行政方面按照《工会法》

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工会的补助款项。

（六）事业收入指独立核算的工会附属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非独

立核算的附属事业单位的各项事业收入。

（七）投资收益指工会对外投资发生的损益。

（八）其他收入指工会除会费收入、拨缴经费收入、上级补助收入、政

府补助收入、行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投资收益之外的各项收入。

第三十八条　各项收入应当按照实际发生额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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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支　出

第三十九条　支出是指工会为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资
金耗费及损失。支出按照功能分为职工活动支出、维权支出、业务支出、

行政支出、资本性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事业支出、其他支出。

（一）职工活动支出指工会为会员及其他职工开展教育、文体、宣传

等活动发生的支出。

（二）维权支出指工会直接用于维护职工权益的支出。

（三）业务支出指工会培训工会干部、加强自身建设及开展业务工作

发生的各项支出。

（四）行政支出指工会为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发生的各项日常

支出。

（五）资本性支出指工会从事建设工程、设备工具购置、大型修缮和

信息网络购建而发生的实际支出。

（六）补助下级支出指工会为解决下级工会经费不足或根据有关规

定给予下级工会的各类补助款项。

（七）事业支出指工会对独立核算的附属事业单位的补助和非独立

核算的附属事业单位的各项支出。

（八）其他支出指各级工会除职工活动支出、维权支出、业务支出、行

政支出、资本性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事业支出以外的各项支出。

第四十条　各项支出应当按照实际发生额入账。

第八章　会计报表

第四十一条　工会会计报表是反映各级工会财务状况、业务活动和
预算执行结果的书面文件。工会会计报表是各级工会领导、上级工会及

其他会计报表使用者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工作的重要资料。

第四十二条　工会会计报表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和
附注。

（一）资产负债表，是反映工会某一会计期末全部资产、负债和净资

产情况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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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支出表，是反映工会某一会计期间全部收入、支出及结余

情况的报表。

（三）附注。附注应分析说明工会预算执行情况以及工会在筹集、分

配、使用、管理经费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分析影响预算执行的原因，经费

收支变动趋势，提出改进措施、意见和建议。

第四十三条　工会会计报表分为年度会计报表和中期会计报表。以
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期间（如半年度、季度和月度）编制的会计报

表称为中期会计报表。年度会计报表是以整个会计年度为基础编制的会

计报表。

第四十四条　工会要负责对所属单位会计报表和下级工会报送的年
报进行审核、核批和汇总工作，定期向本级工会领导和上级工会报告本级

工会预算执行情况。

第四十五条　会计报表要根据登记完整、核对无误的账簿记录和其
他有关资料编制，做到数字准确、内容完整、报送及时。会计报表必须经

会计主管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审阅签章并加盖审查公章后上报。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工会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管理会计档案等，
应当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制度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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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３号的通知

财会［２００９］８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

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了深入贯彻企业会计准则，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同时考虑会计

准则持续趋同和等效情况，我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３号》，现
予印发。本解释中除特别注明应予追溯调整的以外，其他问题自２００９年
１月１日起施行。

附件：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３号
二○○九年六月十一日

附件：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３号

一、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企业取得被投资单位宣

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

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外，投资企业应当

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投资收益，不再划

分是否属于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

企业按照上述规定确认自被投资单位应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后，

应当考虑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发生减值。在判断该类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

在减值迹象时，应当关注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是否大于享有被投资

单位净资产（包括相关商誉）账面价值的份额等类似情况。出现类似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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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时，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资产减值》对长期股权投
资进行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应当计提减

值准备。

二、企业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权，对上市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

或重大影响的，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企业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权（不包括股权分置改革中持有的限售

股权），对上市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应当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２２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将该限售股权划分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企业在确定上市公司限售股权公允价值时，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２２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有关公允价值确定的规定执行，不得
改变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公允价值确定原则和方法。

本解释发布前未按上述规定确定所持有限售股权公允价值的，应当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８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进行处理。

三、高危行业企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高危行业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应当计入相关产

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同时记入“４３０１专项储备”科目。
企业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时，属于费用性支出的，直接冲减专项储

备。企业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形成固定资产的，应当通过“在建工程”

科目归集所发生的支出，待安全项目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确认为

固定资产；同时，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备，并确认相同金

额的累计折旧。该固定资产在以后期间不再计提折旧。

“专项储备”科目期末余额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下“减：库存

股”和“盈余公积”之间增设“专项储备”项目反映。

企业提取的维简费和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费用，比照上述规定处理。

本解释发布前未按上述规定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

四、企业收到政府给予的搬迁补偿款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棚户区改造、沉陷区治理等公共

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

应付款处理。其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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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

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６号———政
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

额后如有结余的，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企业收到除上述之外的搬迁补偿款，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４
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６号———政府补助》等会计准则进
行处理。

五、在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中，应当如何正确运用可行权条件和

非可行权条件？

答：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股权激励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确定的

相关条件，不得随意变更。其中，可行权条件是指能够确定企业是否得到

职工或其他方提供的服务、且该服务使职工或其他方具有获取股份支付

协议规定的权益工具或现金等权利的条件；反之，为非可行权条件。可行

权条件包括服务期限条件或业绩条件。服务期限条件是指职工或其他方

完成规定服务期限才可行权的条件。业绩条件是指职工或其他方完成规

定服务期限且企业已经达到特定业绩目标才可行权的条件，具体包括市

场条件和非市场条件。

企业在确定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时，应当考虑股份支付协议

规定的可行权条件中的市场条件和非可行权条件的影响。股份支付存在

非可行权条件的，只要职工或其他方满足了所有可行权条件中的非市场

条件（如服务期限等），企业应当确认已得到服务相对应的成本费用。

在等待期内如果取消了授予的权益工具，企业应当对取消所授予的

权益性工具作为加速行权处理，将剩余等待期内应确认的金额立即计入

当期损益，同时确认资本公积。职工或其他方能够选择满足非可行权条

件但在等待期内未满足的，企业应当将其作为授予权益工具的取消处理。

六、企业自行建造或通过分包商建造房地产，应当遵循哪项会计准

则确认与房地产建造协议相关的收入？

答：企业自行建造或通过分包商建造房地产，应当根据房地产建造协

议条款和实际情况，判断确认收入应适用的会计准则。

房地产购买方在建造工程开始前能够规定房地产设计的主要结构要

素，或者能够在建造过程中决定主要结构变动的，房地产建造协议符合建

造合同定义，企业应当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５号———建造合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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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房地产购买方影响房地产设计的能力有限（如仅能对基本设计方案

做微小变动）的，企业应当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４号———收入》中有关
商品销售收入的原则确认收入。

七、利润表应当作哪些调整？

答：（一）企业应当在利润表“每股收益”项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

项目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反映企业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

额。“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反映企业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合计金

额。“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的序号在原有基础上顺延。

（二）企业应当在附注中详细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及其所得税

影响，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金额等信息。

（三）企业合并利润表也应按照上述规定进行调整。在“综合收益总

额”项目下单独列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和“归

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项目。

（四）企业提供前期比较信息时，比较利润表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３０号———财务报表列报》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八、企业应当如何改进报告分部信息？

答：企业应当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

经营分部，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并按下列规定披露分部信

息。原有关确定地区分部和业务分部以及按照主要报告形式、次要报告

形式披露分部信息的规定不再执行。

（一）经营分部，是指企业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

１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
２企业管理层能够定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其配

置资源、评价其业绩；

３企业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
关会计信息。

企业存在相似经济特征的两个或多个经营分部，同时满足《企业会计

准则第３５号———分部报告》第五条相关规定的，可以合并为一个经营
分部。

（二）企业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时，应当满足《企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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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第３５号———分部报告》第八条规定的三个条件之一。未满足规定条
件，但企业认为披露该经营分部信息对财务报告使用者有用的，也可将其

确定为报告分部。

报告分部的数量通常不应超过１０个。报告分部的数量超过１０个需
要合并的，应当以经营分部的合并条件为基础，对相关的报告分部予以

合并。

（三）企业报告分部确定后，应当披露下列信息：

１确定报告分部考虑的因素、报告分部的产品和劳务的类型；
２每一报告分部的利润（亏损）总额相关信息，包括利润（亏损）总

额组成项目及计量的相关会计政策信息；

３每一报告分部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相关信息，包括资产总额组
成项目的信息，以及有关资产、负债计量的相关会计政策。

（四）除上述已经作为报告分部信息组成部分披露的外，企业还应当

披露下列信息：

１每一产品和劳务或每一类似产品和劳务组合的对外交易收入；
２企业取得的来自于本国的对外交易收入总额以及位于本国的非

流动资产（不包括金融资产、独立账户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下同）总

额，企业从其他国家取得的对外交易收入总额以及位于其他国家的非流

动资产总额；

３企业对主要客户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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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教［２００９］１９２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

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有关中央企业，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级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根据《事业单位财务

规则》（财政部令第８号）、《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
第３６号）、《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教［２００８］１３
号）的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提高
资产使用效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执行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中央级各类
事业单位。

第三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应遵循权属清晰、安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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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注重绩效的原则。

第四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包括单位自用、对外投资和
出租、出借等，国有资产使用应首先保证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五条　财政部、中央级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按
照规定权限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和出租、出借等事项进

行审批（审核）或备案。中央级事业单位负责本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的具

体管理。

第六条　财政部、主管部门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事项的
批复，以及中央级事业单位报主管部门备案的文件，是中央级事业单位办

理产权登记和账务处理的重要依据。账务处理按照国家事业单位财务和

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应对本单位对外投资和出租、出借资产实
行专项管理，并在单位财务会计报告中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

第八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应按照国有资产信息化管理
的要求，及时将资产变动信息录入管理信息系统，对本单位国有资产实行

动态管理。

第九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拟对外投资和出租、出借的国有资产的权
属应当清晰。权属关系不明确或者存在权属纠纷的资产不得进行对外投

资和出租、出借。

第二章　资产自用

第十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资产自用管理应本着实物量和价值量并重
的原则，对实物资产进行定期清查，完善资产管理账表及有关资料，做到

账账、账卡、账实相符，并对资产丢失、毁损等情况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第十一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要建立健全自用资产的验收、领用、使
用、保管和维护等内部管理流程，并加强审计监督和绩效考评。

第十二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单位购置、接受捐
赠、无偿划拨等方式获得的资产应及时办理验收入库手续，严把数量、质

量关，验收合格后送达具体使用部门；自建资产应及时办理竣工验收、竣

工财务决算编报以及按要求办理资产移交和产权登记。中央级事业单位

财务管理部门应根据资产的相关凭证或文件及时进行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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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应建立资产领用交回制度。资产领用应
经主管领导批准。资产出库时保管人员应及时办理出库手续。办公用资

产应落实到人，使用人员离职时，所用资产应按规定交回。

第十四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应认真做好自用资产使用管理，经常检
查并改善资产使用状况，减少资产的非正常损耗，做到高效节约、物尽其

用，充分发挥国有资产使用效益，防止国有资产使用过程中的损失和

浪费。

第十五条　财政部、主管部门应积极引导和鼓励中央级事业单位实
行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建立资产共享共用与资产绩效、资产配置、单位预

算挂钩的联动机制。中央级事业单位应积极推进本单位国有资产的共享

共用工作，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

第十六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应加强对无形资产的管理和保护，并结
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第十七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应建立资产统计报告制度，定期向单位
领导报送资产统计报告，及时反映本单位资产使用以及变动情况。

第三章　对外投资

第十八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单项或批量价
值（账面原值，下同）在８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含８００万元）的，经主管部
门审核后报财政部审批；单项或批量价值在８００万元以下的，由主管部门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并于批复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文件（一
式三份）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九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应在科学论证、公开决策的基础上提出
对外投资申请，附相关材料，报主管部门审核或者审批。主管部门应对中

央级事业单位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决策过程的合规性、拟投资项目资金来

源的合理性等进行审查，并报财政部审批或者备案。

中央级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效益情况是主管部门审核新增对外投资事

项的参考依据。主管部门要严格控制资产负债率过高的中央级事业单位

的对外投资行为。

第二十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申请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应提供如
下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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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级事业单位对外投资事项的书面申请；

（二）拟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凭证及权属证明，如购货发票或收据、

工程决算副本、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股权证等凭据的复印

件（加盖单位公章）；

（三）中央级事业单位进行对外投资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四）中央级事业单位拟同意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的会议决议或

会议纪要复印件；

（五）中央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拟合作方法人证书复印件或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等；

（六）拟创办经济实体的章程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下发的企业名称

预先核准通知书；

（七）中央级事业单位与拟合作方签订的合作意向书、协议草案或合

同草案；

（八）中央级事业单位上年度财务报表；

（九）经中介机构审计的拟合作方上年财务报表；

（十）其他材料。

第二十一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转让（减持）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按
照《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经批准利用国有资产进行对外投资
的，应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对拟投资资产进行资产评估。资产

评估事项按规定履行备案或核准手续。

第二十三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不得从事以下对外投资事项：
（一）买卖期货、股票，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购买各种企业债券、各类投资基金和其他任何形式的金融衍生

品或进行任何形式的金融风险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利用国外贷款的事业单位，在国外债务尚未清偿前利用该贷款

形成的资产对外投资；

（四）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第二十四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应在保证单位正常运转和事业发展的
前提下，严格控制货币性资金对外投资。不得利用财政拨款和财政拨款

结余对外投资。

第二十五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应加强无形资产对外投资的管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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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二十六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进行境外投资的，应遵
循国家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外汇管理等相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十七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应加强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的管理，
依法履行出资人的职能。

第二十八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取得的收益，
应按照预算管理及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纳入单位预算，

统一核算，统一管理。

第二十九条　财政部、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对外投资的考核。中央级事业单位应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内控机制和保

值增值机制，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四章　出租、出借

第三十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资产单项或批量价
值在８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含８００万元）的，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
审批；资产单项或批量价值在８００万元以下的，由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
进行审批，并于１５个工作日内将审批结果（一式三份）报财政部备案。

第三十一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应在严格论证的
基础上提出申请，附相关材料，报主管部门审核或者审批。主管部门应对

中央级事业单位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决策过程的合规性进行审查，按规定

报财政部审批或者备案。

第三十二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申请出租、出借国有资产，应提供如下
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负责：

（一）中央级事业单位拟出租、出借事项的书面申请；

（二）拟出租、出借资产的价值凭证及权属证明，如购货发票或收据、

工程决算副本、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股权证等凭据的复印

件（加盖单位公章）；

（三）中央级事业单位进行出租、出借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四）中央级事业单位同意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内部决议或会

议纪要复印件；

（五）中央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拟出租出借方的事业单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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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证书复印件或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等；

（六）其他材料。

第三十三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出
租、出借；

（一）已被依法查封、冻结的；

（二）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的；

（三）产权有争议的；

（四）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第三十四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原则上应采取公开招
租的形式确定出租的价格，必要时可采取评审或者资产评估的办法确定

出租的价格。中央级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期限一般不得

超过五年。

第三十五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取得的收入，应按
照预算管理及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纳入单位预算，统一

核算、统一管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　财政部、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使用行为及其收入的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

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专员办）对所在地的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财政部批复的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和出
租、出借文件，应抄送相关的专员办；中央级事业单位收到主管部门对其

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和出租、出借的批复文件后，应将复印件报当地专员办

备案。

第三十八条　主管部门、中央级事业单位在国有资产使用过程中不
得有下列行为：

（一）未按规定权限申报，擅自对规定限额以上的国有资产进行对外

投资和出租、出借；

（二）对不符合规定的对外投资和出租、出借事项予以审批；

（三）串通作弊，暗箱操作，违规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和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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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

（四）其他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造成单位资产损失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主管部门、中央级事业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

管理暂行办法》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有关规定，加强对所投资全资企业

和控股企业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中央级事业单位应于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按照财政
部规定的部门决算报表格式、内容和要求，对其国有资产使用情况做出报

告，报主管部门的同时抄送当地专员办备案，由主管部门汇总后报财

政部。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并执行事业单
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按照本办法

执行。

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中央级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

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执行企业财务和会计制度的中央级事业单位，其

国有资产使用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主管部门应依据本办法，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本部门
所属事业单位（包括驻外机构）国有资产使用的具体实施办法，报财政部

备案。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授予所属事业单位一定限额的

国有资产使用权限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四十四条　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
活动，应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制度的规定，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失密和泄密。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此前颁布的有关
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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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的补充通知

财教［２００９］４９５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

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有关中央企业，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财务局：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教［２００９］１９２
号，以下简称《办法》）于今年９月１日起实施。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
新问题，现就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办法》实施前后应审批事项的处理问题

《办法》出台前，中央级事业单位未经批准实施对外投资、出租出借

等事项的，不再追溯。中央级事业单位应将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事项发

生的时间、期限、资金来源、资产状况、所签合同、单位领导办公会议纪要、

未报批理由、收益情况等，报主管部门审核认定。主管部门应加强管理，

认真审核，并将审核认定情况以部发文形式正式报财政部备查，涉及法律

纠纷的事项应将法律纠纷解决后报备。

《办法》出台后未按规定报批的，主管部门一律不予受理，并督促中央级事

业单位限期改正，同时相应取消该单位下一年度资产使用事项的申批资格。

二、资产短期出租、出借事项的审批程序问题

六个月以内（含六个月）的资产出租、出借事项，财政部授权主管部

门审批。主管部门应于批复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文件（一式三
份）报财政部备案。中央级事业单位收到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后，应将复

印件报所在地的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备案。

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所属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事项的管理，

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加强所属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

督促所属事业单位严格按照《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国有资产使用等事

项的报批程序。

财　政　部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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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办 公 厅

教财厅函［２０１０］２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教育部直属高校、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

事项清理核实工作的通知

部属各高等学校、各直属事业单位：

现将《财政部关于〈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

补充通知》（财政［２００９］４９５号，下称《通知》）转发给你们。为贯彻落实
财政部《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部直属高校、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使用管理工作，清理核实直属高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

出借等事项，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财政部《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教

［２００９］１９２号，下称《办法》）已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起实施。针对《办法》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财政部《通知》要求，《办法》实施前，中央级事

业单位未经批准实施的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事项，不再追溯。为此，请

各直属高校、事业单位一定要按照财政部《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做好本

单位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前未经批准实施的对外投资（包括对所办企业的投
资）、出租出借等事项的清理核实工作。

二、要切实加强对清理核实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直属高校、事业单

位必须成立由主管领导任组长的核查小组，周密部署，明确分工。按照财

政部《通知》精神和本通知要求，认真清理核实本单位对外投资、出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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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等事项发生的时间、期限、资金来源（货币资金需提供到账通知单或验

资报告，无形资产、固定资产需提供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或资产评估

确认申请表）、资产状况、所签合同或协议、单位领导办公会议纪要或单位

批复文件、未报批理由以及收益情况等，并在清理核实的基础上对本单位

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事项进行审核认定。请各直属高校、事业单位务于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５日前将本单位审核认定的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事项相关
资料复印件和《教育部直属高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事项清理核实统

计表》（见附件１）以及清理审核认定工作报告报送我部财务司（联系人关
毅韩琳琳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９７６０５６６０９７０６０），我部审核认定后正式报送
财政部备查。凡涉及法律纠纷的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事项，应将法律纠

纷解决后再报送我部。

三、财政部《通知》要求，２０００９年９月１日《办法》实施后未按规定
报批的中央级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一律不予受理。各直属高校、事业单位

心未按《办法》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教育部直属高校、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使用和处置行为管理授权审批暂行办法 ＞的通知》（教财厅
［２００７］４号）规定对本单位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事项进行报批、报备的，
我部将一律不予受理。财政部要求，各单位一定要限期改正，否则将取消

该单位下一年度资产使用事项审批资格。

四、财政部《通知》要求，中央级事业单位六个月以内（含六个月）的

资产短期出租、出借事项，财政部授权主管部门审批，主管部门应于批复

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文件报财政部备案。各直属高校、事业单位
一定要按照财政部《办法》、《通知》和教育部办公厅教财厅［２００７］４号文
规定，严格履行本单位资产短期出租、出借事项审批、报批及备案程序。

财政部要求，各单位收到主管部门批复文件后，应将批复文件的复印件报

所在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备案。

五、各直属高校、事业单位一定要以此次清理核实工作为契机，进一

步加强本单位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工作。要结合本

单位实施，制定加强本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规定和办法，切实采取有效

措施，严格履行国家国有资产使用等事项报批程序。

附件：１．教育部直属高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事项清理核实统
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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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财政部关于《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的补充通知（财教［２００９］４９５号）

教育部办公厅

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资产　管理　通知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不予公开　　　　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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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和出租出借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行［２００９］４００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务局：

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收入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根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３５号）、《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

人事部、审计署关于做好清理规范津贴补贴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

发［２００５］２１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
“小金库”治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２００９］１８号）等有关文件规
定，我们制定了《中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和出租出借收入管理暂

行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向我们

反映。

附件：中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和出租出借收入管理暂行

办法

财　政　部
二○○九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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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
处置收入和出租出借收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收入管理，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根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３５
号）以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下机关和单位（以下统称中央行政单位）：
（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中央等；

（二）中央垂直管理系统行政单位；

（三）驻外机构，指驻外使领馆、常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中央行政单位驻外非外交性质代表机构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中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是指中央行政
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的转移或核销所产生的收入，包括国有资产的出售收

入、出让收入、置换差价收入、报废报损残值变价收入等。

本办法所称中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是指中央行政单位

在保证完成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经审批同意，出租、出借国有资产所取得

的收入。

中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和出租出借收入，以下统称为国有

资产收入。

第四条　中央行政单位处置国有资产，应按照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
续。未经批准，不得处置。

中央行政单位拟将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的，无论是

本单位实施，还是委托后勤服务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实施，都应按照规定程

序履行报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出租、出借。

第五条　国有资产收入属于中央政府非税收入，是中央财政收入的
重要组成部分，由财政部负责收缴和监管。

第六条　国有资产处置收入上缴中央国库，纳入预算；出租出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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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缴中央财政专户，支出从中央财政专户中拨付。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中央行政单位处置和出租、出借国有资产应缴纳的税款和
所发生的相关费用（资产评估费、技术鉴定费、交易手续费等），在收入中

抵扣，抵扣后的余额按照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有关规定上缴中央财政。

第八条　中央行政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国有资产收入收缴工
作，并监督检查下属单位国有资产收入缴纳情况。

第九条　中央行政单位取得的国有资产收入，应区分不同情况，按照
以下几种方式上缴：

（一）对已开设中央财政汇缴专户的预算单位，应按照财政部非税收

入收缴制度有关规定，在收入抵扣后两个工作日内，将余额缴入中央财政

汇缴专户。

（二）对未开设中央财政汇缴专户的预算单位，应按照财政部非税收

入收缴制度有关规定，分下列不同情况上缴国有资产收入：

１．一级预算单位。由财政部为其开设中央财政汇缴专户，一级预算
单位在收入抵扣后两个工作日内，将余额缴入其中央财政汇缴专户。

２．二级预算单位。对于无下属预算单位的二级预算单位，由财政部
为其主管一级预算单位开设中央财政汇缴专户，二级预算单位在收入抵

扣后两个工作日内，将余额直接缴入一级预算单位的中央财政汇缴专户；

对于有下属预算单位的二级预算单位，由财政部为二级预算单位开设中

央财政汇缴专户，二级预算单位在收入抵扣后两个工作日内，将余额直接

缴入其中央财政汇缴专户。

３．三级及三级以下预算单位。由财政部为其主管二级预算单位开
设中央财政汇缴专户，三级及三级以下预算单位在收入抵扣后两个工作

日内，将余额直接缴入其主管二级预算单位的中央财政汇缴专户。

第十条　中央行政单位上缴国有资产收入时，使用以下收入科目：
出租出借收入，使用“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出租收入（１０３０７０６０１）”

科目；

处置收入，使用“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１０３０７０６０２）”科目。
第十一条　中央行政单位应当记录和反映国有资产收入，并按照有

关规定报送统计报告。

第十二条　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负责对中央行政单位
国有资产收入缴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８２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第十三条　国有资产收入有关收支，应统一纳入部门预算统筹安排。
国有资产收入原来用于发放津贴补贴的部分，上缴中央财政后，由财

政部统筹安排，作为规范后中央行政单位统一发放津贴补贴的资金来源。

除此之外，国有资产收入不得再用于人员经费支出。

其余国有资产收入原则上由财政部统筹安排用于中央行政单位固定

资产更新改造和新增资产配置，可优先安排用于收入上缴单位。

第十四条　中央行政单位要如实反映和缴纳国有资产收入，不得隐
瞒；不得截留、挤占、坐支和挪用国有资产收入；不得违反规定使用国有资

产收入。

中央行政单位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对下属单位国有资产的监

督管理，建立健全国有资产收入形成、收缴、使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规章

制度，防止隐瞒、截留、挤占、坐支和挪用国有资产收入。

第十五条　财政部、中央行政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应根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２７号）等国家有关规定追
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中央行政单位公有住房按国家现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
的政策进行出售、出租的收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不执行本办法。

第十七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执行行政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中
央级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国有资产收入管理，依照本办法执行。

对于人民银行系统和外汇管理局系统因行政经费支出形成的国有资

产收入管理，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中央行政单
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和出租出借收入管理的规定，凡与本办法规定不一

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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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
“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中纪发［２００９］７号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２００９］１８号，以下简称《意见》），现就在党
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制定实施办法如下。

一、专项治理的范围和内容

（一）专项治理范围

此次专项治理范围是全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中要以财

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重点（包括境外机构，下同）。

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

事业单位是指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修正）》（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４１１号）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批转〈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中央编办发［２００５］１５号）
规定所设立的各类社会服务组织。

（二）专项治理内容

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

簿的各项资金（含有价证券）及其形成的资产，均纳入治理范围。重点是

２００７年以来各项“小金库”资金的收支数额，以及２００６年底“小金库”资
金滚存余额和形成的资产。对设立“小金库”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应

追溯到以前年度。

“小金库”主要表现形式包括：

１违规收费、罚款及摊派设立“小金库”；
２用资产处置、出租收入设立“小金库”；
３以会议费、劳务费、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设立“小金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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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经营收入未纳入规定账簿核算设立“小金库”；
５虚列支出转出资金设立“小金库”；
６以假发票等非法票据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
７上下级单位之间相互转移资金设立“小金库”。
二、专项治理的方法和步骤

此次专项治理工作从《意见》下发之日起至２００９年底基本结束，主要
采取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动员部署（《意见》下发之日起至２００９年５月底）
各地区各部门要把专项治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深入做好思想发动、政策宣传、计划制定和组织

部署工作。充分发挥新闻媒介作用，支持群众监督，鼓励群众举报。

（二）自查自纠（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底）
凡列入此次专项治理范围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要按照《意见》和

本办法要求，抓紧制定具体工作方案，落实工作措施，认真组织自查，做到

不走过场、全面覆盖。对自查中发现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必须自觉纠

正。自查自纠工作结束后，各单位按规定上报自查自纠总结报告，并填报

《单位“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见附件２）。各单位负责人对自
查自纠情况负完全责任。自查面必须达到１００％。

为保证自查效果，各地区各部门要组织力量有重点地进行督促指导，

及时做好政策解释和咨询工作。有关部门和单位也要组织力量开展内部

检查，尽量把问题解决在自查阶段。各级“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根

据《单位“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汇总填列《“小金库”自查自纠

情况统计表》（见附件３），逐级上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
家机关各部门“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于６月３０日前将自查自纠总
结报告和统计表报送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重点检查（２００９年７月初至１０月底）
在自查自纠基础上，中央和地方各级“小金库”治理领导机构要组织

开展重点检查，重点检查面不得低于纳入治理范围单位总数的５％，重点
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单位检查面不得低于２０％。

重点检查对象：

１执收、执罚权相对集中的部门和单位；
２教育、卫生、交通、民政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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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３宾馆、培训中心、招待所、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等与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有隶属关系的单位；

４以前检查发现存在“小金库”的部门和单位；
５有群众举报的部门和单位；
６自查自纠措施不得力、工作走过场的部门和单位。
重点检查要与规范津贴补贴、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管理、节

约和控制行政成本支出、加强银行账户监管，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发票管理

检查、救灾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检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和政策落实情

况监督检查等工作相结合，也要与财政监管、审计监督、税务稽查等日常

监管工作相结合，整体推进，综合实施。

重点检查报告及《“小金库”重点检查情况统计表》（见附件４）要逐
级上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汇总后，于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前报送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整改落实（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底）
各地区各部门要针对治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抓好

落实，做到资金资产处理到位、违纪责任人员处理到位。在整改过程中要

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完善制度，深化改革，强化源头治理，建立和完

善防治“小金库”的长效机制。各级“小金库”治理领导机构要加强对整

改落实情况的督促指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小金库”治理日常

工作机构要将专项治理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报告，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前
报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其对全国“小金库”专项治

理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形成专题报告，经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

导小组审定后报党中央、国务院。

三、专项治理的政策规定

对专项治理中发现的“小金库”，要严格按照“依法处理，宽严相济”

的原则进行处理。

（一）“小金库”治理工作鼓励自查，对自查发现的问题从轻从宽处

理。凡自查认真、纠正及时的，对责任单位可从轻、减轻或免予行政处罚，

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对自查出的“小金库”，要如

数转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依法进行财务、税务等相关处理。各部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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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对其所属单位进行的内部检查，视同自查。

（二）对被查发现的“小金库”，除依法进行财务、税务等相关处理

外，还要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并依纪依法追究

责任。

对设立“小金库”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人员，依照《设立“小金

库”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设立

“小金库”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三）对专项治理工作中走过场的部门和单位，主管部门和专项治理

领导机构要及时了解掌握有关情况，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对问题严

重的，要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四）对在专项治理工作中弄虚作假、压案不查、对抗检查、拒不纠

正、销毁证据、突击花钱、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或重点检查中发现“小金

库”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从重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五）《意见》下发后再设立“小金库”的，对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直

接责任人要严肃处理，按照组织程序先予以免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

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六）对专项治理工作中发现的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按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四、专项治理的组织领导

此次专项治理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实行条块结合、分级

负责。

中央成立由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牵头的治理“小金库”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中国人民

银行、国家税务总局、银监会等部门。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国

范围内“小金库”治理工作，研究制定有关政策规定和治理措施，协调解

决有关重要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财政部，负责“小金库”治理的日

常组织协调工作。（见附件１）
各地区各部门要成立由分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项

治理领导机构，并设立日常工作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

家机关各部门“小金库”治理领导机构及日常工作机构的设立情况要在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０日前报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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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项治理的工作要求

（一）做好宣传发动

《意见》下发后，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将召开全国电视电

话会议进行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

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地宣传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工作内容和政

策规定，对治理工作中发现并查处的典型案例有选择地予以公开曝光，把

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各级“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要通过编发工作简报等方式，及时

通报治理“小金库”工作进展情况，加强信息沟通，促进工作深入开展。

（二）落实举报制度

各级“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要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举报信

箱，注意发挥网络举报作用。要认真做好举报的受理工作，建立举报登记

和查处督办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做到件件有交待、事事有着落。要认真

执行信访工作保密制度，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打击报复举报人

的，依法依纪从严惩处。对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查出并已收缴入

库的“小金库”资金、税款和罚款的金额，给予３％—５％的奖励，奖金最高
额为１０万元，由同级财政负担。

（三）完善协调机制

“小金库”治理领导机构及日常工作机构要主动加强与各地区各部

门的沟通和联系，及时研究明确专项治理的有关政策规定和工作要求，加

强对方案制定、自查自纠、重点检查、案件移送、宣传报道等工作的督促指

导和组织协调，建立起分工明确、运转顺畅、配合有力的专项治理工作协

调机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有关纪律规定执行

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纪违规典型，对有关责任人员及时作出处

理；各级财政、审计部门要做好重点检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和对违反财政法

律法规问题的处理处罚工作；各级宣传部门要协调有关新闻单位做好宣

传工作；各级公安机关要做好“小金库”有关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处理工

作；各级税务部门要做好有关涉税问题的查处工作；各级人民银行和银监

机构要协调商业银行对专项治理工作给予支持配合，对专项治理中涉及

的账户查询、资金冻结和划转等事宜，依法及时办理，特别是对“小金库”

举报线索的核查取证工作，金融机构要积极配合。

（四）强化工作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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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项治理工作期间，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将派出督导

组，分赴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督促和指导，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督办典

型案件，验收治理效果。对工作组织领导不力、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不认

真，以及拒绝接受重点检查的部门和单位，及时给予批评并责令整改。各

地区各部门也要开展督导工作。

附件（略）

中共中央纪委　监察部　财政部　审计署
二○○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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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委　财政部　监察部　审计署
关于印发《“小金库”治理工作举报奖励办法》

的通知

财监［２００９］２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监察厅（局）、财政厅（局）、审计厅（局），中央

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纪委）、监察局，中央纪委各派驻纪检组，监察

部各派驻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中央直属机关纪工委，中央国家机关

纪工委：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小金库”

治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２００９］１８号）和《中共中央纪委监察
部财政部审计署关于印发〈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

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中纪发［２００９］７号），中共中央纪委、
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制定了《“小金库”治理工作举报奖励办法》。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小金库”治理工作举报奖励办法

中共中央纪委　财 政 部
监 察 部　审 计 署

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小金库”治理工作举报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了鼓励举报“小金库”，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２００９］１８号）和《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关于印发〈关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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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中纪发［２００９］７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举报奖励，是指在“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期

间，向“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举报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项资金（含有价证券）及其形

成资产的问题，经核查属实，对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举报

人）给予的奖励。

第三条　各级“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应当认真受理举报，建立
健全相关的登记、核查、处理、督办、答复、统计和报告制度，并向社会公开

举报电话（传真）、电子信箱、通信地址。

第四条　举报人自愿向“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举报“小金库”
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由“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根据举报时效、举

报材料的详实程度、举报内容与查实内容相符程度等，按照查出并已收缴

入库的“小金库”资金、税款、罚款合计金额的３％—５％，给予举报人奖
励，奖励资金最高额为人民币１０万元。

第五条　举报人举报的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其提供材料内容的真
实性负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举报人无法证实其真实身份的；

（二）举报内容含糊不清、缺乏事实根据的；

（三）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与“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查处“小金

库”无关的；

（四）有关监督检查机关已经发现或者正在查处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奖励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同一“小金库”被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举报人分别举报的，奖
励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最先举报人。举报次序以“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

机构受理举报的登记时间为准。

第七条　“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用于奖励举报人的资金，由同
级财政预算安排。

举报奖励资金的拨付，应符合财政部国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第八条　“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根据举报及查处情况，确定有
功举报人后，通知举报人到指定地点办理申请奖励手续，查验并留存个人

身份证件或单位证明文件的复印件，登记用于领取奖励资金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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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举报“小金库”奖励申请表》。

联名举报同一“小金库”的，由第一署名人办理手续。

相关举报人在接到通知之日起９０日内，不到指定地点办理手续，视
同放弃奖励。

第九条　举报人或者联名举报的第一署名人不能亲自到“小金库”
治理日常工作机构指定的地点办理手续的，可以委托他人代行办理。代

办人代办领奖手续应当持有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

证件以及代领人的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

举报人是单位的，可以委托本单位工作人员代行办理手续。代办人

应当持委托单位的机构代码证书、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工作证

等代办手续。

第十条　“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根据收回的《“小金库”举报奖
励申请表》，按有关程序认定举报人或代领人身份、入库金额及奖励金额

后，履行审批手续，按照预算和国库管理有关规定支付奖励资金。

第十一条　受理举报的机构应当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并严格
为其保密，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举报人情况及举报内容。《“小金

库”举报奖励申请表》、委托人或单位的授权委托书等办理申请手续的资

料，涉及举报人信息的相关财务凭证等由“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作

为密件存档。

第十二条　“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及工作人员在受理举报和
支付举报奖金等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给工作造成损失，以及态度

恶劣、产生不良影响的，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党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构成

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各级“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
施细则或操作规程。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商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审计署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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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转发监察部等四部门
《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
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的通知

教监厅函［２０１０］３号

部内各司局、直属事业单位，部属各高等学校：

日前，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审计署等四部门审议

通过了《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

规定》（监察部令第１９号），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５日起施行。现转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进一步巩固“小金库”专项治理成果，健全治理“小金

库”工作长效机制。

教育部办公厅

二○一○年二月十一日

附件：

１．监察部等四部门《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法违纪
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１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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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监 察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财 政 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审 计 署

令

第１９号

《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

定》已经监察部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７日第八次部长办公会议、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财政部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７日、审计署２００９年８月
２１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５日起施行。

监察部部长：马豙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尉民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

二一年一月五日

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
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财政秩序，严肃财经纪律，惩处设立“小金库”和使
用“小金库”款项违法违纪行为，确保“小金库”治理工作取得实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制定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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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小金库”，是指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
定，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项资金（含有价证券）及其

形成的资产。

第三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内设机构有设立“小金库”或者使用“小
金库”款项行为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下统

称有关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

处分。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有设立“小金库”或者使用“小金库”

款项行为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由国家行政

机关任命的人员（以下统称有关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

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条　有设立“小金库”行为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五条　使用“小金库”款项吃喝、旅游、送礼、进行娱乐活动或者有
其他类似行为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六条　使用“小金库”款项新建、改建、扩建、装修办公楼或者培训
中心等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七条　使用“小金库”款项提高福利补贴标准或者扩大福利补贴
范围、滥发奖金实物或者有类似支出行为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

撤职处分。

第八条　使用“小金库”款项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的，对有关责
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九条　以单位名义将“小金库”财物集体私分给单位职工的，对有
关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条　有设立“小金库”或者使用“小金库”款项行为，并且有本规
定之外的其他违法违纪行为需要合并处理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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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对在治理“小金库”工作中有弄虚作假、对抗检查、拒不
纠正、销毁证据、突击花钱、压案不查、打击报复举报人等行为的，依法从

重处理。

第十二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小金
库”治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２００９］１８号）印发前，有设立“小金库”或
者使用“小金库”款项行为，情节较轻，且能够按照有关规定认真自查自

纠的，可以免予处分；情节较重，但能够按照有关规定自查自纠的，可以减

轻或者从轻处分；情节严重，但能够按照有关规定自查自纠的，可以从轻

处分。

第十三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小金
库”治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２００９］１８号）印发后再设立或者继续设立
“小金库”的，对有关责任人员，按照组织程序先予免职，再依据本规定追

究责任。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审计署
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５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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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大 学 文 件

校通知［２００９］５８号

关于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

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２００９］１８号）、《中共中央纪委 监察部 财政
部 审计署〈关于印发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

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中纪发［２００９］７号）和《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
部直属机关、直属高校和驻外机构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

法〉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学校本年度财经大检查的要求，决定在全校

各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小金库”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和治理工作的重要

性、紧迫性，把“小金库”治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起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专项工作责任体系。要认识到这项工作是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反腐倡

廉建设的重大举措。要坚决查处和纠正各种形式的“小金库”，建立和完

善防治“小金库”的长效机制。

一、专项治理的组织领导

为做好本次专项治理工作，学校决定成立 “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校长易红同志为组长，党委常务副书记杨树林同志为副组长，财

务处长、监察处长、审计处长、人事处长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财

务处，办公室主任由财务处长兼任。各单位要成立本单位专项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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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具体组织领导本单位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治理工作实行

分级负责制，各单位要明确职责，统一思想，认真履责，精心组织，切实做

好“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

二、专项治理的范围和内容

（一）专项治理范围

本次专项治理范围包括各校区、院系所、部处室、直属单位，全资企事

业单位包括中大医院、成贤学院、无锡分校、苏州研究院、常州研究院，建

筑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出版社、榴园宾馆、华宁监理公司

等，以及由东南大学代管的协会（研究会）、杂志编辑室等。

（二）专项治理内容

凡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本单

位账簿统一核算的各项资金（含有价证券）及其形成的资产，违规发放津

补贴、擅自将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未经批准以单位或个人名义开

立的银行账户及其他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

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开立的有账号和户名的账户的行为均纳入治理

范围。清理重点是２００７年以来的各项“小金库”资金的收支数额，以及
２００６年底“小金库”资金滚存余额形成的资产，对发现“小金库”资金数额
较大或情节严重的单位，将追溯到以前年度。

“小金库”资金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１．通过违规收费、罚款、摊派设立的“小金库”；
２．用资产处置、出租收入设立的“小金库”；
３．以会议费、劳务费、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设立的“小金

库”；

４．单位经营收入未纳入规定账簿核算设立的“小金库”；
５．通过虚列支出转出资金设立的“小金库”；
６．以假发票等非法票据骗取资金设立的“小金库”；
７．通过上下级单位之间或不同单位之间相互转移资金设立的“小金

库”。

三、专项治理的方法和步骤

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从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４日起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底前结束，
采取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相结合方式进行。分为四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及上报自查工作方案阶段（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４日—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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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学校召开 “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动员并部署“小金库”专项

治理工作方案，各单位也要在本单位内进行动员部署，按学校的工作要求

和时间进度完成治理工作。各全资企事业单位应于５月２０日前将本单
位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报学校“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自查自纠阶段（５月２０日—６月１５日）
各单位要按照专项治理工作的要求精心组织实施，自查面要达到

１００％，对自查中发现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必须自觉纠正。自查自纠工
作结束后，各单位要写出自查自纠情况报告，并按附表说明和要求认真填

报《单位“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详见附件１），于６月１５日前将
自查自纠情况报告和《单位“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一并上报领

导小组办公室。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对本单位自查自纠情况负完全责

任，单位党政负责人共同在自查自纠情况报告及附表上签字。学校于６
月３０日前将自查自纠总结报告和统计报表上报上级部门。

（三）重点检查阶段（６月１６日—１０月２０日）
为保证自查工作效果，各单位自查工作结束后，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

织检查组对自查自纠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重点检查，检查面不低于全部

自查单位总数的 ３０％；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单位检查面不低于
５０％。检查结束后，检查组要按照学校“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向领导小组报送检查报告。学校于１１月１０日前将重
点检查报告及“小金库”重点检查情况统计表上报上级部门。

重点检查的对象是：

１有执收权的单位；
２以前检查发现存在“小金库”的单位；
３有群众举报的单位；
４自查自纠工作措施不得力、工作走过场的单位；
５存在乱发津补贴行为的单位；
６擅自将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的单位；
７有捐赠收入和所属行会会费收入的单位。
（四）整改落实阶段（１０月２１日—１１月２０日）
各单位要针对专项治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抓好落

实，做到资金资产处理到位、违纪责任人员处理到位。在整改过程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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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要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强化源头治

理，建立健全预防和治理“小金库”的长效机制。

各单位在全部整改工作完成后，要将专项治理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总

结报告，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前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政策规定

对此次专项治理中发现的“小金库”，将严格按照“依法处理，宽严相

济”的原则进行处理。

（一）自查从宽。对本单位自查发现的问题从轻从宽处理。凡自查

认真、纠正及时的，对责任单位从轻、减轻或免予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

员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对自查出的“小金库”金额，要如数转入本单

位符合规定的账簿，依法进行财务等相关处理。

（二）被查从严。对学校检查组重点检查发现的“小金库”，除依法

进行财务等相关处理外，将对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予以行政处

罚，并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对设立“小金库”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

人员，依照《设立“小金库”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

干问题的解释》、《设立“小金库”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严肃

追究责任。

（三）对专项治理工作中自查不认真、工作走过场的单位，学校将给

予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对问题严重的单位，将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的

责任。

（四）对在专项治理工作中弄虚作假、压案不查、对抗检查、拒不纠

正、销毁证据、突击花钱、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或重点检查中发现“小金

库”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单位和个人，要按照有关规定从重处理。涉嫌

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五）在中办《意见》（中办发［２００９］１８号文件）下发后再设立“小金
库”的，对单位主要领导、分管财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要严肃处理，按照组

织程序先予以免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六）对专项治理工作中发现的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五、专项治理工作要求

（一）做好宣传发动

学校召开“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并充分利用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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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工具，多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地宣传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工作内容和

政策规定，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各单位要及时向领

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加强信息沟通，推动工作深入开展。

（二）落实举报制度

领导小组在监察处设立“小金库”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举报电话号

码：８３７９３９７５、５２０９０１２６，举报邮箱：ｄｄｊｗｊｃｃ＠ｐｕｂ．ｓｅｕ．ｅｄｕ．ｃｎ。领导小
组办公室联系人为财务处会计事务管理科汤磊，联系电话：８３７９２４６２。领
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要认真做好举报受理工作并为举报人保密，切实

保护举报人的积极性和合法权益，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依纪从严惩

处。对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查出并已收缴入库的“小金库”资

金、税款和罚款的金额，给予３—５％的奖励，奖金最高为１０万元。
（三）明确职责，各负其责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检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对查出的违规违纪问题

如实报送，不得隐瞒；监察处和人事处负责对报送的违规违纪问题及有关

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四）加强工作联系与督导

在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期间，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加强与各单位领导小

组的工作联系，加强对各单位“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对

工作组织领导不力、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不认真，以及拒绝接受重点检查

的部门和单位，及时给予批评并责令整改，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

主题词：财务　小金库　专项治理　通知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５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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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零余额账户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库［２００９］４７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武警部队，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

民团体，有关中央管理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

心支行及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市中心支行，各国库集中收付代理

银行：

为深化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零余额账户管理，根

据国务院批准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财库［２００１］２４号）以及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资金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２００２］２８号）、《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２００３］５号），结合我国目前银行账户管理的有
关情况，现就零余额账户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零余额账户的设置

零余额账户是指财政部门或预算单位经财政部门批准，在国库集中

支付代理银行和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开立的，用于办理国库集中收付

业务的银行结算账户。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一）财政部门零余额账户。

（二）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

（三）财政汇缴零余额账户（即财政汇缴专户）。

上述三类零余额账户中，财政部门零余额账户和财政汇缴零余额账

户的性质为专用存款账户；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的性质为基本存款账户

或专用存款账户。预算单位未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原基本存款账户在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已经按财政部门要求撤销的，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作为基本存款账户；除上述情况外，预算单位零余额

账户作为专用存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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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余额账户的管理

零余额账户需由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开立，并出具证明文件，由开户银

行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后核发开户许可证。

（一）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已经开立零余额账户的，财政部门应当按

照本通知规定，尽快规范和明确账户性质；预算单位新开立零余额账户

的，财政部门在批准开户时，应按本通知规定，在相关证明文件中明确账

户性质。零余额账户的变更、合并与撤销须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并按照

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执行。

（二）财政部门原则上只能为预算单位开立一个预算单位零余额账

户，为执收单位开立一个财政汇缴零余额账户。确因特殊管理需要（如存

在异址办公并独立核算的非法人机构等情形），需要开立一个以上账户

的，应当通过主管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

开立。财政部门在同一家代理银行原则上只能开立一个财政部门零余额

账户。

（三）财政部门零余额账户和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的用款额度具有

与人民币存款相同的支付结算功能。财政部门零余额账户可以办理转账

等支付结算业务，但不得提取现金。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可办理转账、汇

兑、委托收款和提取现金等支付结算业务。

（四）代理银行应当严格按照财政部门下达的用款额度办理支付结

算业务，在有相应科目用款额度的情况下，不得违反规定拒绝办理本通知

规定的各类支付结算业务。代理银行应当将零余额账户的开立、变更、撤

销等基本情况报同级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备案。对于代理银行无故拒付或

者不按规定进行零余额账户报备的，人民银行将会同财政部门责成代理

银行立即纠正，并按照有关规定及委托代理协议等进行处理。情节严重

的，由财政部门取消代理资格。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二○○九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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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部 文 件

财库［２００９］１５７号

财政部关于中央预算单位２０１０年深化国库
集中支付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武警部队，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

团体，有关中央管理企业，各中央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有关规定，以及《国务院关于编制２０１０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通知》
（国发［２００９］３９号）有关要求，现将２０１０年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

２０１０年，各中央部门要按照国发［２００９］３９号文件关于“建立健全财
政国库管理制度”的各项要求，继续大力推进和深化财政国库各项改革，

细化预算执行管理，全面提高财政财务管理约科学化精细化水平。继续

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进一步扩大改革级次和范围，实现所有中央预算

单位和所有一般预算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实行国

库集山支付；健全和完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逐步将中央预算单位实有资

金银行账户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并实施动态监控管理；进一步完善管

理制度，简化相关业务流程，加强用款计划管理，不断提高用款计划的科

学性和准确性；继续深化公务卡改革，将改革推进至所有二级、三级预算

单位和具备条件的三级以下预算单位，推行跨行办理公务卡业务，研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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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制度；切实加强预算单位结余资金、银行账户、往

来资金、会计核算和资金安全等财务管理工作。

二、推进预算执行细化管理

按照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全面推进预算执行细化管理。所

有中央部门自２０１０年开始要将上年结余和当年预算分开执行；财政部确
定的试点部门还要将项目支出执行到预算项目（相关事项财政部另行通

知）。

（一）调整相关凭证格式和项目编码。预算执行细化后，在范围划

分、用款计划和资金支付等业务涉及的有关凭证中，相应增加“预算来

源”、“项目编码”、“项目名称”等内容。其中，“预算来源”，分为“上年结

余”和“当年预算”；“项目编码”从２０１０年开始统一使用预算项目编码
（１０位）。相关凭证格式调整的具体事宜，财政部将另行发文通知。

（二）用款计划管理。各中央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要求，区分上年结余

和当年预算分别编报用款计划。其中，上年结余除计划调整时需编报调

整用款计划外，其余情形不需再编报用款计划；当年预算用款计划中，实

行财政直接支付的项目支出按照预算项目编报，其余按预算科目编报。

（三）财政直接支付管理。各中央部门应当根据批复的用款计划，区

分上年结余和当年预算分别办理财政直接支付业务。其中，项目支出财

政直接支付申请原则上按照预算项目编报，基本支出财政直接支付申请

按预算科目编报。

（四）财政授权支付管理。各中央部门应当根据批复的用款计划，区

分上年结余和当年预算分别办理财政授权支付业务。其中，试点部门

２０１０年当年预算财政授权支付业务执行到预算项目，财政授权支付指令
编码相应由原１２位调整为２３位，编码顺序为：预算管理类型（１位）、功
能分类科目（７位）、经济分类科目（３位）、支出类型（１位）、预算来源（１
位）、项目编码（１０位）；代理银行对项目支出按规定的财政授权支付编码
体系进行自动校验。试点部门结余资金、非试点部门所有财政资金的财

政授权支付业务，２０１０年暂按预算科目执行，财政授权支付指令编码相
应由原１２位调整为 １３位，即在现有 １２位编码之后增加预算来源（１
位）。

（五）公务卡管理。预算执行细化后，各公务卡代理银行应当按照有

关要求抓紧做好公务卡支持系统、动态监控信息反馈接口等相关升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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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作，其中，“还款明细表”中增加“预算来源”、“项目编码”和“项目名

称”，“还款汇总表”中增加“预算来源”。试点部门办理公务卡报销还款

业务时，需要通过公务卡支持系统增加录入“预算来源”、“项目编码”和

“项目名称”等信息，非试点部门暂只增加录入“预算来源”。

为方便公务卡报销还款，减少预算单位工作量，试点部门办理项目支

出公务卡报销还款业务填写２３位财政授权支付指令编码时，１０位预算
项目编码全部填“０”，用途填“公务卡还款”；非试点部门办理公务卡还款
业务时，财政授权支付指令按第（四）款有关要求填写。

（六）单位会计账务处理。预算执行细化后，预算单位会计账务处理

原则上保持不变，预算单位可通过设置辅助账等方式将上年结余和当年

预算分开反映。

（七）年终结余资金处理。各中央部门２００９年国库集中支付年终结
余资金全部按照预算科目结转，其中结余资金核定批复、恢复比例等事项

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三、扎实做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范围划分工作

（一）支付方式与范围划分标准。２０１０年，实行财政直接支付的资
金范围包括：一般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中，年度财政投资超过５００
万元（含５００万元）的工程采购支出（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设备采购、工程
监理、设计服务、移民征地拆迁和工程质量保证金等支出，不包括建设单

位管理费等零星支出）；二级基层预算单位项目支出中，纳入政府采购预

算且金额超过１００万元（含１００万元）的物品和服务采购支出；基本支出
中纳入财政统发范围的工资、离退休费；能够直接支付到收款人或用款单

位的转移性支出，包括拨付有关企业的补贴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支出。

实行财政授权支付的资金范围包括：一般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

出中，未纳入财政直接支付的工程、物品、服务等购买支出和零星支出；特

别紧急支出；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支出。

（二）范围划分建议表报送。各中央部门应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前
根据“二上”预算数，按照本通知规定的范围划分原则，以司局文件和电

子文档形式，将《（部门）２０１０年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范围划分
汇总建议表》（附件１）、《（部门）２０１０年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一
般预算资金范围划分明细建议表》（附件２）和《（部门）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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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政府性基金范围划分明细建议表》（附件３）报财政
部（国库司和部门预算管理司）备案。２０１０年正式预算批复前，根据“二
上”预算数及报送备案的范围划分建议表编报用款计划。其中，汇总建议

表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汇总填报；明细建议表按

照项级科目分基层预算单位填报，其中实行财政直接支付的项目支出要

填报到预算项目。

２０１０年部门预算批复后１５个工作日内，各中央部门要根据部门预
算数调整划分范围情况，并按“二上”预算数范围划分的报文格式，向财

政部（国库司和部门预算管理司）重新调整报送《汇总建议表》和相关明

细建议表。

（三）范围划分建议表审核批复。收到各中央部门报送的范围划分

建议表后，财政部对范围划分建议表的纸质文件和电子信息同时进行审

核。其中，对于电子信息，财政部将通过财政国库外围平台系统或相关信

息系统进行校验。检验未通过的，财政部将根据信息系统提示的错误原

因，通知中央部门进行调整后重新上报，直至校验成功。

财政部在成功接收并审核同意中央部门按部门预算数报送的范围划

分建议表（纸质文件和电子信息）后１５个工作日内，将《汇总建议表》和
相关明细建议表以“财办库”形式批复。

（四）有关调整事项处理。年度预算执行中有调整预算的，应按调整

预算确定的资金支付方式编报用款计划。年度执行中需要调整支付方式

和范围的，预算单位应当以正式文件向财政部（国库司）提出调整申请，

经审核同意后进行调整。

四、其他注意事项

（一）２０１０年推进预算执行细化管理工作涉及面广、业务调整内容
较多，各中央部门要高度重视，特别要加强对所属单位即业务培训和政策

解释，确保相关人员能够熟练掌握新业务，顺利做好各项工作衔接；要高

度重视涉密资金管理，并严格按有关要求做好涉密资金管理各项工作。

各中央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要抓紧做好系统修改调整和业务培训等工

作，为顺利实施预算执行细化管理提供保障。

（二）财政部拨付有关代编预算中央企业的财政支出。全部实行财

政直接支付，单位不需要编报范围划分建议表以及项目支出财政直接支

付用款计划，基本支出用款计划仍由企业通过“中央预算单位财政资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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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管理系统７．０”自行编报。
（三）各中央部门要高度重视范围划分工作，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和

要求编报范围划分建议表，确保用款计划编报和预算执行工作顺利实施。

特此通知。

附件：１．（部门）２０１。年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范围划分汇
总建议表

２．（部门）２０１０年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一般预算资
金范围划分明细建议表

３．（部门）２０１０年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政府性基金
范围划分明细建议表

４填报说明及注意事项
财　政　部

二九年十二月七日

主题词：国库　集中支付　管理　通知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印发４００份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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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２００９］３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不断加强制度建设、规范采购行为，政府

采购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和社会公益，以及防范腐败、支持节

能环保和促进自主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个别单位规避政

府采购，操作执行环节不规范，运行机制不完善，监督处罚不到位，部分政

府采购效率低价格高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一些违反法纪、贪污腐败的现

象时有发生，造成财政资金损失浪费。为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全面深化政

府采购制度改革，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提出

以下意见：

一、坚持应采尽采，进一步强化和实现依法采购

财政部门要依据政府采购需要和集中采购机构能力，研究完善政府

集中采购目录和产品分类。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大推进政府采购工作的

力度，扩大政府采购管理实施范围，对列入政府采购的项目应全部依法实

施政府采购。尤其是要加强对部门和单位使用纳入财政管理的其他资金

或使用以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款进行采购的管理；要加强

工程项目的政府采购管理，政府采购工程项目除招标投标外均按《政府采

购法》规定执行。

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执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的工作程序和操

作标准，合理确定采购需求，及时签订合同、履约验收和支付资金，不得以

任何方式干预和影响采购活动。属政府集中采购目录项目要委托集中采

购机构实施；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的采购项目，未经财政部门批准不得

采取其他采购方式，并严格按规定向社会公开发布采购信息，实现采购活

动的公开透明。

６５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二、坚持管采分离，进一步完善监管和运行机制
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与操作执行相分离的体制建设，进一步完善

财政部门监督管理和集中采购机构独立操作运行的机制。

财政部门要严格采购文件编制、信息公告、采购评审、采购合同格式

和产品验收等环节的具体标准和程序要求；要建立统一的专家库、供应商

产品信息库，逐步实现动态管理和加强违规行为的处罚；要会同国家保密

部门制定保密项目采购的具体标准、范围和工作要求，防止借采购项目保

密而逃避或简化政府采购的行为。

集中采购机构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组织采购活动，规范集

中采购操作行为，增强集中采购目录执行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在

组织实施中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采购代理费用和其他费用，也不得将

采购单位委托的集中采购项目再委托给社会代理机构组织实施采购。要

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实现采购活动不同环节之间权责明确、岗位

分离。要重视和加强专业化建设，优化集中采购实施方式和内部操作程

序，实现采购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格、采购效率更高、采购质量优良和服

务良好。

在集中采购业务代理活动中要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打破现有集中采

购机构完全按行政隶属关系接受委托业务的格局，允许采购单位在所在

区域内择优选择集中采购机构，实现集中采购活动的良性竞争。

三、坚持预算约束，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和质量

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和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

要求，将政府采购项目全部编入部门预算，做好政府采购预算和采购计划

编报的相互衔接工作，确保采购计划严格按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和数额

执行。

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监管部门、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间的相互

衔接，通过改进管理水平和操作执行质量，不断提高采购效率。财政部门

要改进管理方式，提高审批效率，整合优化采购环节，制定标准化工作程

序，建立各种采购方式下的政府采购价格监测机制和采购结果社会公开

披露制度，实现对采购活动及采购结果的有效监控。集中采购机构要提

高业务技能和专业化操作水平，通过优化采购组织形式，科学制定价格参

数和评价标准，完善评审程序，缩短采购操作时间，建立政府采购价格与

市场价格的联动机制，实现采购价格和采购质量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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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政策功能，进一步服务好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

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强化政

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作用，是建立科学政府采购制度的客观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要从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上支持国家宏观调控，贯彻好扩大内需、调

整结构等经济政策，认真落实节能环保、自主创新、进口产品审核等政府

采购政策；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范围，积极研究支持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加大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和优先购买环保产品的

力度，凡采购产品涉及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产品的，必须执行财政部会同

有关部门发布的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目录）。要严

格审核进口产品的采购，凡国内产品能够满足需求的都要采购国内产品。

财政部门要加强政策实施的监督，跟踪政策实施情况，建立采购效果评价

体系，保证政策规定落到实处。

五、坚持依法处罚，进一步严肃法律制度约束

各级财政、监察、审计、预防腐败部门要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

严格执法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追究责任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

布，对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予以处罚。

要通过动态监控体系及时发现、纠正和处理采购单位逃避政府采购

和其他违反政府采购制度规定的行为，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的责任。要

完善评审专家责任处罚办法，对评审专家违反政府采购制度规定、评审程

序和评审标准，以及在评审工作中敷衍塞责或故意影响评标结果等行为，

要严肃处理。要加快供应商诚信体系建设，对供应商围标、串标和欺诈等

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并向社会公布。要加快建立对采购单位、评审专家、供

应商、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代理机构的考核评价制度和不良行为公告制

度，引入公开评议和社会监督机制。严格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考核结

果要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加强对集中采购机构整改情况的跟踪监管，

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六、坚持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电子化政府采购

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是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

是实现政府采购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手段。各地区要积极推进政府采

购信息化建设，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实现政府采购管理和操作执行各

个环节的协调联动。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工作的

统一领导和组织，科学制订电子化政府采购体系发展建设规划，以管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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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善、交易公开透明、操作规范统一、网络安全可靠为目标，建设全国统

一的电子化政府采购管理交易平台，逐步实现政府采购业务交易信息共

享和全流程电子化操作。要抓好信息系统推广运行的组织工作，制定由

点到面、协调推进的实施计划。

七、坚持考核培训，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队伍建设

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加强政府采购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法制教育

和技能培训，增强政府采购从业人员依法行政和依法采购的观念，建立系

统的教育培训制度。财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政府采购从业人员

执业资格制度，对采购单位、集中采购机构、社会代理机构和评审专家等

从业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和执业考核，推动政府采购从业人员职业化的进

程。集中采购机构要建立内部岗位标准和考核办法，形成优胜劣汰的良

性机制，不断提高集中采购机构专业化操作水平。

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把握新时期、新形势下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的新

要求，进一步提高对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加大推进

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力度，加强对政府采购工作的组织领导，着力协调和

解决政府采购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推进政府采购工作健康发展。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二○○九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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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预［２００９］７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体

现政府公共服务目标，我们制定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支出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财
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以下简称绩效评价）是财政部门和预
算部门（单位）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指标体

系和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产出和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三条　财政部门和各预算部门（单位）是绩效评价的主体。
预算部门（单位）（以下简称部门（单位））是指与财政部门有预算缴

款、拨款关系的国家机关、政党组织、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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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财政性资金安排的支出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绩效评价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

和有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二）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

靠，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三）分级分类原则。绩效评价由各级财政部门、部门（单位）根据

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

（四）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

行，评价结果应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第六条　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
（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二）各级政府制订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方针政策；

（三）财政部门制定的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及工作规范；

（四）部门（单位）职能职责、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

（五）相关行业政策、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

（六）部门（单位）预算申报的相关材料、依法批复的部门（单位）预

算；地方申请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相关资料；

（七）部门（单位）年度决算报告；

（八）审计部门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审计报告；

（九）其他相关资料。

第二章　绩效评价的对象和内容

第七条　绩效评价的对象包括部门（单位）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
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

第八条　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包括基本支出绩效评价和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

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应当以项目支出为重点，重点评价一定金额

以上、与本部门职能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的项目。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评价。

第九条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原则上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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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对享受资金较多的地区进行绩效评价；专项转移支付支出，原则上应

当以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支出为重点进行绩效评价。

第十条　绩效评价的基本内容：
（一）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状况和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其

收益管理情况；

（二）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制度、采取的措施等；

（三）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是否达到预定产出和效果等；

（四）需要评价的其他内容。

第十一条　绩效评价一般以预算年度为周期，对跨年度的重大（重
点）项目可根据项目或支出完成情况实施阶段性评价。

第三章　绩效目标

第十二条　绩效目标是被评价对象使用财政资金计划在一定期限内
达到的产出和效果，根据不同情况由财政部门和部门（单位）分别或共同

设定。

第十三条　绩效目标应编入部门年度预算。
第十四条　绩效目标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产品和服务的数量目标、质

量目标、时效目标、成本目标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目标；

（二）达到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所必需的资源；

（三）支出的预期效果，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

影响等；

（四）衡量或评估每一项目活动的相关产出、服务水平和结果的考核

指标。

第十五条　绩效目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指向明确。绩效目标要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部门职

能及事业发展规划，并与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方向、效果紧密相关。

（二）具体细化。绩效目标应当从数量、质量、成本和时效等方面进

行细化，尽量进行定量表述，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可以采用定性的分

级分档形式表述。

（三）合理可行。制定绩效目标要经过科学预测和调查研究，目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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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客观实际。

第四章　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方法

第十六条　绩效评价指标是指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考核工具。
绩效评价指标的确定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相关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应当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系，能

够正确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

（二）重要性原则。应当优先使用最具部门（单位）或行业代表性、

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

（三）系统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

标相结合，系统反映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影

响等。

（四）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设计应当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数

据的获得应当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第十七条　绩效评价指标分为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
（一）共性指标是适用于所有部门的指标，主要包括预算执行情况、

财务管理状况、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其收益管理情况以及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等衡量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指标。

（二）个性指标是针对部门和行业特点确定的适用于不同部门的

指标。

（三）绩效评价指标由财政部门和部门（单位）分别或共同制定。

第十八条　绩效评价标准是指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
度。绩效评价标准具体包括：

（一）计划标准。是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数据作

为评价的标准。

（二）行业标准。是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

标准。

（三）历史标准。是指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四）其他标准。

第十九条　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
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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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

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适用于成本、效益都能准确计量的项目

绩效评价。

（二）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

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三）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

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四）最低成本法。是指对效益确定却不易计量的多个同类对象的

实施成本进行比较，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适用于公共管理与服务、社

会保障、文化、教育等领域支出的绩效评价。

（五）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

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六）其他评价方法。

第二十条　绩效评价方法的选用应当坚持定量优先、简便有效的
原则。

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可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绩效评价。

第五章　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和工作程序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门负责制定绩效评价规章制度，指导、检查各部
门（单位）的绩效评价工作，并根据需要对部门（单位）支出绩效实施评价

和再评价。

第二十二条　部门（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本部门（单位）的绩效评价
工作。

第二十三条　根据需要，绩效评价可聘请专家或中介机构进行。
第二十四条　财政部门或部门（单位）实施绩效评价的工作程序：
（一）设定绩效目标。部门（单位）编制支出预算时，应当设定绩效

目标。

（二）确定被评价的部门（单位）或项目。

（三）撰写绩效报告。预算年度终了或跨年度重大项目实施一定阶

段时，部门（单位）应当分析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撰写绩效报告。

（四）完成绩效评价。评价部门根据被评价部门（单位）的绩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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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对其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价，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并报送

财政部门备案。

（五）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应用。

第二十五条　财政部门可以对部门（单位）实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结果实施再评价。再评价的工作程序是：

（一）确定被评价的部门（单位）及项目；

（二）确定再评价的指标、标准和方法；

（三）具体组织或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再评价，撰写再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第六章　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

第二十六条　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应当依据充分、内容完整、数
据准确、分析透彻、逻辑清晰。

第二十七条　绩效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基本概况，包括部门（单位）职能、事业发展规划、预决算情况、

项目立项依据等；

（二）绩效目标及其设立依据和调整情况；

（三）对预算年度内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总结；

（四）对照绩效目标，对所取得的业绩进行评价；

（五）分析说明未完成项目目标及其原因；

（六）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及建议。

第二十八条　绩效评价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二）为实现绩效目标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三）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第二十九条　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的具体格式由财政部门统一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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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绩效评价结果及其应用

第三十条　绩效评价结果应当采取评分与评级相结合的形式，具体
分值和等级可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

第三十一条　财政部门和部门（单位）应当及时整理、归纳、分析绩
效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被评价部门（单位），作为改进预算管

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评价结果较好的，可采取适当方式

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表扬，评价结果未达到规定标准的，可在一定范围内予

以通报并责令其限期整改，也可相应减少其以后年度预算。

第三十二条　绩效评价结果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在一定
范围内公开。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各地可据此制定切合本地实际的管理办法和实施
细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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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全国性及
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

预算管理的通知

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总后勤部，高法院，高检院，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大连、青岛、

宁波、厦门、深圳中心支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编制２００９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通知》
（国发［２００８］３５号）有关规定，现决定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将按预算外
资金管理的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逐步纳入财政预算

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预算管理方式

（一）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本通知附件１所列的各项行政事业性
收费（含以前年度欠缴及未缴财政专户的资金和财政专户结余资金）全

额上缴国库，支出通过一般预算或基金预算安排，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管

理。根据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性质，纳入预算管理具体方式如下：

１．交通部门收取的车辆通行费（限于政府还贷）、船舶港务费，体育
部门的外国团体来华登山注册费、车手等级认定费，司法部门的涉外、涉

港澳台公证书工本费，贸促会的证照费（货物原产地证明书费、不可抗拒

力证明书费）、认证费、仲裁费、涉外（台）经济贸易争议调解费，共９项收
费暂作为政府性基金收入管理。

２．附件１所列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均纳入一般预算行政事业性收
费收入管理。

（二）教育收费（学费、住宿费、考试考务费，具体目录见附件２）不纳
入预算管理，国务院另有规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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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收入预算级次和支出安排原则
（一）附件１所列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后，原上缴中

央财政专户的收费收入上缴中央国库；原上缴地方财政专户的收费收入

上缴地方国库；原按国务院或财政部规定的分成比例分别上缴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的收费收入，仍按原规定的比例分别上缴中央和地方国库。

（二）财政部门要及时核拨预算资金，保障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正常运

转经费和相关事业开支。纳入基金预算的，执收单位所需支出按政府性

基金方式管理。纳入一般预算的，原执收单位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的，支

出由同级财政安排；原执收单位为经费自理事业单位的，由同级财政通过

安排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相关项目支出解决。

三、２０１０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修订
本通知附件１所列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后，有关收

支科目按《２０１０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执行。根据教育收费不纳入
预算管理的规定（国务院另有规定除外），现对《２０１０年政府收支分类科
目》修订如下：

（一）收入分类。

１．删去１０３类“非税收入”０１款“政府性基金收入”６１项“学校收
费”和６２项“教育考试考务费”，以及其下所设目级科目。
２．在１０３类“非税收入”０４款“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２７项“教育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新增５３目“普通高中学费”、５４目“普通高中住宿
费”、５５目“中等职业学校学费”、５６目“中等职业学校住宿费”、５７目“高
等学校学费”、５８目“高等学校住宿费”、５９目“高等学校委托培养费”、６０
目“函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费”、６２目“考试考务费”、６５目“中央
广播电视大学中专学费”。在４４项“农业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新增
６７目“农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费”。在５７项“党校行政事业性收费
收入”下新增５１目“函授学院办学收费”、５２目“委托培养在职研究生学
费”、５３目“短期培训进修费”、５４目“教材费”。
３．１０３类“非税收入”０４款“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各项下９９目“其

他缴入财政专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说明统一调整为“中央与地方收入

科目。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缴入财政专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支出功能分类。

删去２０５类“教育”１２款“学校收费支出”和１３款“教育考试考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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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以及其下所设项级科目。

四、其他事项

（一）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后，发生的以前年度超缴、欠缴、漏缴的各项行
政事业性收费，要按修订后的科目分别办理清退和补缴手续。

（二）各执收单位要继续严格按照规定及时足额征收各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擅自减免、不收、缓收、少

收或截留、挤占、挪用。

（三）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

处，各级地方财政、审计部门及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保证收费

按规定及时上缴国库。对违反规定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２７号）等有关法律法规
予以处理。

（四）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贯彻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将仍按预

算外资金管理的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尽快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附件：１．纳入预算管理的收费项目目录
２．不纳入预算管理的教育收费项目目录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二○○九年十二月四日

附件：

１纳入预算管理的收费项目目录．ｄｏｃ
２不纳入预算管理的教育收费项目目录．ｄ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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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
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２０１０］７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

勤部、总装备部、武警总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

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的管理，优化财

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

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从编报２００９年度中央部门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时起，
中央部门即按照本办法进行核算、统计。中央级事业单位基本支出当年

未使用的财政拨款，不再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转入事业基金，统一按本办

法关于基本支出结转资金的规定执行。对事业单位在实行国库管理制度

改革后，已转入事业基金但尚未使用的财政拨款资金，也一并纳入本办法

管理。在编报２００９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时，应按规定编报
事业单位基本支出当年结转和累计结转资金情况。

附件：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

财　政　部
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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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优化财政
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以及财政预算和国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是指与中央财政有缴
拨款关系的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含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及企业在预算年度内，按照财政部批复的本部门预算，当年未列支出的

财政拨款资金。

第三条　财政拨款结转资金（以下简称结转资金）是指当年支出预
算已执行但尚未完成，或因故未执行，下年需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财政拨

款资金。

财政拨款结余资金（以下简称结余资金）是指支出预算工作目标已

完成，或由于受政策变化、计划调整等因素影响工作终止，当年剩余的财

政拨款资金。

第四条　中央部门应当对结转资金和结余资金分别进行明细核算和
统计，并与单位会计账表相关数字核对一致。

第五条　按形成时间，中央部门结转资金分为当年结转资金和累计
结转资金，结余资金分为当年结余资金和累计结余资金。当年结转和当

年结余资金是指中央部门当年形成的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累计结

转和累计结余资金是指中央部门截止到年底形成的历年累计财政拨款结

转和结余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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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结转资金的管理

第六条　中央部门结转资金包括部门预算基本支出结转资金和项目
支出结转资金。其中基本支出结转资金包括人员经费结转资金和日常公

用经费结转资金。

第七条　基本支出结转资金原则上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用于增人增
编等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但在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间不

得挪用，不得用于提高人员经费开支标准。

项目支出结转资金结转下年按原用途继续使用。

第八条　结转资金原则上不得调整用途。在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
中央部门确需调整结转资金用途的，需报财政部审批。

第九条　中央部门在预算执行中因增人增编需增加基本支出的，应
首先通过本部门基本支出结转资金安排，并将安排使用情况报财政部

备案。

第十条　中央部门连续年度安排预算的延续项目，有结转资金的，在
编制以后年度预算时，应根据项目结转资金情况和项目年度资金需求情

况，统筹安排财政拨款预算。

第三章　结余资金的管理

第十一条　中央部门结余资金是指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结余资金。
对某一预算年度安排的项目支出连续两年未使用、或者连续三年仍

未使用完形成的剩余资金，视同结余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结余资金的确认按基本建设财务管理
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对财政部核定的部门年度机动经费，当年未使用的资金
按项目支出结余资金管理。

第十四条　中央部门在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形成的项目支出结余
资金，应全部统筹用于编制以后年度部门预算，按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

用于本部门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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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中央部门在编制本部门预算时，可以在部门本级和下级
预算单位之间、下级不同预算单位之间、不同预算科目之间统筹安排使用

结余资金。

第十六条　中央部门项目支出结余资金，在统筹用于编制以后年度
部门预算之前，原则上不得动用。因特殊情况需在预算执行中动用项目

支出结余资金安排必需支出的，应报财政部审批。

第十七条　中央部门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后，应及时按规定向项目主
管部门或财政部报送项目竣工财务决算。中央部门根据项目主管部门或

财政部批复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中确认的结余资金数额，按基本建设财

务管理有关规定，在项目主管部门或财政部批复竣工财务决算后３０日
内，将应上交中央国库的结余资金上交；中央部门及单位留用的结余资金

需报财政部批准后方可动用。

第四章　减少结转和消化结余资金的措施

第十八条　中央部门在预算执行中，对当年执行进度缓慢、预计年底
可能形成较多结转或结余资金的项目，应及时提出调减当年预算或调整

用于本部门执行中新增的重要支出的建议，报财政部审批。对经财政部

审核调减的部门预算资金，全部收回中央总预算。

第十九条　除特殊原因外，对当年结转和结余资金比上年增加较多，
或常年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规模较大的中央部门，在编制部门预算时，财

政部将视其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适当压缩部门财政拨款预算总额。

第二十条　对以前年度部门预算安排的财政拨款资金，因特殊原因
已无法支出或已不需要支出的，或因其他原因需要收回的，财政部可以商

中央部门后通过调减部门预算等方式，将资金收回中央总预算。

第五章　预算编制阶段结转和结余资金的安排使用

第二十一条　预算编制阶段，中央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使用按以下
程序办理：

（一）“一上”预算编制阶段。中央部门按照财政部关于编制部门预

算的要求，结合本部门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以及当年部门预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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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统筹安排提出部门“一上”预算申请。对拟统筹使用本部门累计结

转和结余资金安排下一年度支出预算情况，随部门“一上”预算报送财

政部。

（二）“一下”控制数测算阶段。财政部结合中央部门累计结转和结

余资金情况以及当年部门预算执行进度，对部门“一上”预算进行审核，

提出“一下”预算控制数。将对部门动用结余资金计划的审核意见，随

“一下”预算控制数下达中央部门。

（三）“二上”预算编制阶段。中央部门根据财政部下达的“一下”预

算控制数和结余资金安排使用建议数，编制“二上”预算。同时，对当年

年底结转资金情况作充分预计，随部门“二上”预算报送财政部。因结合

部门预算执行进度，需对下年有关财政拨款预算数进行调整的，应商财政

部同意并调整“一下”预算控制数后，调整编制“二上”预算。

（四）部门预算草案上报阶段。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部门预算草案

正式上报国务院并由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之前，财政部可结合中央

部门的当年实际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商中央部门对有关项目

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数及统筹使用结转和结余资金数进行调整。

第二十二条　中央部门的项目支出结余资金必须在年度预算执行结
束、结余资金已实际形成后，才可在编制以后年度预算时统筹使用。对在

年度预算执行中，因项目已完成或终止形成的剩余资金，未经财政部批

准，不得直接在编制下年预算时安排使用。

第六章　结转和结余资金的报送及确认

第二十三条　预算年度结束后，中央部门应对本部门和所属预算单
位的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逐级汇总，并对形成结转或结余资金的原因进

行分析说明，于下年２月底前，将本部门《２０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
金情况表》（格式及填制说明见附１、２）和有关说明文件报送财政部。

第二十四条　国库集中支付形成的年终预算结转和结余资金，中央
部门还须按照财政部关于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年终结转和结余资金管

理有关规定，在下年１月２０日之前报送相关报表。
第二十五条　财政部负责对中央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数额进行审核

确认，并于３月底前将审核意见通知中央部门。财政部批复的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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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结转资金数额与财政部审核确认的结转资金数额不一致的，以审核

确认数为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中央部门在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中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财政部应当责成其进行纠正，并可以通过调减部门预算等方式将有关

资金收回中央总预算。

第二十七条　中央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规定，结合部门实际情况，制
定本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

参照本办法的原则，另行制定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条　对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资
金，按照有关政府性基金项目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财政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７日发

布的《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管理办法》（财预［２００６］４８９号）同时
废止。

附：１２０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
２《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填制说明

附件：

１２０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ｘｌｓ
２专项结转和净结余资金报表填制说明．ｄｏｃ

５７第二部分　高等教育篇




关于中央级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及
企业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会计核算

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会［２０１０］５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

勤部、总装备部、武警总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

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央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财政拨款结转和

结余资金的会计处理，提供真实、准确的相关会计信息，根据《财政部关于

印发〈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２０１０］７号）等有关规定，现对上述单位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会计核
算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一、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中央级事业单位的相关规定

（一）相关会计科目及明细科目和备查账簿的设置。

１．增设“３０４财政拨款结转”一级会计科目及相关明细科目。
增设“３０４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相关明细科目，核算年末中央级事

业单位（以下简称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结转数额。“财政拨款结转”一

级会计科目下设置“当年财政拨款结转”和“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两

个一级明细科目，分别核算年末事业单位的当年财政拨款结转和以前年

度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额。“当年财政拨款结转”和“以前年度财政拨款

结转”两个一级明细科目下均设置“基本支出结转”和“项目支出结转”两

个二级明细科目，分别核算年末事业单位当年财政拨款结转和以前年度

财政拨款结转中的基本支出结转和项目支出结转资金数额；“基本支出结

转”二级明细科目下设置“人员经费结转”和“日常公用经费结转”两个三

级明细科目，“项目支出结转”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具体项目设置明细科

目，进行明细核算。

２．增设“３０５财政拨款结余”一级会计科目及相关明细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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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３０５财政拨款结余”一级会计科目及相关明细科目，核算年末
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结余数额。“财政拨款结余”一级会计科目下设置

“当年财政拨款结余”和“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两个一级明细科目，分

别核算年末事业单位的当年财政拨款结余和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资金

数额。“当年财政拨款结余”和“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两个一级明细

科目下均按照具体项目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３．“３０６事业结余”科目核算内容的修订。
“３０６事业结余”科目核算事业单位在一定期间除经营收支和财政拨

款结转和结余外其他各项收支相抵后的余额。

４．“４０１财政补助收入”科目相关明细科目的设置。
在“４０１财政补助收入”科目原“基本支出”明细科目下设置“人员经

费”和“日常公用经费”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在“４０１财政补助收
入”科目原“项目支出”明细科目下按照具体项目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

细核算。

５．“５０４事业支出”科目相关明细会计科目的设置。
在“５０４事业支出”科目下设置“财政拨款支出”和“其他事业支出”

两个一级明细科目，分别核算事业单位使用财政拨款和其他资金支付的

事业支出。“财政拨款支出”一级明细科目下设置“当年财政拨款支出”、

“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支出”和“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支

出”三个二级明细科目，分别核算事业单位使用当年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

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支付的事业支出。“当年财政拨款支出”、“使用以

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支出”和“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支出”三个二

级明细科目下均设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个三级明细科目，分别

核算事业单位使用当年财政拨款支出和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

余支出中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资金数额；其中，“基本支出”三级明细

科目下设置“人员经费支出”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两个四级明细科目，

进行明细核算；“项目支出”三级明细科目下按照具体项目设置明细科

目，进行明细核算。

６．“１０８预付账款”科目相关备查簿的设置。
事业单位应当建立预付账款备查簿，详细登记使用财政拨款支付的

预付账款以及其中使用当年财政拨款支付的预付账款。

（二）相关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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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在每年年末将财政拨款收支转入“财政

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有关明细科目。

１．结转财政拨款安排基本支出的收入和支出。
事业单位当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结转不得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转入

事业基金，应当在年末将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的收入和支出转入“财政拨款

结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基本支出结转”科目。

（１）结转财政拨款安排基本支出的收入。
年末，将财政拨款安排基本支出的收入转入当年财政拨款结转时，借

记“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科目，贷记

“财政拨款结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基本支出结转（人员经费结

转、日常公用经费结转）”科目。

（２）结转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
年末，将事业支出中当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转入财政拨款结转时，借

记“财政拨款结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基本支出结转（人员经费

结转、日常公用经费结转）”科目，贷记“事业支出———财政拨款支出———

当年财政拨款支出———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支出、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科目；将事业支出中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支出中基本支出转入财

政拨款结转时，借记“财政拨款结转———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基本

支出结转（人员经费结转、日常公用经费结转）”科目，贷记“事业支

出———财政拨款支出———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支出———基本支出

（人员经费支出、日常公用经费支出）”科目。

２结转财政拨款安排项目支出的收入和支出。
事业单位应当在年末将财政拨款安排项目支出的收入和当年财政拨

款项目支出转入“财政拨款结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结转”科目；将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项目结转和结余

支出分别转入“财政拨款结转———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结转”科目和“财政拨款结余———以前年度财政拨款

结余”科目。然后对“财政拨款结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

出结转”科目和“财政拨款结转———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结转”科目下的财政拨款项目执行情况分别进行分析，

按照《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财预［２０１０］７号）
的规定将财政拨款项目资金余额区分为财政拨款项目结转和财政拨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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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余，将财政拨款项目支出结余资金数额分别转入“财政拨款结余———

当年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和“财政拨款结余———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

科目。

（１）结转财政拨款安排项目支出的收入。
年末，将财政拨款安排项目支出的收入转入当年财政拨款结转时，借

记“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科目，贷记“财政拨款结转———当年财

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科目。

（２）结转使用当年财政拨款的项目支出。
年末，将当年财政拨款支出中项目支出转入当年财政拨款结转时，借

记“财政拨款结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科目，贷记

“事业支出———财政拨款支出———当年财政拨款支出———项目支出”

科目。

（３）结转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的项目支出。
将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中项目支出转入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

转时，借记“财政拨款结转———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结转”科目，贷记“事业支出———财政拨款支出———使

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支出———项目支出”科目。

将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中项目支出转入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

余时，借记“财政拨款结余———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事业

支出———财政拨款支出———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支出———项目支

出”科目。

（４）分析并结转财政拨款项目支出结余资金。
完成上述处理后，根据有关项目执行情况的分析，按照当年财政拨款

项目支出结余资金数额，借记“财政拨款结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结转”科目，贷记“财政拨款结余

———当年财政拨款结余”科目；按照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项目支出

结余资金数额，借记“财政拨款结转———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项目

支出结转”科目，贷记“财政拨款结余———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３当年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的结转。
事业单位应当在下年初将“财政拨款结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

科目下的全部明细科目转入“财政拨款结转———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

转”对应明细科目，借记“财政拨款结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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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结转（人员经费结转、日常公用经费结转）”科目和“财政拨款结

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科目，贷记“财政拨款结

转———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基本支出结转（人员经费结转、日常公用经费结转）”科目和“财

政拨款结转———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科目；同时，

将“财政拨款结余———当年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下的全部明细科目转入

“财政拨款结余———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借记“财政拨款结

余———当年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财政拨款结余———以前年度财政

拨款结余”科目。

４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安排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对于事业单位需要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安排的基本支出和项

目支出，经财政部门审批同意后，调整财政拨款结余和结转科目的年初金

额，将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转入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借记“财政拨

款结余———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财政拨款结转———以前

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基本支出结转（人员经费支出、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科目或者“财政拨款结转———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

结转”科目。同时，事业单位应当建立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安排的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备查簿，详细登记已经使用的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

余安排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资金数额。

５．上缴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
事业单位按规定向主管部门等上缴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时，按

实际上缴资金数额或注销的资金额度数额，借记“财政拨款结转”或者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有关明细科目，贷记“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

额度”、“财政应返还额度”等科目。

二、执行行业会计制度的中央级事业单位的相关规定

执行《医院会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小学校会计制度》、

《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测绘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中央级事业单

位，应当参照上述规定设置会计科目有关明细科目和备查账簿，进行相关

账务处理。

三、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和制度的中央

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的相关规定

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和制度的中央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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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应当参照上述规定设置与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资金有关的备查账簿，详细登记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的相关信息。

四、《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的填列方法

中央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在填报《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

结余资金管理办法》（财预［２０１０］７号）中规定上报的《财政拨款结转和
结余资金情况表》时，根据下列方法填列：

（一）“截至上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结转”（第５栏）：反映截
至上年（即２０年的上一年）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按照
２０年初已结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后的“财政拨款结转———以前年
度财政拨款结转”科目２０年初账面余额和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安
排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备查簿分析填列。

（二）“截至上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结余”（第６栏）：反映截
至上年（即２０年的上一年）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按照
２０年初已结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后的“财政拨款结余———以前年
度财政拨款结余”科目２０年初账面余额和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安
排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备查簿分析填列。

（三）“２０××年度—当年实际支出—当年财政拨款支出”（第 ９
栏）：反映２０年年初预算批复、执行中调整的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数，按照
“事业支出———财政拨款支出———当年财政拨款支出”科目２０××年度
借方发生额填列。

（四）“２０××年度—当年实际支出—使用以前年度结转和结余资金
－结转”（第１１栏）：反映使用以前年度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按照“事
业支出———财政拨款支出———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支出”科目２０
××年度借方发生额和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安排的基本支出和项
目支出备查簿分析填列。

（五）“２０××年度—当年实际支出—使用以前年度结转和结余资金
－结余”（第１２栏）：反映使用以前年度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按照“事
业支出———财政拨款支出———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支出”科目２０
××年度借方发生额和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余安排的基本支出和项
目支出备查簿分析填列。

（六）“２０××年度—当年形成结转和结余资金—结转”（第１４栏）：
反映 ２０××年当年财政拨款形成的结转资金数，按照“财政拨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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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科目２０××年末贷方余额填列。
（七）“２０××年度—当年形成结转和结余资金—结转—其中：暂付

款”（第１５栏）：反映２０××年财政拨款结转资金中资金已经支付、会计
上作为暂付款处理的数额，按照预付账款备查账簿中登记的有关数据

填列。

（八）“２０××年度—当年形成结转和结余资金—结余”（第１６栏）：
反映 ２０××年当年财政拨款形成的结余资金数，按照“财政拨款结
余———当年财政拨款结余”科目２０××年末贷方余额填列。

（九）“截至２０××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结转”（第１８栏）：反
映截至２０××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按照“财政拨款结
转———当年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和“财政拨款结转———以前年度财政拨

款结转”科目２０××年末账面余额之和填列。
（十）“截至 ２０××年度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结转—其中：暂付

款”（第１９栏）：反映截至２０××年底财政拨款累计结转资金中资金已经
支付、会计上作为暂付款处理的数额，按照预付账款备查账簿中登记的有

关数据填列。

（十一）“截至２０××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结余”（第２０栏）：
反映截至２０××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按照“财政拨款
结余———当年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和“财政拨款结余———以前年度财政

拨款结余”科目２０××年末账面余额之和填列。
五、新旧衔接和２００９年度相关报表的填列方法
（一）新旧衔接。

中央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应当在２０１０年初根据上述规定设
置相关会计科目及其明细科目和备查账簿。对本单位２００９年末有关会
计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后，分别转入新设置的对应会计科目明细科目中，同

时（或者）在相关备查账簿中登记。

对于事业单位在实行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后已转入“事业基金———一

般基金”科目但尚未使用的基本收支财政拨款资金，应当转回至财政拨款

结转相关明细科目，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财政拨款

结转———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基本支出结转（人员经费结转、日常

公用经费结转）”科目。

对于事业单位在２００９年末从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结转中提取的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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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基金，应当予以转回至财政拨款结转相关明细科目，借记“专用基

金———职工福利基金”科目，贷记“财政拨款结转———以前年度财政拨款

结转———基本支出结转”科目。

对于在２００９年末事业基金和事业结余中的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
金，事业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分析并分别转入２０１０年新账中的“财政拨款
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相关明细科目。

（二）２００９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的填列。
中央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应当根据新旧衔接后有关会计科

目明细科目余额和有关备查账簿，按照“四、《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

情况表》的填列方法”的要求正确填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

表》。

（三）２００９年度中央部门决算报表中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的
填列。

２００９年度中央部门决算报表中关于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的填
列方法按照《关于规范２００９年度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部门
决算填报口径的通知》（财办库［２０１０］８号）的有关规定填列。

附件：中央级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及企业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相

关会计明细科目表

财　政　部
二○一○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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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财政拨款

结转和结余资金相关会计明细科目表

序

号

科目

代码

一级会计

科　　目
一级明细

科　　目
二级明细

科　　目
三级明细

科　　目
四级明细

科　　目

１
３０４
（增

设）

财 政 拨

款结转

当年财政拨

款结转

基本支出

结　　转

人员经费结

转日常公用

经费结转

项目支出

结　　转

以前年度财

政拨款结转

基本支出

结　　转

人员经费结

转日常公用

经费结转

项目支出

结　　转

２
３０５
（增

设）

财 政 拨

款结余

当年财政拨

款结余

以前年度财

政拨款结余

３ ４０１
财 政 补

助收入

基本支出
人员经费日

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

序

号

科目

代码

一级会计

科　　目
一级明细

科　　目
二级明细

科　　目
三级明细

科　　目
四级明细

科　　目

４ ５０４
事业

支出

财政拨款

支　　出

当年财政拨

款支出

基本支出

人员经费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

支出

项目支出

使用以前年

度财政拨款

结转支出

基本支出
人员经费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项目支出

使用以前年

度财政拨款

结余支出

基本支出
人员经费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项目支出

其他事业支出

４８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东 南 大 学 文 件

校通知［２００９］１６６号

关于编制购汇人民币限额２０１０年度预算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教育部《关于编报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２００９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０年预算的通知》（教财司函［２００９］２２４号）的要求，为做
好２０１０年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的编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应高度重视外汇预算编制工作，要充分了解本单位外汇需

求，外事用汇计划要与本单位外事工作安排相衔接，精心组织，科学编制。

二、各单位需填报“２００９年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表”，主要填写专家
用汇、国际组织会费用汇、出国用汇、科研用汇等四项。

三、所填报的预算数是指需要到财务处使用购汇人民币限额换汇的

数字，单位或个人用汇不通过学校换汇的不在此预算范围内。

四、预算编制完成后各单位应严格按照预算购汇，如遇未申报预算

而申请使用外汇的，原则上不予使用，请各单位预算申报务必全面、准确。

五、请各单位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前将签字盖章的预算表交至财务
处预算科。

附件：２０１０年度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表
二九年十二月四日

主题词：财务　购汇　预算　通知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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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大 学 文 件

校通知［２００９］１６７号

关于编报２０１０年财务预算的通知

各校区，各院、系、所，各部、处、室、直属单位：

为了切实做好我校２０１０年财务预算的编制工作，保证各项工作的正
常运行，促进学校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及我校预算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精神，现就我校２０１０年财务预算编报工作的有关
要求通知如下：

一、编制原则

１真实合法，全面完整
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来源要真实可行，并合法合规，支出

要符合学校的发展计划。各单位应将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项目全部列入预

算申报，纳入学校的统一预算管理，不能在单位预算之外保留其他收支

项目。

２科学预测，收支平衡
各单位要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认真调查研究，在对往年度预算执

行情况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以“增收节支，开源节流”为原则，预测

２０１０年的收入和支出。将各项收支全部列入预算，做到不遗漏、不隐瞒；
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影响收支实现的各种因素，做到不冒算，不重复，避免

产生赤字隐患。由于现在国家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管理制度，学校必须

按预算数控制支出，年底结余数收缴国库。因此，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预

算编制的重要性，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做到以收定支，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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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３量入为出，保证重点
在目前学校事业发展与资金供需矛盾仍很突出的情况下，各单位根

据收入情况，统筹兼顾，有重点、有计划的合理安排经常性支出项目，做到

收支平衡；对上报的专项项目根据轻重缓急，采取择优、择重点排序的方

法确定必做项目和备选项目。

４勤俭节约，讲求效益
在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上，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厉行节约，努力做

到少花钱、多办事，通过加强预算管理，优化学校资源的合理配置，不断提

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

二、编报内容

２０１０年单位财务预算的编报主要分为：收入预算、支出预算、专项项
目支出预算、设备购置项目预算。

１收入预算
（１）院系收入预算（附表一）。编报内容主要是非学历、学历等办班

收入、院系提取的科研管理费收入以及其他收入（不包括纵横向科研收入

及学校各类经费拨款收入）。各单位应根据往年收入情况以及对下一年

度增减变动因素的测算，逐项核定自己的收入预算。

（２）机关及直属单位部门收入预算（附表三）。编报内容分为两部
分，一是学校拨款（包括行政办公费、业务费、特支费）。经费预算原则上

按２００９年预算数执行；二是本单位的各项创收收入。各单位应根据往年
收入情况以及对下一年度增减变动因素的测算，做出科学的预测，逐项

填报。

学校对校机关各单位的收支预算试行以收定支的管理办法。即各单

位所编报的年度预算支出必须与预算收入相匹配，不能超支使用；凡本年

收入预算未完成的，不得列支支出预算；收入超出预算计划的，原则上本

年度不能动用及增加支出，必须转入下年使用；对确需动用增量收入安排

本年支出的，应按规定程序办理预算调整，经学校审定同意后，方可动用。

因此，各单位必须认真测算，仔细核定本单位的收支预算。

２支出预算
（１）院系支出预算（附表二）。主要是测算本单位用创收收入开支

的有关支出（不包括纵横向科研支出以及学校各类经费拨款支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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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按编制要求将支出的具体项目预算数以及测算依据逐项列出，做

出明细预算。

（２）机关及直属单位部门支出预算（附表四）。主要是测算两部分
支出。一是部门业务经费或行政经费支出预算。该项支出预算是指机关

及直属单位部门为保障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基本运行

经费支出预算。各单位根据２００９年下达的预算数，并考虑２０１０年的经
费增减因素，将具体预算数及测算依据逐项列出，做出明细支出预算，变

动大的请附详细说明；二是各单位用创收收入开支的有关支出预算，将支

出的具体预算数以及测算依据逐项列出，做出明细预算。

（３）部门代管业务费支出预算（附表五）。主要是测算各职能管理
部门受学校委托代为归口分配管理的有特定用途的业务经费支出预算。

各分管部门应以具体代管的业务内容为预算编制对象，对每一项代管业

务费的支出编制明细预算，逐项列出其支出内容、测算标准、依据以及支

出预算数额，年末不得留有节余。

３专项项目经费预算。是指各部门在日常运行经费支出以外，为完
成学校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目标而发生的年度专项项目支出预算。

（１）申报专项经费的项目必须属于学校及本部门工作及事业发展的
需要，符合学校建设规划的资金支出范围，具有明确的项目目标、组织实

施计划、充分的研究和论证以及真实合理的项目预算。申请部门应根据

实际需要确定２０１０年的专项经费预算项目。
（２）申报每年的常规专项，需填写“已立专项项目经费申请表”（附

表九），并对上年专项完成情况进行评价；申报２０１０年新立专项，需填写
“新立专项项目经费申请表”（附表八），并附有充分的分析论证；所有专

项申请经主管校长签署意见后，交财务处统一会审。

（３）凡申请房屋维修（装修）、基础设施改造的专项项目，实行归口
申报及统一管理。各使用单位先将申报项目的“新立专项项目经费申请

表”报后勤管理处，由后勤管理处审核后统一上报学校，并负责立项项目

的实施安排及管理。

（４）申报多项专项项目，各单位需按轻重缓急原则对其进行排序，并
填报“专项项目经费预算排序表”（附表六）。对必须在本年内实施的项

目，请在汇总表中注明。学校将根据项目实施的轻重缓急及财力情况，对

所有申报项目进行统一筛选，确定２０１０年的专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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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各单位填报支出预算时，应根据实际需要填写设备购置预算，购
买时不得自行付款，需报财务处由国库集中支付。按照财政部颁布的政

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对用各类资金（横向科研经费除

外）购买的并列入２０１０年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范围的采购项目，如计算机、
空调、服务器、复印机等，需按规定的要求据实填报设备政府采购预算表

（附表七），并严格按所申报的设备采购预算执行。

三、编报要求

１我校各单位财务预算是学校收支总预算的编制基础及依据，请各
单位领导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本单位预算编制工作的组织领导，指

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２在编制过程中，各单位要结合学校及本部门的发展和工作重点，
统一组织编报本部门及各校区延伸职能单位的预算。各单位预算经处长

办公会或党政联席会充分讨论后，报送分管书记、校长初审，经论证后按

时汇总报送财务处。力求做到内容完整，重点突出，编报及时。

３２０１０年单位预算编报工作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正式开始，至１２
月３１日结束。各单位于１２月３１日前，将本单位财务预算表报送财务处
预算管理科（九龙湖校区行政楼１２６室，四牌楼校区“五四”楼三楼西边。
电话：５２０９０２８６、８３７９３５２９），同时通过自动化办公系统将电子文档发到财
务处汤金琴的信箱中。编报预算中的有关问题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４为了规范我校预算编报及预算管理的工作文件，各单位预算编制
将使用学校统一制订的表格。各单位可在校园网财务处网站上下载（网

址：ｈｔｔｐ：／／ｃｗｃ．ｓｅｕ．ｅｄｕ．ｃｎ／）。
二九年十二月七日

主题词：财务　预算　通知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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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大 学 文 件

校通知［２０１０］５８号

关于下达２０１０年财务预算的通知

各校区，各院、系、所，各部、处、室、直属单位：

为了保证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和事业的持续发展，根据学校本

年度工作计划的安排和实施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事业

单位财务规则》、《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东南大学预算管理条例》等有关

规定，学校编制了２０１０年度财务收支预算。经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
予以下达，请遵照执行。

一、强化预算执行的严肃性

１各单位及财务部门在办理各项事业支出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
定的各项财政财务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

２各单位及财务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学校下达的财务预算，按规定用
途使用资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作为预算的执行者，无权随意调整和变更

预算。对确需调整、增加的预算必须按规定程序申报批准。

３坚持先立项后支出的原则。对无预算的支出项目不得“先斩后
奏”。未列入预算或超预算的支出项目一律不准列支、预支和预借，对此

财务部门和财会人员有权拒绝办理。

４“量入为出、量力而行”是各单位年度预算执行的基本原则。各单
位在预算执行中应积极组织收入，注意勤俭节约，严格控制支出，充分发

挥资金的整体效益，确保本年预算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５支出预算是保证学校各项工作完成的物质基础，各业务归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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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代管的业务经费预算必须落实到位，按照规定的用途、标准下达到使

用单位或项目，保证各项支出预算的执行。

６预算执行中，开支审签必须落实到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要求做到
谁签字谁负责，严格执行“一支笔”的审签制度。国库支付的项目，应严

格按照国家现行的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办理，不得随意调整和挤占其

他资金。

二、严格按规定程序申请预算调整

１为了保证学校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有效性，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原
则上不予以调整。

２如果遇国家或学校有关政策或事业计划及任务有较大变化调整，
以及因完成事业计划和任务中发生的不可预见因素，各单位确需调整预

算收入或支出的（包括预算项目、内容、数额），需由预算执行单位向学校

提出书面预算调整申请报告，经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报校财经领导小组

审核批复，重要调整项目必须视情况上报校长办公会或党委常委会讨论

决定后方能予以调整。未经以上审批程序形成的支出，学校预算不予追

认，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加强对学校专项经费项目的使用管理

１学校下达的各项专项经费预算项目，必须做到专款专用。不得
自行改变项目内容，扩大使用范围，不得弄虚作假和挪用。报销时必须

持有专项经费预算本及核批计划，财务处根据核定的计划内容和预算

数进行支出核销。项目完成后，剩余经费不得挪作他用，按规定由学校

收回统一安排。所有专项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确有特殊原因需在

原项目中增加的支出，项目负责单位应按规定程序申报核准后方能

列支。

２对学校专项经费预算项目实行追踪问效。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
人应按规定要求填报专项经费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书，如实报告项目的完

成情况及经费使用效果分析，报送学校财务处备案。学校将组织考评小

组对专项经费预算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考评。

３凡按学校规定必须实行招标管理规定要求的支出项目，都必须严
格纳入学校的招投标管理范畴。未经学校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理由

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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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１）２０１０年收入预算表
（２）２０１０年支出预算表

二○一○年四月八日

主题词：财务　预算　通知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２０１０年４月８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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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　目 ２０１０年预算数
一 财政拨款 ５１，１３２．９４

其中：教育事业费拨款 ４０，７０７．０２
基建拨款

教育部行动计划

２１１专项款 ５００．００
科学事业费拨款 １，１２０．５０
房改拨款 ３，１０４．００
离退休经费 ９０１．４２
修购专项 ２，０００．００
基本科研业务费 ２，８００．００

二 事业收入 １９，３８０．００
其中：学费（含培养费） ９，１００．００

住宿费 ３，６８０．００
办班收入 ３，１００．００
校科研管理费 ２，５００．００
科研资源费 １，０００．００

三 其他收入 ３２，７００．００
其中：省拨行动计划款

省拨“２１１”专项
门面房 １，２００．００
捐赠款 ２８，０００．００
利息收入 １，５００．００
投资收益 ５００．００
其他 １，５００．００

四 附属单位上缴款

五 上年经费结转 ７，７５０．００
收入合计 １１０，９６２．９４
支出合计 １１９，０２９．６５
收支差额 －８，０６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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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　目 ２０１０年预算数
一 人员经费小计 ６０，７７５．００
１ 基本工资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 津贴 ３，４３０．００

其中：国家、省岗位津贴 ２，１００．００
物价补贴 ８００．００
取暖防暑补贴 １３０．００
交通补贴 ３００．００
特殊岗位津贴 ３０．００
奖教金 ５０．００
其他 ２０．００

３ 奖金 ８００．００
４ 社会保障费 ５００．００
５ 其它人员经费 １４，６１０．００

其中：校岗位津贴 １２，０００．００
加班费 ５０．００
临时工工资 ２，１００．００
校内酬金 １８０．００
九龙湖校区补贴 ２５０．００
其它 ３０．００

６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８，３１０．００
其中：抚恤和生活补助 ４１０．００

医疗费支出 ３，６００．００
住房改革支出 ３，４００．００
其他对个人补助 ９００．００

７ 离退休经费 １５，９００．００
其中：离休人员经费 ２，４００．００

退休人员经费 １３，５００．００
８ 学生经费 ６，２２５．００

其中：本科生 １，０２５．００
硕士助学金 ２，４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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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２０１０年预算数
博士奖学金 ２，０００．００
计提硕士生专用

基金
３５０．００

留学生经费 ４００．００
二 公用经费 ２２，０２４．００

其中：计提福利费 ３００．００
基础院系补贴 ２００．００
利息支出 ２，５００．００
地方各种税费 ２２０．００
校领导机动费 １，２５４．００
邮电及办公费 １５０．００
一般设备费 ６００．００
校支管理费 ３００．００
其他经费 １，５００．００
偿还银行贷款 １５，０００．００

三 其他经费 ２４，２３０．６５
其中：部门运行经费 １０，６０５．６０

学校专项 １０，０２５．０５
２１１专项款 ５００．００
基本科研业务费 ２，８００．００
省“２１１”专款
往年暂付款清理

摊销
３００．００

四 基建经费 １２，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１９，０２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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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国库集中
支付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库［２００９］１３５号

各民口科技重大专项牵头组织单位，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

中央财政授权支付业务代理银行：

为了保障民口科技重大专项组织实施，规范和加强中央财政安排的

重大专项资金支付管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组织实施科技重大

专项若干工作规则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６］６２号）以及《财政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教［２００９］２１８号，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规定，现就民口科技重大专
项资金国库集中支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原则和要求

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按照《办法》规定纳入

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财政国库动态监控管理。重大

专项资金国库集中支付工作具体实施过程中，牵头组织单位目前已在执

行的国库集中支付基本业务流程不变。牵头组织单位要切实履行预算执

行主体责任，及时规范办理重大专项资金国库集中支付有关业务，加强对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资金支付有关工作的组织指导。项目（课题）承担

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办法》和本通知规定，以及牵头组织单位有关要求，

做好特设账户开立、资金支付与会计核算管理等各项工作，主动接受财政

国库动态监控管理。

二、特设账户的开立

特设账户是指由财政部门为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开设的，专门用于

接收、使用和核算项目（课题）经费的银行账户。

（一）代理银行选择。项目（课题）承担单位的特设账户，应当统一

在财政部通过招投标选定的中央财政授权支付业务代理银行范围内开设

（具体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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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信银行）。项目牵头单位应将中央财政授权支付

业务代理银行范围及时通知各项目（课题）承担单位，由项目（课题）承担

单位结合本单位承担的项目（课题）管理需要，在中央财政授权支付业务

代理银行范围内，自行选择一家银行（经营网点）作为本单位特设账户开

户银行。

（二）账户开设申请。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要按照《中央预算单位

银行账户管理暂行办法》（财库［２００２］４８号）要求，结合选择的代理银行
情况，提供账户开设的申请审批材料，由牵头组织单位审核汇总后，统一

向财政部提出特设账户开户申请。

（三）账户审批管理。财政部对牵头组织单位提交的开户申请审核

批准后，通知代理银行为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开设特设账户。代理银行

应当在账户开设后，按规定将有关账户信息报财政部备案，并由财政部通

知牵头组织单位。牵头组织单位收到通知文件后，应及时通知项目（课

题）承担单位到开户银行具体办理预留印鉴等手续。项目执行到期后，项

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及时办理撤户手续。

（四）账户动态管理。财政部通过特设账户开户银行，对特设账户开

立、变更和撤销等情况实行动态管理。开户银行应通过客户服务系统，主

动向财政部提供特设账户变动等相关信息。

三、资金支付管理

（一）国库集中支付方式的划分。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实行国库

集中支付，具体包括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两种方式。其中，预算

安排给牵头组织单位等管理部门使用的重大专项管理工作经费实行财政

授权支付方式，预算安排给项目（课题）承担单位使用的项目（课题）经费

原则上全部实行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各项目（课题）资金具体支付方式，

由财政部在每年的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划分文件中予以明确，其中２００９年
各项目（课题）资金支付方式，由财政部在下达预算文件时明确。

（二）用款计划管理。牵头组织单位根据批准的预算和项目（课题）

实施进度，按季分月向财政部提出重大专项资金用款计划申请。财政部

审核同意后，及时批复用款计划。

（三）资金支付。重大专项管理工作经费，由相关管理部门在财政部

批准的用款计划额度内，按财政授权支付方式办理资金支付；项目（课

题）经费等其他资金，由牵头组织单位按照批准的预算、用款计划和项目

７９第二部分　高等教育篇




实施进度，向财政部提交财政直接支付申请书，以及相关合同材料（加盖

财务专用章的复印件），财政部审核同意后直接将资金支付到项目（课

题）承担单位特设账户，由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具体支付使用。

（四）支付指令填写。牵头组织单位和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办理重

大专项资金支付时，支付指令（支票、汇兑凭证等）中除了填写付款人、付

款人开户银行、付款人账号、收款人、收款人开户银行、收款人账号、付款

日期、付款金额等信息外，还要在“用途”栏填写具体用途，在“附加信息”

栏填写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和国库集中支付附加信息码。

其中：用途应当严格按照《办法》核定的经费使用方向填写，如直接费

用—差旅费—机票款、间接费用—管理费—电费、项目—费用等；
项目名称、项目编码按照预算文件内容填写；国库集中支付附加信息码为包

括预算管理类型、功能分类、经济分类、支出类型的１２位连续代码，其中预
算管理类型１位代码（基本支出填１、项目支出填２）、功能分类７位代码（按
照项目所属的功能分类的类、款、项顺序填写），经济分类３位代码（按照经
济分类的类级科目填写），支出类型１位代码（货物政府采购填１、工程政府
采购填２、服务政府采购填３、货物非政府采购填４、工程非政府采购填５、服
务非政府采购填６、转移支出填７、人员工资支出填８）。

四、动态监控管理

（一）报送基础信息。牵头组织单位在与项目（课题）承担单位签订

项目（课题）合同协议后，应在５个工作日内将项目协议报财政部备案，
并要同时提供项目预算管理信息、财务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信息。

（二）传输动态监控信息。牵头组织单位零余额账户代理银行和项

目（课题）承担单位特设账户开户银行，要按财政部要求如实、完整、准确

录入相关单位重大专项资金支付信息，并通过专线实时传输至财政国库

动态监控系统。

（三）财政国库动态监控。财政部对项目实施全过程的资金支付情

况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并通过适当方式核查。发现违规或不规范操作的，

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进行严肃处理。

五、其他有关事项

（一）“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重大专项按照现行

的中央补助地方专款有关规定执行。

（二）事前立项事后补助项目资金（财政部门预拨资金除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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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立项事后补助项目资金，由牵头组织单位按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支付

到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基本存款账户，由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自主

使用。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通知实施之前牵头组织单位已收到但

尚未支付的专项资金，按本通知规定执行；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已收到

但尚未支付的专项资金，要及时转入按本通知规定开设的特设账户统一

管理和核算。本通知未尽事宜，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有关规定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九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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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教［２００９］１７３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完善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制度，提高高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

人才培养能力，中央财政设立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以下简

称基本科研业务费）。为规范和加强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管理，提高使用效

益，我们制定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现

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　教育部
二○○九年八月五日

附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完善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制度，提高高校的自主创新能
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中央财政设立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资金（以下简称基本科研业务费）。为加强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提高经

费使用效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主要用于支持中央级高校青年教师和品学
兼优且具有较强科研潜质的在校学生开展自主选题科学研究工作。支持

对象一般应在４０周岁以下，适度支持引进正在国外学习工作，年龄在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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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及以下的专家学者。

第三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的安排、使用和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稳定支持。基本科研业务费稳定支持高校培养优秀科研人才

和团队，形成有益于持续发展、不断创新的科研经费长效支持机制；

（二）自主安排。高校是基本科研业务费具体使用管理的主体，由学

校根据本校基本科研需求统筹规划，自主选题、自主立项、自主安排使用；

（三）公开公正。基本科研业务费由高校按照科学民主的原则，通过

校内公开评议、公示等方式进行遴选，确保公正、透明；

（四）统一管理。基本科研业务费纳入高校财务，按照部门预算的要

求统一管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经费管理的相关标准、用途等，要与国

家科研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相一致。

第四条　 每年财政部会同教育部负责根据财力状况、高校科研开展
情况，并参照上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预算执行等情况，综合测算确定基

本科研业务费年度预算总额以及分校金额。

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所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

和绩效评价。

高校是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拟订基本科研业务费

使用的总体规划以及分年实施计划，做好经费的具体分配、安排使用等全

过程管理。

第五条　每年中央财政将各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纳入部门预算，按
照部门预算的管理程序核拨学校。

第六条　高校要加强基本科研业务费预算执行管理工作。一年以上
的研究项目应根据项目实施情况按年度安排预算、核拨经费。对于执行

进度缓慢的高校，中央财政相应核减下年度经费数额。基本科研业务费

结余按照《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管理。

第七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具有重要科
学意义、学术思想新颖、交叉领域学科新生长点等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方

面的创新性研究项目。

第八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由高校实行项目管理。高校要按照基本科
研业务费年度预算和使用管理的要求，在本校范围内自行组织基本科研

项目的遴选和立项。

基本科研项目的组织程序一般包括申报、评审、签订任务书、实施、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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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或评价等。遴选和组织项目原则上每年一次，已获支持尚未结题的不

能申请新项目。

第九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的开支范围主要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
试化验加工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
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

第十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的开支标准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科技经费
管理的规定执行。基本科研业务费不得开支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工资、

奖金、津补贴和福利支出，不得购置大型仪器设备，不得分摊学校公共管

理和运行经费，不得偿还学校债务，不得支付罚款、捐赠、赞助、投资等。

第十一条　高校应建立科研、财务、物资、实验室等管理制度，为基本
科研活动开展提供便利条件，形成高效管理机制，保证科研活动顺利

进行。

第十二条　高校应建立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库。高校要于每年４月
１日前将上年基本科研业务费实施情况报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审核后，
报送财政部，抄送教育部。

第十三条　使用基本科研业务费形成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纳入高校资产管理范围，合理使用，认真维护。

第十四条　高校要建立健全责任制，项目负责人对经费使用和项目实施
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负责，学校财务、科研管理部门等按职责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五条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实施情况，要自觉接受财政、教
育、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

第十六条　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财政部关于绩效考评的有关规定，定期开
展对所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实施情况的绩效评价，并向财政部、教育

部报送总结报告。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可根据需要组织专家或委托中介机构

对基本科研业务费的使用管理进行专项财务检查或评估。有关绩效评价和

检查情况将作为调整各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额度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十七条　各高校根据本办法以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管理的意见》（财教［２００８］２３３号），制定适合本校特点的
实施细则，报主管部门备案，并抄送财政部、教育部。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教育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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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教［２００９］２１８号

各民口科技重大专项领导小组组长单位、牵头组织单位，国务院有关部

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科技

厅（委、局）、发展改革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科技局、发展改

革委，各有关单位：

为了保障民口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重大专项）的组织实施，规范

和加强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组织实施科技重

大专项若干工作规则的通知》及国家有关财政财务管理制度，结合重大专

项管理特点，我们制定了《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现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执行过程中，如遇到有关问

题，请及时反馈财政部。

附件：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
二○○九年九月二日

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确定的民口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重大专项”）的组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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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规范和加强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组织实

施科技重大专项若干工作规则的通知》及国家有关财政财务管理制度，结

合重大专项管理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重大专项的资金来源坚持多元化原则，包括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各种渠道获

得的资金都应当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注重绩效”的原则使用和

管理。

本办法主要规范中央财政安排的重大专项资金（以下简称“重大专

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其他来源的资金应当按照相关资金提供方对

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具体要求，统筹安排和使用。

第三条　重大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大陆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各重大专项领导小组批准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企业等，开展重大专项实施过程中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

和公益性研究，以及企业竞争前的共性技术和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等

公共科技活动，并对重大技术装备进入市场的产业化前期工作予以适当

支持。

第四条　结合重大专项组织实施的要求和项目（课题）的特点，采取
前补助、后补助等财政支持方式。

对于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以及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集成

等公共科技活动，一般采取前补助方式支持。对于具有明确的、可考核的

产品目标和产业化目标的项目（课题），以及具有相同研发目标和任务、

并由多个单位分别开展研发的项目（课题），一般采取后补助方式支持。

具体支持方式，由牵头组织单位结合项目（课题）特点和承担单位性

质在编制实施计划时明确，经领导小组审核后，作为科技部、发展改革委

和财政部（以下简称“三部门”）综合平衡的内容之一。

第五条　重大专项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资金支付纳入国库动态监控体系管理。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按照重大专项的组织管理体系，重大专项资金实行分级管
理，分级负责。三部门、财政部、重大专项领导小组、牵头组织单位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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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承担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分别负责重大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

工作。

第七条　财政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共同研究制定重大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开展实施计划综合平衡工作，统筹协调重大专项与科技计划、国

家重大工程以及存量科技资源的关系，作为预算编制和审核的前提和

基础。

第八条　财政部根据重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三部门综合平衡意
见，组织重大专项预算评审并核批重大专项项目（课题）总预算和年度预

算；指导和督查预算执行情况，审核、批复重大专项实施中的重大预算调

整；审核、批复重大专项决算等。

第九条　领导小组负责协调牵头组织单位编制重大专项项目（课
题）总预算和年度预算，与牵头组织单位共同落实中央财政资金以外其他

渠道资金及相关配套条件，组织开展重大专项资金的监督与检查等相关

工作。

第十条　牵头组织单位是重大专项资金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编报重大专项项目（课题）总预算和年度预算；按规

定程序审核汇总项目（课题）总预算和年度预算建议方案；会同领导小组

落实中央财政资金以外其他渠道资金及相关配套条件；负责建立符合重

大专项特点的重大专项资金内部监管机制，保证重大专项资金使用的规

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对重大专项实施中的重大预算调整提出建议，按

规定审核项目（课题）预算执行中的一般性调整；组织项目（课题）承担单

位编报重大专项资金决算，报告资金使用情况；组织进行财务验收等。

第十一条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是项目（课题）经费使用和管理的
责任主体，负责编制和执行所承担的重大专项项目（课题）预算；按规定

使用和管理重大专项资金；落实单位自筹资金及其他配套条件；严格执行

各项财务规章制度并接受监督检查和验收；编报重大专项资金决算，报告

资金使用情况等。

第三章　资金核定方式及开支范围

第十二条　重大专项资金由项目（课题）经费、不可预见费和管理工
作经费组成，分别核定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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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经费由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组成。
（一）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包括研究、中间试验试

制等阶段）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包括：

１．设备费：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
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使用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

的费用。各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严格控制设备购置费支出。对于

使用重大专项资金购置的单台／套／件价格在２００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
应当按照《中央级新购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联合评议工作管理办法（试

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２．材料费：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由于消耗各种必需的原材
料、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而发生的采购、运输、装卸和整理等费用。

３．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由于承担单位自
身的技术、工艺和设备等条件的限制，必须支付给外单位（包括项目和课

题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设计、化验及加工等

费用。

４．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
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５．差旅费：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
学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

差旅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６．会议费：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为组织开展相关的学术研
讨、咨询以及协调任务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应当参照国家有关规

定，严格控制会议数量、规模、开支标准和会期。

７．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相关人员出国
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而发生的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当执行国家外

事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

８．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
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业

通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９．劳务费：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支付给项目（课题）组成
人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研发人员（如在校研究生等）和临时聘用

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聘用的参与重大专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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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优秀高校毕业生在聘用期内所需的劳务性费用和有关社会保险费

补助，可以在劳务费中列支。

１０．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
咨询专家的费用。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研

究及其管理相关的工作人员。专家咨询费的开支标准见下表：

咨询专家 咨询方式 标准（元）

具有或相当于高级

专业 技 术 职 称 的

人员

会议咨询
５００—８００（人／天）
（第１、２天）

３００—４００（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 ６０—１００（人／个项目或课题）

其他人员
会议咨询

３００—５００（人／天）
（第１、２天）

２００—３００（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 ４０—８０（人／个项目或课题）

　　１１．基本建设费：是指重大专项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房屋建筑物购建、
专用设备购置等基本建设支出，应当单独列示，并参照基本建设财务制度

执行。

１２．其他费用：是指在重大专项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除上述支出
项目之外的其他直接相关的支出。其他费用应当在申请预算时单独列

示，单独核定。

同一支出项目一般不得同时编列不同渠道的资金。

（二）间接费用是指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在组织实施重大专项过程

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单位为项目

（课题）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日常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

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承担单位用于科研人员激励的相关支出等。

间接费用由财政部根据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的特点、项目（课题）

承担单位性质等因素核定。间接费用一般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

费和基本建设费后的１３％，其中用于科研人员激励的相关支出一般不超
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和基本建设费后的５％。

间接费用由项目（课题）承担单位统筹使用和管理。间接费用中用

于科研人员激励支出的部分，应当在对科研人员进行绩效考核的基础上，

结合科研实绩，由所在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统筹安排。

第十四条　不可预见费是指为应对重大专项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不可
预见因素安排的资金，由财政部统一管理。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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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因素需要追加预算时，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财政部审核批复。

第十五条　重大专项管理工作经费是指在重大专项组织实施过程
中，三部门、重大专项领导小组、牵头组织单位等承担重大专项管理职能

且不直接承担项目（课题）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与实施重大专项相关

的组织、协调等管理性工作所需费用，由财政部单独核定。

第四章　前补助项目（课题）预算管理

第十六条　前补助是指项目（课题）立项后核定预算，并按照项目
（课题）执行进度拨付经费的财政支持方式。

第十七条　重大专项前补助项目（课题）预算包括收入预算和支出
预算，应当全面反映重大专项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收入与支出，做到收

支平衡。

第十八条　重大专项前补助项目（课题）收入预算包括中央财政资
金、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收入预算

的编制，应当根据各重大专项的目标、任务和实施阶段，合理确定政府投

入资金和其他渠道资金使用的方向和重点。领导小组、牵头组织单位和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根据重大专项实施方案和实施计划，落实除中

央财政资金以外的其他渠道的资金。项目（课题）承担单位编制重大专

项项目（课题）预算时，应当提供其他渠道资金来源证明，领导小组和牵

头组织单位汇总项目（课题）预算时予以重点审核。

第十九条　重大专项前补助项目（课题）支出预算包括直接费用和
间接费用。支出预算的编制，应当围绕重大专项确定的项目（课题）目

标，坚持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有科学的测算依据

并经过充分论证，以满足实施重大专项的合理需要。

第二十条　牵头组织单位根据国务院审议通过的重大专项实施方
案，确定项目（课题）及其承担单位。组织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财务部门

会同科技管理部门编制项目（课题）总预算和年度预算，作为实施计划的

组成内容，按规定程序逐级上报至三部门进行综合平衡。

第二十一条　牵头组织单位根据三部门综合平衡意见，组织修改和
完善项目（课题）总预算和年度预算，由财务部门会同科技管理部门汇总

编制重大专项预算建议方案，按规定程序在当年“一上”部门预算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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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报送财政部，同时抄送科技部和发展改革委。有两个及以上牵头组织

单位的，由第一牵头组织单位联合其他牵头组织单位汇总报送。

第二十二条　财政部组织重大专项预算评审，结合评审结果及当年
财力状况，批复重大专项项目（课题）总预算与分年度预算。牵头组织单

位应当根据项目（课题）立项批复和财政部批复的项目（课题）总预算与

分年度预算，与项目（课题）承担单位签订任务合同书。

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根据批复的重大专项项目（课题）总预算与分
年度预算，确定下年度项目（课题）预算控制数，下达至牵头组织单位，同

时抄送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和领导小组组长单位。有多个牵头组织单位

的，预算控制数分别下达至各牵头组织单位。

第二十四条　牵头组织单位根据下达的年度预算控制数，组织编报
“二上”预算。

第二十五条　财政部按照法定预算程序正式批复牵头组织单位重大
专项项目（课题）年度预算，并将批复情况函告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和领

导小组组长单位。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重大专项按照地方专款

预算管理的有关程序执行。

第二十六条　重大专项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实行国库
集中支付。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按规定开立特设账户。牵头组织

单位应当按照批复的预算、用款计划、实施进度和规定程序，及时通过国

库集中支付方式，将资金支付到财政部门批准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开设

的重大专项资金特设账户。特设账户纳入国库动态监控体系管理。特设

账户开立等事项，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牵头组织单位负责组织项目（课题）预算的执行。重
大专项资金根据项目（课题）实施进度和关键节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拨

款。牵头组织单位应当根据任务合同书，在合理划分项目（课题）研发阶

段和关键节点、明确关键节点的任务、研发进度及重大专项资金拨付条件

的基础上，考核各项目（课题）的阶段目标和关键任务节点的完成情况，

并据此在１个月内提出用款计划，财政部审核后支付资金。
第二十八条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执行，

并通过特设账户管理和核算重大专项资金。

项目（课题）预算一般不予调整，确需调整的，应当履行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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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课题）执行期间出现目标和技术路线调整、承担单位变更等重大

事项，致使项目（课题）总预算、年度预算、项目（课题）间接费用以及直接

费用中设备费、基本建设费预算发生调整的，应当由牵头组织单位按规定

程序报财政部核批。

第二十九条　重大专项资金实行决算报告制度。重大专项资金决算
应当包括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经费等渠道安排的用于

重大专项的各种经费。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编制年度财务决算报告。项目

（课题）经费下达之日起至年度终了不满三个月的课题，当年可以不编报

年度决算，其经费使用情况在下一年度的年度决算报表中编制反映。项

目（课题）决算由承担单位财务部门牵头编制。项目（课题）决算报告按

程序经审核、汇总后，于次年４月２０日前报送牵头组织单位。
重大专项项目（课题）通过验收后一个月内，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

当编制项目（课题）决算，将项目（课题）经费使用情况逐级（层）报至牵头

组织单位，牵头组织单位审核汇总后报财政部。

第三十条　未完项目（课题）的年度结存经费，按规定结转下一年度
继续使用。项目（课题）因故中止，承担单位财务部门应当及时清理账目

与资产，编制财务报告及资产清单，报送牵头组织单位。牵头组织单位研

究提出清查处理意见并报领导小组审核后，报财政部批复。

第五章　后补助项目（课题）经费管理

第三十一条　后补助是指相关单位围绕重大专项的目标任务，先行
投入并组织开展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活动，在项目（课题）完成

并取得相应成果后，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核、评估或验收后给予相应补助的

财政支持方式。

后补助包括事前立项事后补助、事后立项事后补助两种方式。

第三十二条　采用事前立项事后补助方式的项目（课题），按照前补
助方式规定的程序立项，项目（课题）完成并通过验收后，牵头组织单位

组织评估项目（课题）成果价值，提出预算安排建议，按规定程序报财政

部核批。对于研发经费需求量大、风险程度高、承担单位经济实力较弱的

项目（课题），可事先拨付不超过该项目（课题）申报中央财政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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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的启动经费。启动经费拨付和使用的管理，参照前补助项目（课题）
资金管理规定执行。其余中央财政资金待牵头组织单位对项目（课题）

成果进行验收、提出预算安排建议并经财政部核批后，予以拨付。

第三十三条　采用事后立项事后补助方式的项目（课题），按规定程
序完成立项后，牵头组织单位组织评估项目（课题）成果价值并结合项目

（课题）的实际支出，提出预算安排建议，按规定程序报财政部核批。

对于具有相同研发目标和任务，并由多个单位分别开展研发的项目

（课题），一般由牵头组织单位根据验收情况，提出具体后补助的项目（课

题）建议，原则上只对其中一个符合相关要求的项目（课题）给予后补助。

同时，牵头组织单位综合成果价值和实际支出情况等因素，提出预算安排

建议，按规定程序报财政部核批。

第三十四条　通过事前立项事后补助方式获得的资金，项目（课题）
承担单位可以用于补偿组织开展相关研发活动发生的各项支出。通过事

后立项事后补助方式获得的资金，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可以统筹安排。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和国家财
政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制定内部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

强对重大专项资金的管理。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强化预算约束，严

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办理支出，严禁使用重大专项

资金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等，严禁以任何方式牟取私利。项目（课

题）承担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各种费用开支的原始资料登记和材料消耗、统

计盘点制度，做好预算与财务管理的各项基础性工作。

第三十六条　牵头组织单位应当按照重大专项目标和任务，结合重
大专项特点建立经费监管制度，加强重大专项资金的监督与管理，保证重

大专项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牵头组织单位还应当按照

财政部有关绩效评价规定，并根据重大专项实施情况，组织专家或委托中

介机构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报送财政部。

第三十七条　领导小组应当对牵头组织单位组织实施管理工作情况
以及重大专项的实施进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牵头组织单位做好各

项经费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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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财政部组织对重大专项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财政部监督检查的结果、牵头组织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及绩效评

价结果、领导小组监督检查情况等，将作为项目（课题）承担单位编制预

算、调整项目（课题）预算安排以及按进度核拨经费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九条　重大专项项目（课题）完成后，牵头组织单位应当依据
相关规章制度，组织对项目（课题）进行财务验收。通过财务验收是进行

项目（课题）验收的前提之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通过财务验收：

（一）编报虚假预算，套取国家财政资金；

（二）未对专项经费进行单独核算；

（三）截留、挤占、挪用专项经费；

（四）违反规定转拨、转移专项经费；

（五）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

（六）未按规定执行和调整预算；

（七）虚假承诺、自筹经费不到位；

（八）其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四十条　重大专项项目（课题）通过验收后，各项目（课题）承担单
位应当在一个月内及时办理财务结账手续。项目（课题）资金如有结余

（含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仪器、设备的变价收入等），应当按照财政部关

于结余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和管理经费的，除依照《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以外，财政部

会同有关部门可以视情况予以缓拨、停拨经费，情节严重的可以向三部门

及领导小组提出终止项目（课题）的建议。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第七章　其　他

第四十二条　重大专项资金使用中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国家政府
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使用重大专项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属国
有资产，一般由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进行使用和管理，国家有权进行调

配。企业使用重大专项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按照《企业财务通则》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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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章制度执行。重大专项资金形成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管理，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重大专项资金形成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科学数据、自然科技资源

等，在保障有关参与单位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放共

享，以减少重复浪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各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和牵头组织单位可以根据本办法
制定实施细则，报三部门备案。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相关管理规定与本办

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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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
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教［２００９］２７５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中央部门直属各高等

学校：

为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捐赠，拓宽高等学校筹资渠道，进

一步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从２００９年起，中央财政设立配比资金，对中
央级普通高校接受的捐赠收入实行奖励补助。为规范资金和项目管理，

根据《高等教育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制

定了《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印

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　教育部
二○○九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

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捐赠，拓宽高等学校筹
资渠道，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央财政设立配比资金，对中央

级普通高校接受的捐赠收入实行奖励补助。为规范资金和项目管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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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等教育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中央财政设立的普通高校捐赠收入配比资金（以下简称
“配比资金”），用于对接受社会捐赠收入的高校实行奖励补助。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级普通高等学校，不包括独立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等。

第四条　配比资金的安排，采取“年度总量控制，高校分年申请，逐校
核定”的方式。

中央财政根据财力状况等因素，确定年度配比资金总额度。各高校

对上年接受的捐赠收入情况，按规定提出配比资金申请，报经主管部门审

核汇总后，报送财政部，并抄送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第五条　财政部会同教育部根据主管部门提出的配比资金申请，对
符合规定条件的捐赠收入总额采取分档按比例核定的方式，并综合考虑

高校地理位置、财力状况等因素，逐校确定配比资金数额，按部门预算管

理程序拨付资金。各高校所获配比资金实行上限控制。配比资金适当向

财力薄弱高校倾斜。

第六条　配比资金的使用管理要遵循科学合理、公开公正的原则，确
保规范、安全和高效。

第二章　项目申报及评审

第七条　为规范配比资金的分配管理，中央财政仅对各高校通过在
民政部门登记设立的基金会接受的捐赠收入进行配比。

第八条　本办法认定的捐赠收入，仅指高校上年度通过基金会接受
的实际到账的货币资金。高校接受的仪器设备、建筑物、书画等实物捐

赠，未变现股票、股权，以及长期设立的奖学金、基金运作利息等投资收

入，均不包括在内。为方便管理，只对高校申报的货币资金单笔捐赠额在

１０万元以上（含１０万元）的项目实行配比，不足１０万元的项目不予配
比。高校申请配比资金还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捐赠收入来源必须合法，必须有利于高校的长远发展且不附带

任何政治目的及其他意识形态倾向；

（二）申请配比资金的项目必须具有真实的捐赠资金来源、数额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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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具有明确的项目名称。

第九条　高校主管部门须在每年４月３０日前向财政部提出配比资
金申请。

第十条　配比资金申请程序如下：
（一）高校填写《普通高校捐赠收入中央财政配比资金项目申请书》

（见附表１，以下简称《申请书》），上报主管部门。
（二）主管部门对所属高校《申请书》进行审核后，填制《中央级普通

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汇总申请表》（见附件 ２，以下简称《汇总
表》），连同《申请书》，报送财政部，抄送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第十一条　财政部、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对各主管部门
《汇总表》和《申请书》进行评审。

第三章　配比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第十二条　高校要将配比资金纳入预算，严格管理，统筹使用，优先
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支持毕业生就业、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等支

出。不得用于偿还债务、发放教职工工资和津补贴、日常办公经费等。

第十三条　高校要建立配比资金预算执行责任人制度，加快配比资
金预算执行进度。对于执行进度缓慢的高校，相应核减下年度配比资金

数额。配比资金专项结转和净结余管理按照财政部关于财政拨款专项结

转和净结余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各高校要加强对配比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并接受财政、
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章　项目监督与检查

第十五条　财政部、教育部对配比资金项目执行、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与监督，对于项目申报、资金管理中的违规违纪问题进行严肃查处。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除暂停安排该校配比资金外，情况严重的还将追究有关人

员责任：

（一）在申报项目中弄虚作假、骗取国家配比资金；

（二）截留、挤占、挪用配比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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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反中央财政资金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六条　财政部、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组织有关部门
或委托中介机构加强对配比资金使用管理的绩效考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教育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项目申请书

２．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申请部门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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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
资金项目申请书

学校名称（公章）：

主管部门名称：

学校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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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一、本申请书为申报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配比资金）的主要文件，各项内容须认真填写，表内栏目不能

空缺，所有内容必须客观真实，须加盖学校公章方为有效。

二、申请书内容编写说明

１．“项目名称”：应简洁、明确。
２．“捐赠方名称”：须填写捐赠单位全称或捐赠人真实姓名。
３．“捐赠用途”：可从以下用途中选择，（１）资助家庭困难学生；

（２）奖励优秀学生；（３）支持毕业生就业；（４）奖励教师；（５）教学科研
及学科发展；（５）学校基建项目；（６）其它指定用途；（７）非指定用途。
若为“其它指定用途”须详细填列。

４．“申请配比资金的捐赠收入概述”：重点对申请配比资金项目的捐
赠收入情况进行描述，主要包括：捐赠时间、捐赠方名称、捐赠金额、捐赠

用途、捐赠资金到账情况、捐赠资金使用情况及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５．“配比资金项目申请理由”：重点对申请普通高校捐赠收入中央财
政配比资金的理由及可行性情况进行说明。

三、申请书要求统一用Ａ４纸打印、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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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捐赠收入中央财政配比
资金项目申请汇总表

学校名称（公章）：

编　号 项目名称 捐赠方名称
接受捐赠所通过

的基金会名称

捐赠金额

（万元）
捐赠用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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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配比资金项目申请详细情况（按汇总表顺序，每一项目均需填写
以下内容）

１编号：　　　　　　　项目名称：
（１）申请配比资金的捐赠收入概述

　　（２）配比资金项目申请理由

　　注：本页可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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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
资金申请部门汇总表

主管部门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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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
资金申请部门汇总表

部门名称（公章）：

序　号 普通高校名称 项目数量
捐赠金额总计

（万元）
备　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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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大 学 文 件

校通知［２００９］１５３号

关于印发《东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校区，各院、系、所，各处、室、直属单位，各学术业务单位：

《东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经校长办

公会议讨论并通过，现予以颁布实施。

希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本办法，尽快制定实施细则，保证专项资金合理

高效的使用，推进我校自主创新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快速发展。

附件：东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主题词：科技　管理办法　通知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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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的
意见》精神，为规范“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基本科

研业务费”）项目的组织实施，保证经费合理有效使用，推动科技创新与

人才培养，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主要用于支持我校青年教师、在读研究生
在科研领域的自由探索、自主创新活动和学校参与国家项目竞争前的培

育，围绕项目孵化和人才培养，鼓励学科交叉，逐步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

创新人才培养的管理体制和创新文化，提升学校的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也适用于与基本科研业务费配套的学校自筹
资金。

第二章　组织与规划

第四条　学校成立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领导小组，成员由校领导及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基本科研业务费的年度经费安排；成立由

校内外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进行学术指导。

第五条　成立由科学技术处、研究生院、人事处、教务处、社会科学处
和财务处共同组成的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管理办公

室”），由科学技术处牵头，挂靠科学技术处，负责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

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

第六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暂设重大科学研究引导基金、科学研究基
金和创新人才培养基金三大类，每类基金下再设置若干子类，具体方案见

另行颁布的“实施细则”。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为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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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重大科学研究引导基金
重大科学研究引导基金根据学校事业发展需要，在体现学校发展理

念的基础上，以科学前沿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排的重大需求为

导向，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为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原创性

的技术成果或重大发明为目标的自主性研究课题，主要用于国家重大专

项、９７３、８６３、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重大项目以及重点区域
重点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的前期培育。

第八条　科学研究基金
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主要用于支持教师自主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学科

前沿研究、交叉新兴学科研究和实验室开放课题等，重点支持刚从事科研

工作的年轻教师、新引进的留学回国人员及其他具有创新能力的青年

教师。

第九条　创新人才培养基金
创新人才培养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自

主开展基础研究、学科前沿和课外研学等创新性研究课题。

第三章　申请与评审

第十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每年集中受理一次。申请者须认真填
写《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申请表》，经所在院（系、所）审查签字

后，在规定的受理期限内统一报送管理办公室。

第十一条　管理办公室对申报项目进行检索、查新，避免与国家科技
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等竞争性选题及企业单位已有成果、

已公布有重大进展的科研项目重复安排。

第十二条　申请者应是项目实际主持人，每个申请者每年只能申请
１项。申请者应具备从事研究所必需的主要实验条件以及人力、物力等。

第十三条　为了保证项目的申请质量，对以下情况不予受理：
１与同类研究低水平重复，或立论依据明显不足；
２申请者有校科研基金或本专项项目在研项目；
３已获得国家计划资助或其它资助的同类项目；
４无正当理由未完成所承担的校基金项目或本专项项目的人员。
第十四条　管理办公室依据“依靠专家、科学评议、择优支持、公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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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原则组织专家进行项目评审，提出资助项目建议，经专家组评议和

领导小组审定后，资助方案在校内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审批下达。

第十五条　为保证评审工作的公正性，评审专家回避与本人有利害
关系的项目评审。参加评审工作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应对有关项目评审情

况和内容保密，切实保护申请人和评审人的权利。

第十六条　学校将项目资助情况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资助与实施

第十七条　项目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与课题制管理。获批准的项目
负责人应在收到资助通知之日起１５日内，按通知书要求认真填写《东南
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计划任务书》，经所在院（系、所）审核后报管理

办公室。逾期不报，作自动放弃处理。

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计划书，除根据评审专家的评审意见和通知要

求对申请书内容进行调整外，不得对其他内容进行变更。

第十八条　学校法定代表人与项目负责人签订项目计划书，明确约
定权责关系，并实行追踪问效制度。

第十九条　项目负责人应根据项目计划书编制经费预算，经学校审
定批复后严格按照项目执行进度据实安排经费，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第二十条　项目经费由财务处统一监管，实行专款专用。开支范围
包括材料费、测试费、会议费、差旅费、图书资料与出版费、助研津贴、印刷

费等内容，不得用于与研究内容无关的开支，不得购置大型仪器设备，不

得分摊单位公共管理和运行费用（含科研房屋占用费），不得提取管

理费。

第二十一条　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按项目计划书开展研究工作，并按
要求提交项目年度报告和结题报告。重点项目由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进

行结题验收。

第二十二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更改研究内容、实施计划、提前
结题或延长年限、调整经费预算等变动，项目负责人应提出书面申请报管

理办公室审批。受资助项目在资助期有重要进展且经费不足的，可申请

追加并按程序审批。

第二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间，因故调离学校，应退还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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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经费。有出国任务的，时间在一年以内者，应事先报管理办公室备案；

时间在一年以上者，按中止研究处理，退还剩余经费。

第二十四条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学校组织对基本科研业务费
项目进行过程管理与绩效评估，并定期向主管部门报送总结报告。

第二十五条　发表资助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应当注明得到“东南大
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及项目编号。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
费管理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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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毕业生
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

的通知

财教［２００９］１５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教育厅（教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教育局，中央部门直属各高等学校，中国邮电集团：

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

就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发［２００８］１６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９］３号）有关精神，财政部、教育部决定自２００９年
起，对中央部门所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中西部地区

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服务期达到３年以上（含３年）的
学生，实施相应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９］３号）要求，
结合当地实际，抓紧研究制定本地所属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办法并认真组织实施。

现将《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九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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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
基层单位就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发［２００８］１６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９］３号）有关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
服务期在３年以上（含３年）的，其学费由国家实行代偿。在校学习期间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含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下同）

的，代偿的学费优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

的利息。

第三条　本办法中高校毕业生是指中央部门所属普通高等学校中的
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应届毕业生。定向、委

培以及在校学习期间已享受免除学费政策的学生除外。

第四条　本办法中，西部地区是指西藏、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１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部地区是指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

南、海南等１０个省。
艰苦边远地区是指除上述地区外，国务院规定的艰苦边远地区。

第五条　本办法中的基层单位是指：
（一）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乡

（镇）政府机关、农村中小学、国有农（牧、林）场、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

医站、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乡镇文化站等；

（二）工作现场地处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的气象、地

震、地质、水电施工、煤炭、石油、航海、核工业等中央单位艰苦行业生产第

一线。

第六条　凡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学费和国家助
学贷款代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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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在校期间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良好，学

习成绩合格；

（三）毕业时自愿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工作、服务

期在３年以上（含３年）。
第七条　每个高校毕业生每学年代偿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的金额最

高不超过６０００元。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
国家助学贷款低于６０００元的，按照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
款金额实行代偿。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

家助学贷款高于６０００元的，按照每年６０００元的金额实行代偿。
本科、专科（高职）、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代偿学费和国家

助学贷款的年限，分别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应学制计算。

第八条　国家对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获得
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的高校毕业生采取分年度代偿的办法，学

生毕业后每年代偿学费或国家助学贷款总额的１／３，３年代偿完毕。
第九条　按本办法确定的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所需资金，由中

央财政安排。

第十条　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按以下程序申请学费和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

（一）高校毕业生本人在办理离校手续时向学校递交《学费和国家助

学贷款代偿申请表》和毕业生本人、就业单位与学校三方签署的到中西部

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服务３年以上的就业协议。
（二）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在与国家助学

贷款经办银行签订毕业后的还款计划书时，应注明已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如果获得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不需自行向银行还款。

（三）高校根据上述材料，按本办法规定，审查申请资格；在每年６月
底前，将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相关材料集中报送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审批。对存在“二次定岗”的毕业生，高校应在毕业生提交有关证明材

料并经审查后，最迟于当年１２月底前将申请材料集中报送全国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审批。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收到高校申请材料后一个月内，将审批确

定的获得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的学生名单通知有关高校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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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同时将有关审批文件报教育部、财政部备案。

第十一条　高校需在每年６月３０日前将获得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资格的高校毕业生当年在职在岗情况报送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高校毕业生所在高校要建立与就业单位和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定

期联系制度。高校要专门为经资格审查合格的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的高校毕业生建立完整准确的档案，并将高校毕业生在本学段学习期间

获得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情况书面通知毕业生本人、就业单位人事

部门及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同时，还应主动了解并定期向全国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和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通报毕业生的工作情况，以便经

办银行及时掌握借款学生的动态情况，做好国家助学贷款业务贷后管理

工作。

第十二条　除因正常调动、提拔、工作需要换岗而离开中西部地区和
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外，对于未满３年服务年限，提前离开中西部地区
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单位人事部门应要求其及

时向办理代偿的原高校申请取消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

对于取消学费代偿资格的毕业生，高校应及时将有关情况报送全国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从当年开始停止对其学费的

代偿。

对于取消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的毕业生，改由其本人负责偿还余

下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就业单位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给高校，并

凭毕业生重新签订的国家助学贷款还款计划书为其办理离职手续。高校

应将有关情况及时通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国家助学贷款经办

银行。

对于不及时向高校提出取消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申请、不

与银行重新签订还款计划书、提前离岗的高校毕业生，一律视为严重违

约，国家有关部门要将其不良信用记录及时录入国家金融业统一征信平

台相关数据库。

第十三条　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经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审定后，有关部门（单位）应按照部门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将学费和国

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项目经费编入部门预算。财政部及时将代偿资金拨

付给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在收到财政部拨

付的代偿资金１５个工作日内，将代偿资金拨付给高校。高校应于１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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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将代偿资金代为偿还给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或返

还给高校毕业生本人。

第十四条　有关高校要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经法规和本办法的规
定，对代偿资金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同时应接

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主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十五条　对于弄虚作假的高校和高校毕业生，一经查实，除收回国
家代偿资金外，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参照本办法规定的原则，制定
吸引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本辖区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学费和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办法。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财政部、教育部印发的《高等
学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暂行办法》（财教［２００６］１３３号）同时
废止。

附件：

１．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ｄ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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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毕业生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教［２００９］３５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武警部队，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教育厅（教委）、征兵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务局、教育局，各军区，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术

大学，各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中央部门直属各高等学校：

为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生积极应征入伍服役，提高兵员征集质量，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９］３号）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征集工作的通知》（参动

［２００９］６号）有关精神，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决定自２００９年起，对应
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实施相应的学费

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现将《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暂行办法

财政部　教育部　总参谋部
二○○九年四月二十日

附件下载：

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

法．ｄｏｃ
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ｘ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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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
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生积极应征入伍服役，提高兵员征集
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９］３号）和《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征集工作的通知》（参

动［２００９］６号）有关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从２００９年起，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等学校毕业

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补偿。

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含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下同）的，学费补偿款必须首先用于偿还助学贷款本金及其全部

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以下简称国家助学贷款本息）。

第三条　本办法中高等学校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
等学历教育的中央部门和地方所属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民办普通

高等学校和独立学院（以下简称高校）。

第四条　本办法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指上述高校中全日制普通本专科
（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应届毕业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

本专科（高职）毕业生（以下简称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已享受免除全

部学费政策的学生，定向生、委培生，国防生、部队招收的大学毕业生干

部，以及从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的士官等其他形式到部队参军的

高校毕业生不包括在内。

第二章　补偿或代偿的标准、年限及方式

第五条　国家对每名高校毕业生每学年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
款本息的金额，最高不超过６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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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

本息高于６０００元的，按照每年６０００元的金额实行补偿或代偿。
高校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

贷款本息低于６０００元的，按照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本息两者就高的原
则，实行补偿或代偿。

第六条　国家对本科、专科（高职）、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
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年限，分别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应学

制计算。

高校毕业生在校学习时间低于相应学制规定年限的，按照实际学习

时间计算。高校毕业生在校学习时间高于相应学制规定年限的，按照学

制规定年限计算。

专升本、本硕连读、中职高职连读、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补偿学费或

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年限，分别按照完成本科、硕士、高职和第二学

士学位阶段学习任务的实际时间计算。

第七条　国家对获得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资格的应征
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按照上述原则和金额，在高校毕业生入伍

时，实行一次性补偿或代偿。

第三章　申请与审核

第八条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按以下程序申请学费
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本息代偿：

（一）每年６月１５日前，被确定为预征对象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填
写《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并向就读高校递交《应征入伍高校毕

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

贷款的高校毕业生，还需提供与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签订的毕业后还

款计划书复印件，其中，应注明已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二）每年６月３０日前，高校对被确定为预征对象的毕业生补偿学
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条件资格、具体金额及相关信息资料进行

初审，确认无误后，在《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

申请表》上加盖公章，连同《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一起交给学生

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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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年１０月３１日前，高校毕业生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
时将《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及《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

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交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四）每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高校
毕业生应征入伍后，向其发放《应征入伍通知书》，并会同同级教育行政

部门对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申请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等

情况进行复核。确认无误后，分别在《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

表》上加盖公章。

（五）次年１月１５日前，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将户籍为本县（市、
区）的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的《应征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及《应征入伍高

校毕业生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原件，寄送至应征入伍毕

业生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

（六）地方高校和中央部门高校应在收到上述材料１０个工作日内，
按照隶属关系，分别报各省（区、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全国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审核。地方高校应征入伍毕业生的材料由各省（区、市）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审核无误后，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

（七）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在收到各省（区、市）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和中央部门高校报送的材料１０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和审核工作，
确定当年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享受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本

息的最终名单以及具体金额。

第四章　预算下达、补偿或代偿的实施

第九条　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按照以下程序实施学费补偿和国家助
学贷款本息代偿：

（一）中央部门高校应征入伍毕业生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

本息资金，由中央财政拨付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并由其拨付中央部门

所属高校；地方高校应征入伍毕业生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

资金，由中央财政下达各省（区、市）财政部门。各省（区、市）财政部门收

到中央财政拨付资金 １５日内，会同同级教育行政部门拨付地方所属
高校。

（二）各中央部门高校和地方高校应在收到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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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贷款本息资金的１５个工作日内，向毕业生补偿学费；对于申请助学贷
款代偿的毕业生，由学校代替毕业生按照还款协议，向银行偿还其在本校

办理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并将银行开具的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凭

据交寄毕业生本人或其家长。将余下的资金汇至高校毕业生指定的地址

或帐户。

入学前在户籍所在的县（市、区）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应征

入伍毕业生，在收到代偿资金后１个月内，根据与银行签订的还款协议，
由学生本人或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一次性向银行偿还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本息。

如应征入伍毕业生补偿的学费不足以偿还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或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应征入伍毕业生应继续按照还款协议，将剩余部分国

家助学贷款偿还经办银行。

（三）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定期了解并积极督促户籍

为本县（市、区）的应征入伍毕业生及时偿还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本息。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条　因本人思想原因、故意隐瞒病史或违法犯罪等行为造成退
兵的高校毕业生，取消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资格。各省（区、

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在接收退兵后１５个工作日内将被部队退回的
毕业生的姓名、毕业高校、退兵原因等情况逐级上报至国防部征兵办公

室，并按照毕业生原就读高校的隶属关系，分别通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和

中央部门高校。

被部队退回的高校毕业生，其已补偿的学费或代偿的国家助学贷款

本息资金由毕业生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

府征兵办公室收回。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在收回补偿学费或代

偿国家助学贷款资金１５个工作日内，逐级汇总上缴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收回资金作为下一年度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本息代偿经费。

第十一条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和高校要认真
履行职责，按照规定要求，对应征入伍毕业生的入伍资格、补偿学费和代

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情况进行认真审核，不得弄虚作假。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和高校要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经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安排专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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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对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的资金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不

得截留、挤占、挪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经有关部门批准按照学分制收费的高校应征入伍服义务
兵役的毕业生补偿学费的总额，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确定的每年的补偿标

准乘以相应学制计算。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 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

９３１第二部分　高等教育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 政 部

　文件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５８６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调整翻译
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

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

政厅（局）：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关于申请核定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收费标准的函》（外文人字［２００９］１３号）收悉。经研究，现将调整翻译专
业资格（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组织实施全国翻译专业资格

（水平）考试时，向各地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机构收取的考务费标

准为：

（一）三级笔译翻译每人３００元，三级口译翻译每人３６０元。
（二）二级笔译翻译每人 ３６０元；二级口译翻译，交替传译每人

４３０元。
（三）一级笔译翻译每人１０００元；一级口译翻译，交替传译每人１３００元。
（四）同声传译每人１９４０元。
二、各地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机构向报考人员收取的翻译专业

资格（水平）考试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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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在调整后的考务费标准基础上，加组织报名、租用考试场地和聘请

监考人员的费用重新核定。

三、收费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到指定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变

更手续，并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

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四、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进一

步加强财政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１］９３号）规定，中国外文局翻
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向各地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机构收取考务费，

以及各地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机构向报考人员收取考试费，应纳入

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具体收入收缴管理按财政部门有关

规定执行，支出由同级财政部门按照履行职能的需要核拨。

五、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

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上述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２００８年９月至本通知发布之日期
间的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收费标准仍按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２３０８号文
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二九年六月十八日

主题词：翻译　考试　收费　标准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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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物 价 局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件

苏价费［２０１０］９号
苏财综［２０１０］２号

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降低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

有关问题的通知

省人事厅、东南大学：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调整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５８６号）规定，经研究决
定，降低在我省开考的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译考试收费标准 如下：

（一）三级笔译翻译考试费，由５００元／人，降低为４００元 ／人（包括
上交国家考务费３００元／人、省考务费６０元／人）；三级口译翻译考试费由
６９０元／人，降低为５６０元／人（包括上交国家考务费３６０元／人）。

（二）二级笔译翻译考试费，由５９０元／人，降低为４６０元 ／人（包括
上交国家考务费３６０元／人、省考务费６０元／人）；二级口译翻译，交替传
译考试费由７８０元／人，降低为６３０元／人（包括上交国家考务费４３０元／
人）。

（三）一级笔译翻译考试费，由１４２０元／人，降低为１１００元／人（包括
上交国家考务费１０００元／人、省考务费６０元／人）。

上述笔译翻译考试报名费标准及其分配 、管理要求，仍按省物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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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苏价费［２００５］１８号、苏财综［２００５］１号文件 和国家两部委发改
价格［２００９］１５８６号文件有关规定 执行。

本通知自国家两部委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５８６号文件发布之日起生效。
省内过去文件与之有抵触的规定，一律废止。请各收费单位接文后，及时

到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续，再行收费。

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主题词：翻译　资格　考试　收费　通知

抄送：省人事考试中心，东南大学外语学院，各省辖市及常熟市物价局、财

政局

办公室 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印发

共印０００份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调整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收费

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５８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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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关于２００９年规范教育
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通知

苏教监［２００９］４号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纠风办、监察局、财政局、审计局、物价局、新闻

出版局，各高校、中专校：

近日，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２００９年规范教育收费进一
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监［２００９］５号），对做好今年的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现转发给你们，并根据省纪委四次全会、省政府第

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就今年全省规范教育收费、治理

教育乱收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一、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治理教育乱收

费工作的重要意义

２００８年，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继续把治理教育乱收费
作为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强领导，齐抓共管，标本

兼治，综合治理，有效遏制了教育乱收费蔓延的势头，取得了明显的阶段

性成效。但是，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与“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

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有的地方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重视

不够，有的地方落实经费保障和惠民政策工作不到位，一些地方和学校在

办学、招生、收费上仍存在不规范行为并不断引发新的举报，涉及教育收

费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今年，由于宏观经济形

势严竣，进一步纠正教育乱收费在内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的

任务更加艰巨。对此，我们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高度，统一思想，深化认识，不断克服松懈情绪和麻痹思想，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和更加有力

的措施，扎实推进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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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突出工作重点
今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工作目标是：以创建规范教

育收费示范市、县和教育收费规范高校活动为抓手，坚持教育公益性质，

继续加大财政投入，进一步完善教育收费制度，规范各级各类学校办学、

招生、收费行为，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切实

从源头上减少并逐步清除滋生乱收费的动因，努力使教育乱收费举报投

诉比上年明显减少，群众对教育收费的满意程度进一步提高。围绕上述

目标任务，各地、各有关部门在认真落实和圆满完成教育部等七部门明确

的五项主要任务的基础上，还要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深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各项

政策

督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财政投入责任和监管责任，确保

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对贫困寄宿生补助生活费等各项惠民措

施在全省城乡学校得到全面落实。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单列并全额纳入县本级预算。提高义

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按不低于省定基准定额，足额安排

学校公用经费并及时拨付到位。巩固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工作成果，

探索建立有效控制新债的工作机制。健全和完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危

房改造和校舍建设长效机制。不断加大扶贫助困工作力度，保障经济困

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二）加强教育收费和收支情况的监管，切实规范教育收费行为

进一步清理教育收费政策，严格审批权限，坚决纠正违反国家和省有

关规定，越权审批、制定教育收费政策的现象。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取消义务
教育借读费。免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住宿费的具体办法由省物价、教育、

财政部门另行制订。各地各学校要严格执行省物价、教育、财政等三部门

下发的《关于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有关收费问题的通知》要求，除

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一律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坚决杜绝学校擅自立

项或巧立名目的乱收费。

严格执行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严禁在“三限”政策

之外以自费、旁听、借读、转学、非计划生等名义招生乱收费。学校收取择

校费后，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学费。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严禁举办各类收

费补习班，中小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活动，必须纳入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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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不得以任何名义另行收费。严禁学校、教师举办或与社会办学机构

合作举办向学生收费的各种重点班、提高班、兴趣班、补习班、特长班、竞

赛班等有偿培训。

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不得代办或组织学生统一购买教辅报刊、书籍

等。学生保险由学生或家长自愿向保险机构投保，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

代保险机构向学生收取保险费。严肃查处征订教辅资料和代办保险中收

受回扣等商业贿赂的行为。

继续完善学校收费公示制度。学校根据规定收取的费用必须公示收

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不得跨学期预收费，不得只收费不开票或

多收费少开票。要健全财务制度，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合

理编制预算，规范经费使用。要结合校务公开，定期向教职工公布经费收

入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健全学校经费收入及使用情况的经常

性审计及审计公告制度。严禁任何单位和部门截留、平调、挪用学校收费

收入。

（三）切实加强各级各类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

服务（代办）性收费属代办性质，应遵循自愿和非盈利的原则，严禁

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接受服务并收取费用。严禁学校、教育管理机构、教

师在代办过程中加价牟取私利或私分回扣。学校为学生代办伙食等，不

得以盈利为目的，除正常的成本开支外，不得从中提取管理费，更不得巧

立名目发放教师奖金福利等。对社会力量在学校举办的后勤服务，学校

也应加强管理，并本着让利学生的原则，合理确定服务价格，稳定学校伙

食质量。

（四）进一步做好改制学校清理规范工作

各地要在明晰学校资产属性、办学性质和确保公共教育资源不流失

的前提下，继续做好改制学校清理规范工作，巩固改制学校清理规范成

果。对已经清理规范的改制学校，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相关标准要求

进行复核检查，严禁假清理、走过场，保证清理质量。省有关部门将在下

半年对各地义务教育阶段改制学校清理规范情况组织检查。

（五）大力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摆在优先发展教育、优

化教育结构的重要位置，抓紧制订区域发展规划，完善中小学基本标准，

切实加强薄弱学校建设，推动校长和教师定期交流，逐步缩小校际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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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改革高中入学考试和招生制度，使其有利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

解决择校乱收费问题。各地要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要求，结合当地实

际，加强调查研究，研究提出本地区缓解义务教育择校现象的政策措施和

实施步骤。

（六）深入开展两项“创建”活动

继续深入开展创建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和教育收费规范高校活动。

今年内各县（市、区）都要努力达到规范收费示范县的要求。省辖市要积

极创造条件，争创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市。同时要对已命名的示范县（市、

区）实行动态管理，巩固成果，不断提高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水平。要以

创建教育收费规范高校活动为抓手，继续保持高校收费的总体稳定，切实

规范高校收费行为。继续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坚决制止与招生录

取挂钩的乱收费。

（七）严格禁止高中阶段学校有偿招生行为

各地要严格执行《省教育厅关于严肃招生纪律严禁在中等学校升学

录取中有偿招生的通知》，严禁任何部门、学校和个人收取或支付招生

“推荐费”、“介绍费”、进行有偿推荐、有偿招生，不得委托“中介机构”和

个人进行招生，确保高中阶段招生的“公开、公平、公正”。

三、全面落实教育收费信访投诉举报重点监控制度，加大教育乱收

费查处和责任追究力度

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对教育收费信访举报实行重点监控的意见》、

《江苏省教育乱收费党纪政纪处分的暂行规定》，进一步加大查纠力度，

不断降低信访投诉举报量。对截留、挪用、挤占、平调教育经费和学校收

费，办“校中校”、“校中班”或搞“一校两制”，违规出台收费文件、面向学

校的乱罚款、各种摊派以及其他各种乱收费等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并追究

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对典型案件进行内部通报和公开曝光。及

时办理群众信访举报，努力做到调查、处理、清退“三到位”。今年，省治

理教育乱收费联席会议办公室将进一步完善教育收费信访举报重点监控

办法，既要对信访量，更要对信访问题解决程度进行考核，继续加大对省

辖市的考核和督办力度，大力推进教育乱收费重点地区的工作开展，促进

信访举报问题及时有效解决。

四、齐抓共管，狠抓督查，确保治理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各地要进一步完善治理教育乱收费联席会议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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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加强对治理工作的领导，不断加深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特点和规律

的认识，加强深层次问题研究，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各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继续把治理教育乱收费作为教育重点工作之一，全面

落实治理工作责任制，坚决防止并及时纠正一切乱收费行为。要加强对

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增强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筑牢思想防

线，努力使规范办学、规范招生、规范收费成为学校的自觉行动。省治理

教育乱收费工作联席会议今年将重点督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政

策落实情况、规范教育收费工作部署和开展情况、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收费

情况、改制学校清理规范的后续工作情况等。通过监督检查，推动治理教

育乱收费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附件：《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２００９年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
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略）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江 苏 省 政 府 纠 风 办

江 苏 省 监 察 厅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江 苏 省 审 计 厅

江 苏 省 物 价 局

江 苏 省 新 闻 出 版 局

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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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全日制自筹经费研究生收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

苏价费［２００９］１６６号
苏财综［２００９］２３号
苏教财［２００９］１５号

各高等学校，各市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

近日部分高校来函，要求明确全日制自筹经费研究生特别是全日制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收费问题。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２００６］２号）
和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我省高校收费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苏价费［２００７］４２３号）有关精神，经研究并报经省政府
同意，现将我省全日制自筹经费研究生收费政策明确如下：

一、全日制自筹经费研究生是指国家没有安排财政拨款的研究生，

包括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等。从２００９年４月起，全日制自筹经费研究生，由高校在不超过当年计
划内研究生财政拨款标准范围内，根据培养成本和群众实际承受能力，合

理制定各类别、各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学费标准，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

研究生收费标准，不得高于本校同类普通专业自筹经费研究生收费标准。

各高校制定的收费标准必须报省物价、财政、教育部门备案后执行。

二、各高校备案时须报送以下材料：

１备案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本校研究生教育情况；委托培养、自筹
经费研究生收费收入、支出及培养成本测算情况；当年计划内研究生生均

教育事业费拨款标准及专业系数；其他需要说明的有关材料。

２《普通全日制自筹经费研究生收费标准备案表》（附件１）。
３２００９年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高校，还须填报《２００９

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收费标准表》（附件２）。
三、高校为全日制自筹经费研究生提供住宿的，可以收取住宿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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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标准参照《省物价局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高等学校社会化学

生公寓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执行。

四、学费和住宿费标准均按学年收取，严禁跨学年预收。有关收费

管理和使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五、各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改革，采

取校内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以及助教、助研等方式，切实做好家庭经

济困难研究生资助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经济困难。

附件：１普通全日制自筹经费研究生收费标准备案表
２２００９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收费标准表

江 苏 省 物 价 局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二○○九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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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物 价 局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件

苏价费［２００９］２７８号
苏财综［２００９］４５号

省物价局　省财政厅关于降低收费标准和
实施收费减免政策的通知

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各市、县物价局、财政局：

为进一步减轻企业、农民和社会负担，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就业

再就业工程，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清理整顿涉及企业生产、流通环节收费

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４３９号）和《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取消和停止征
收部分行政事业性中介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苏政发［２００９］１１１
号）的规定，我们对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中介（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

了清理。现就公布降低收费标准和减免收费项目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以下项目的收费标准

（一）行政事业性收费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有关检验机构）

１产品质量委托检验收费标准
暂停执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管理试行办法》（［１９９２］价费字

４９６号）“检验机构接受执法部门委托的检验，按规定的监督检验收费标
准收取。其他委托性检验收费标准可适当高于规定的监督检验收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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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但提高幅度不得超过５０％”等规定，质监、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
源、农业、交通运输、经济和信息化、粮食、农机、水利、海洋渔业、气象、林

业等行政部门所属检验机构的产品质量委托检验收费标准不得上浮，其

他社会检验机构产品质量委托检验收费标准的上浮幅度由５０％下降为
不得超过３０％。
２棉花监督检验收费标准由按棉价的１．５‰收取，降为按棉价的１．

０‰收取。
价格部门
３涉案财产价格鉴证收费
按《省物价局 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涉案财产价格鉴证收费

管理的通知》（苏价费［２００８］１５３号）收费标准的７０％执行。
环保部门
４环境监测专业服务费
按《江苏省环境监测专业服务收费标准》（苏价费［２００６］３９７号、苏

财综［２００６］８０号、苏环计［２００６］３０号）中规定收费标准的７０％执行。环
保部门以外的环境监测机构，经同级价格部门认定，可在上述降低后的收

费标准的基础上浮动，但上浮动幅度由不得超过 ３０％降为不得超
过２０％。

卫生部门
５卫生防疫防治机构的委托监测检验收费
取消《江苏省卫生防疫防治收费管理办法（试行）》（苏价费（１９９６）

４１７号、苏财综（９６）１５３号）中第六条“对受委托开展无产品卫生标准（包
括国家、地方、企业标准）或新产品定型质量检测及其他委托性检验

（测），可按本通知规定的同类收费标准适当上浮，但不得超过５０％计算
收取”的规定。

财政、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政府采购机构）
６设备中标服务费
《关于政府采购中心收费有关问题的批复》（苏财综［２０００］１８８号、

苏价费［２０００］３４２号）、《关于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收费有关问题的复
函》（苏财综［１９９９］１７４号、苏价费［１９９９］３２１号）、《江苏省物价局、财政
厅关于实施省级行政机关政府采购招投标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苏财

综［２００１］５８号、苏价费函［２００１］６５号》规定的投标管理费由按设备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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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中标价的０．８％向中标单位收取，调整为按０．４％收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７抗震设计审查费
按《省物价局关于明确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施工图及抗震设计审查等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价服［２００９］５４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
正式核定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施工图及抗震设计审查收费标准的通知》

（苏价服［２００４］２６号、苏财综［２００４］１１号）收费标准的７０％执行。
农业部门
８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费
按《关于发布江苏省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

标准的通知》（苏价费联（１９９３）２１号）收费标准的５０％执行。
公安部门
９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费
《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机动车驾驶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收费的复

函》（苏价费函［２００４］１６０号、苏财综［２００４］１２１号）规定的道路交通安全
教育强制培训费，由每人每期２００元调整为每人每期１００元。

海洋渔业部门
１０渔业船用产品检验费
按《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费标准

的通知》（苏价费［２０００］２２６号、苏财综［２０００］１２４号）收费标准的５０％
执行。

教育部门
１１省级外语和计算机考试收费
考务费：省级外语考试由４０元调整为３０元，计算机考试由６０元调

整为５０元；报名费仍按《关于降低自学考试、办理出国学历证明工本费，
外语、计算机考核收费标准的通知》（苏价费［１９９６］２６４号、苏财综［９６］
９２号）执行，即２元／门。

１２中小学英语口语等级测试费
由８元／生降低到５元／生。
１３自学考试增考费
《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核定自学考试增考费正式收费标准的函》

（苏价费函［２００２］１６０号、苏财综［２００２］１７５号）的收费标准，由每生每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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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２００元调整为每生每课次１００元。
１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特色专业收费
取消《江苏省教育厅、物价局、财政厅关于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特色专业收费标准的通知》（苏教财［２００３］４８号、苏价费［２００３］１８６号、
苏财综［２００３］７１号）中上浮１５％的规定。
１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接本收费
取消《江苏省教育厅、物价局、财政厅关于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特色专业收费标准的通知》（苏教财［２００３］４８号、苏价费［２００３］１８６号、
苏财综［２００３］７１号）中上浮１５％的规定。

（二）中介（经营）服务性收费

中介服务机构
１６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评估收费
中准价按《江苏省物价局关于印发〈会计、审计、税务、资产评估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苏价服［１９９９］３５７号）收费标准的７０％执行。
１７验证资本收费
中准价按《江苏省物价局关于印发〈会计、审计、税务、资产评估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苏价服［１９９９］３５７号）收费标准的７０％执行。
１８税务中介服务收费
按《江苏省税务中介服务收费标准》（苏价费［２００８］１８８号）中规定

涉税鉴证收费标准（中准价）的７０％执行，利用主机共享服务系统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按６０元／户·月执行。
１９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
中准价按《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苏价服

［２００４］４８３号）收费标准的７０％执行。
２０招标代理服务收费
中准价按《江苏省物价局关于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

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苏价服［２００３］４号）中规定收费标准的
７０％执行，其中药品和医用耗材招标代理服务费标准、医用耗材网上采购
服务收费标准仍执行现行规定。

２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
估算投资额３０００万元（不含）以上的中准价，按《转发国家计委关于

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苏价房［１９９９］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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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收费标准的７０％执行，并下调人工日收费标准（见下表）。
人工日收费标准（元）

咨询人员职级 原人工日收费标准 调整后人工日收费标准

高级咨询专家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７００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５６０

一般专业技术人员 ６００－８００ ４２０

　　估算投资额３０００万元（含）以下的中准价，按《江苏省物价局、计划
与经济委员会关于制定３０００万元以下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标准
的通知》（苏价房［１９９９］４１７号）中规定收费标准的８０％执行。
２２环境影响咨询收费
估算投资额３０００万元（不含）以上的中准价，按《江苏省物价局、环

境保护厅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价费［２００２］８６号）中规定收费标准的７０％执行，并
降低人工日收费标准（见下表）。

人工日收费标准（元）

咨询人员职级 原人工日收费标准 调整后人工日收费标准

高级咨询专家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７００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５６０

一般专业技术人员 ６００－８００ ４２０

　　估算投资额３０００万元（含）以下的中准价，按《省物价局关于对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批复》（苏价费［２００２］３１８号）中规定
收费标准的８０％执行。
２３房产测绘收费
按《省物价局关于正式核定房产测绘收费标准的通知》（苏价服［２００４］

３０４号）中规定收费标准，住宅由１．２－１．６元／ｍ２，降为１．０元／ｍ２；综合楼
及其他由 ２．４－２．８元／ｍ２，降为 ２．０元／ｍ２；商住楼工业厂房由 １．８－
２．０元／ｍ２，降为商住楼１．５元／ｍ２、工业厂房１．２元／ｍ２。

２４土地价格评估费
按《关于土地价格评估机构、结果确认及收费的规定》（苏价房

［１９９６］２９６号、苏国土籍［１９９６］９０号）收费标准的７０％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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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部分公证服务收费
《江苏省物价局、司法厅关于颁发江苏省公证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规

定的通知》（苏价费［２００２］２７５号）规定的有关经济合同中证明土地使用
权出让、转让、房屋转让、买卖及股权转让等公证收费：标的额５０００００元
及以下部分，收取比例由０．３％降低为０．２％。
２６安全评估（评价）收费
（１）取消省安全生产管理协会制定的收费标准。
（２）地方价格部门已经制定收费标准的按收费标准的７０％执行，未

制定收费标准的从严制定收费标准。

２７火灾自动报警监控系统服务收费
《省物价局关于明确火灾自动报警监控系统服务收费问题的批复》

（苏价费［２００９］１号）执行前，地方价格部门已经制定收费标准的，按收费
标准的５０％执行，未制定收费标准的从严制定收费标准。
２８房产网络信息服务收费
按各地现行收费标准的５０％执行。
２９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收费、锅炉压力容器产品监督检验收费、计量

检定收费降低标准另行制定。

二、收费优惠减免部分

（一）对符合条件的初创中小企业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１免收的项目
（１）国土资源部门的土地登记费、土地证书工本费；
（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房屋登记费、建筑安全监督管理费；
（３）交通运输部门的船舶登记费、道路运输许可证件工本费；
（４）海洋渔业部门的渔业船舶登记、变更登记费；
（５）卫生部门的卫生监督费、现场监测收费；
（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开业注册登记费、个体工商户开业登

记费；

（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已生产药品登记费。
２免收的对象
（１）登记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创立的中小企业。
（２）符合国家支持和鼓励发展政策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
（３）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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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的中小企业。
（４）当年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达到国家规定比例的中小企业。
以上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是注册资金在１０万元及以下。
（二）对有关收费对象减免以下项目收费

１水利部门的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
优惠范围和对象：对新办造船企业三年内减半收费。

２交通运输部门的航道赔（补）偿收费
优惠范围和对象：对新办造船企业三年内减半收费。

３自愿委托保存档案费
优惠范围和对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停

止向登记失业人员、灵活就业后申报就业登记的就业困难人员、退休人员

和用人单位（指转移与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的档案）收取此

项收费。

已经取消的保存人事关系及档案收费不得继续收费。

４门票费、求职登记费、介绍成功服务费（包括介绍在本地和跨市、
县就业）、微机信息资料查询服务费、跨省、跨地区流动就业人员服务费。

优惠范围和对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停

止对个人收取。

５人才交流活动门票费、求职登记费、微机查询费、个人被荐成功服
务费

优惠范围和对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停

止对个人收取。

６义务植树统筹费、义务植树绿化费、种子质量监督检验费、农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检验费以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等证照工本费和年检

（审）费。

优惠范围和对象：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免收。

７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费、水资源费、卫生监督防疫防治费、计量器
具检定费。

优惠范围和对象：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减半收取。

三、贯彻要求

１从严制定收费标准。本通知中涉及地方调整收费标准的，各地要
广泛听取企业和社会的意见，按规定从严核定收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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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强化政策落实。各地、各部门要加大收费政策公示的工作力度，
要在收费场所或社区等公众场所，通过设立公示栏、公示牌或电子显示

屏、电子触摸屏等方式予以公示，增强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接受社会

的监督。

３加强收费许可证和收费票据管理。有关执收部门和单位应按规
定到原核发《收费许可证》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注销或变

更手续，并到原核发财政票据的财政部门办理票据缴销手续。

４切实加强收费清理及收费政策调整实施后的监督检查。各级价
格、财政部门应结合本通知要求，加强政策宣传，畅通举报渠道，开展专项

检查，依法查处违规行为。

本通知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请各市、各有关部门在１０月底前分别向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报送贯

彻落实情况。

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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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物 价 局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件

苏价费［２００９］３１４号
苏财综［２００９］５９号

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
明确有关收费清理政策的通知

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各市、县物价局、财政局：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取消和停止征收部分行政事业性中介经营服务

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苏政发［２００９］１１１号）、《省物价局 省财政厅关于降
低收费标准和实施收费减免政策的通知》（苏价费［２００９］２７８号、苏财综
［２００９］４５号）下发后，各地及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的贯彻落实，同时，反
映了一些情况和问题。经研究，现就有关收费清理政策明确如下：

１取消、停止征收各类证照工本费后，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委托单位
的 发（换 ）证、审查、审核（复核）、年检（审）、贴花等均不得收费。

２取消、降低、停止征收和收费优惠减免等收费项目涉及的征收部
门，包括征收部门所属单位的相应收费。

３取消的公安、交通运输部门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费”，指取消公
安部门对运送不可解体的超长、超宽、超高货物车辆收取的通行费和交通

运输部门发放的超限运输车辆许可证工本费，保留勘察费、护送费。

４“省级机关汽车通行证工本费”取消后，省以下各级机关汽车通行
证工本费也一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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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取消外事部门的“代办费”后，“代办因公出国签证费”归并到“护
照费”项目中。

６取消的“其他工商咨询服务收费”是指：
（１）代办其他委托事项；
（２）科技、经济信息中介服务及合作事项；
（３）法律、法规培训。
７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免收船舶登记费，不包括江苏海事部门收取

的船舶登记费。

８财政、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政府采购机构）的政府采购招标文书工
本费取消和设备中标服务费降低后，其他政府行政机关的招标文书工本

费、设备中标服务费也应取消和降低。

９大中专毕业生创立的中小企业是指毕业两年内的大中专毕业生
创立的中小企业。

１０涉案财产价格鉴证收费 是指从事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行政执
法、仲裁案件中财产价格鉴证的各类机构的收费，一律按《省物价局省财

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涉案财产价格鉴证收费管理的通知》（苏价费

［２００８］１５３号、苏财综［２００８］３４号）收费标准的７０％执行。
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收费　通知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监察厅、省法制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 二○○九年十月九日印发

共印０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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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物 价 局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件

苏价费［２０１０］６０号
苏财综［２０１０］１１号

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做好２００９年度
《收费许可证》年审工作的通知

各市物价局、财政局：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根据原国家计委、财政

部等六部委《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计价格［１９９８］２０８４号）、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和〈江苏省行政事业性收

费（非商事收费）票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１９９４］３０号）等
有关规定，决定自３月份起在全省开展２００９年度《收费许可证》年审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审范围和时间

我省所有办理《收费许可证》收费的单位，均应按规定到发证机关参

加收费年审。３月１日到４月底为各地集中年审时间。
二、年审要求和方法

１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好年审工作。《收费许可证》年审工作是收费
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各地要统一认识，高度重视，认真贯彻《省物价局关

于印发〈收费许可证〉管理有关制度的通知》（苏价费［２００６］７６号），按照
有关制度、规定，严格程序和要求，精心组织，确保年审质量。同时，为接

受年审的单位做好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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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年审发现的违规收费问题，要及时予以纠正；问题严重的，要尽
快移交检查机构依法查处。年审过程中不得收取年审费、证照工本费。

３按照“谁发证，谁年审”的原则，可采取送审为主、上门年审为辅的方
法，主要由收费单位按照年审规定备齐有关资料，到发证机关参加年审。

三、年审重点

１清费减负政策落实到位情况。各收费单位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
取消和停止征收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通知》（苏政

发［２００８］７８号）、《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取消和停止征收部分行政事业
性中介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苏政发［２００９］１１１号）、《省财政厅
省物价局转发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取消和停止征收１００项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苏价费［２００８］３９２号、苏财综［２００８］９６号）、
《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降低收费标准和实施收费减免政策的通知》（苏

价费［２００９］２７８号、苏财综［２００９］４５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进一
步明确有关收费清理政策的通知》（苏价费［２００９］３１４号、苏财综［２００９］
５９号）的情况，对公布取消、降低收费标准和减免收费项目是否及时履行
收费注销或变更手续，并执行到位。

２收费政策执行情况。收费单位有无自立项目收费，不领证收费的情
况；有无擅自改变收费办法，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和只收费不服务的

行为；是否存在以证代文实施收费等问题。重点审核有无违规强制服务收

费，将行政或公共管理职能转移为“中介服务收费”、“咨询服务收费”等问题。

四、收费统计

各地年审工作结束后，须按照《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江苏省收费统计

报告制度〉和〈江苏省收费统计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苏价费［２００８］５８
号）的规定，加强数据审核和统计分析，确保上报数据全面翔实，分析报告

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政策建议参考价值大。各地请于５月底前将汇总数
据和分析报告上报省物价局收费管理处。

二○一○年二月十一日
主题词：价格收费许可证年审通知

抄送：

办公室 二○一○年二月十一日印发

共印０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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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物 价 局 文 件

苏价检［２００９］３９９号

省物价局印发《关于在高等院校
进一步推进收费诚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市、县（区）物价局：

为改进和加强我省高等院校教育收费诚信建设工作，现将《关于在高

等院校进一步推进收费诚信工作的意见》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

落实。

附：《关于在高等院校进一步推进收费诚信工作的意见》。

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主题词：价格　诚信　高等院校　通知

抄送：省教育厅、省纠风办、省监察厅、省审计厅、省财政厅、省新闻出版局

及省内各高等院校

办公室 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发

共印０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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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高等院校
进一步推进收费诚信工作的意见

　　为进一步推进教育收费诚信工作，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诚
信江苏建设的意见》和《江苏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精

神，结合国家教育部等七部委《关于２００９年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
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决定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的高等院
校中实施收费诚信信息采集和发布工作。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和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省委省

政府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立足打造教育收费诚信，以法规制度

为核心、诚信收费信息标准为导向、信息采集系统为基础、收费诚信信息

发布为手段，重点建设高等院校收费诚信和服务体系，努力提升高等院校

收费诚信水平，规范收费行为，为促进我省高等院校收费监督科学化、规

范化，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构建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

二、工作目标

１建立高等院校收费信息采集体系。通过制定高等院校收费信息
定期报送制度，依托省物价局网站开发高等院校收费信息采集网络，直接

采集高等院校收费信息，作为高等院校诚信收费评价的基础和依据。

２建立高等院校收费社会信息采集体系。依托江苏省物价网站之
“价格诚信建设”平台，建立面向全社会的高等院校收费信息反馈系统，

征集社会对高等院校收费诚信和服务情况的信息，汇集社会对高等院校

收费诚信信息的客观评价。

３充分发挥价格举报信息管理系统在高等院校收费诚信评价方面
的作用。定期将有关高等院校收费的群众投诉信息导入“高等院校收费

诚信信息评价和发布系统”，作为高等院校参与“江苏省价格诚信单位”

评价的依据。

４建立高等院校收费诚信信息定期发布制度。通过将高等院校收
费行为监管规范的分值化，形成高等院校收费诚信信息评价标准；将采集

４６１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的高等院校收费信息、征集的社会对高等院校收费诚信和服务情况的信

息、群众对高等院校收费投诉情况的信息，与高等院校收费诚信信息评价

标准进行比对，形成各个高等院校收费诚信信息，并以分值、图形或曲线

形式（不直接显示各高等院校收费诚信方面的具体问题），定期向社会发

布。在试行的第一年，各高等院校的收费诚信信息可先在省委省政府和

省有关部门作内部通报，暂不向社会发布。

三、评价标准

监管要求 存在问题（时间／行为） 评价标准 满　分

收费必须公示

① 无公示扣 ５分；② 未
及时更新扣３分；③ 公示
有漏项，每项扣０．５分。

５

按许可证收费

① 无许可证收费扣 １０
分；② 未及时年审更新许
可证扣５分。

１０

无自立项目收费

① 自立项目收费每项扣
５分；② 取消项目继续收
费扣８分；③ 未及时办理
收费许可的每项扣２分。

１０

无提高标准收费

① 提高标准收费的每项
扣５分；② 未及时变更收
费标准的每项扣３分。

１０

无扩大范围收费

① 扩大收费范围的每项
扣３分；② 重复收费的每
项扣５分。

１０

备案手续完善
① 不按规定备案扣２分；

② 不及时备案扣１分。
２

按规定代办收费

① 统一收取代办费扣 ２
分；② 不按规定项目代办
收费扣１分；③超标准代
办收费扣１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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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要求 存在问题（时间／行为） 评价标准 满　分

按规定服务收费

① 强制统一收取服务费
的扣２分；② 超标准收取
服务费的扣２分。

３

与学生及时结算

① 不结算的扣 ３分；

② 推迟结算的扣 １分；

③ 该退不退的扣２分。
３

财务统一扎口管理

① 多头收费、多头管理的
扣３分；② 教育收费帐外
有账的扣２分。

３

收费票据使用规范

① 行政事业性收费与代
办、服务费混开扣 ３分；

② 服务收费不开税票扣
３分；③ 自制票据收费的
扣２分。

５

按规定减免学费

① 该减免的不减免扣 ５
分；② 缩小减免范围的扣
３分；③ 减免不到位的扣
２分。

５

按时报送收费信息

① 不报送收费信息的扣
２分；② 不按时报送收费
信息的扣１分。

２

报送信息真实可靠

① 信息报送不完整扣 ３
分；② 信息报送不准确扣
２分；③ 瞒 报 信 息 扣

５分。

５

社会信誉评价情况
以１００分制计算后除以
１０为本项得分。

１０

群众投诉查实情况 每件扣５分。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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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有关要求
１高度重视实施高等院校收费诚信信息采集和发布工作的重要意

义。在高等院校中实行收费诚信信息采集和发布工作，不仅是建设诚信

江苏的需要，也是改进和加强我省高等院校收费行为监管的一项重要措

施。价格部门和高等院校要充分认识打造收费诚信和提高收费管理水平

的重要性，努力帮助高等院校规范收费行为，积极参与高等院校收费诚信

信息采集和发布工作，为构建诚信江苏添砖加瓦。

２认真填写和报送高等院校收费信息。各高等院校要按照价格部
门统一制作的表格，准确填写高等院校收费的时段、项目、标准和收费许

可情况等信息，按时通过网络或纸质形式报送有关信息。未按时填写和

报送的，价格部门将上门提取，并对填报信息进行重点审核。

３坚持高等院校收费提醒服务。价格部门要适时上门核实各高等
院校报送的收费信息，查看收费公示情况，调查群众反映的“隐性”收费，

进行有关收费政策宣传，提醒高等院校规范收费行为。

４客观公正地评价高等院校收费诚信信息。价格部门要严格对照
高等院校收费诚信信息评价标准，逐一地对各高等院校收费信息进行客

观比对，公正地评价高等院校收费的诚信度，坚决杜绝打“人情分”、“照

顾分”的现象发生。在向社会发布或向省和有关部门内部通报前，价格部

门要将评价情况反馈给各高等院校听取意见，增强高等院校收费诚信度

评价的准确性。

５本意见试行两年。到期后经修改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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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大 学 财 务 处 文 件

校财字［２００９］７号

关于调整文昌十舍住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印发《高等学

校社会化学生公寓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精神，我校文昌十舍在加装

电热水器后，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因此，住宿费标准可达到１５００元／人．
年。现考虑到学生的家庭负担，同时参照校内类似条件宿舍的收费标准，

经研究决定，从２００９年度秋季开学起，文昌十舍的住宿费标准按 １２００
元／人．年收取，原水电计划标准维持不变。

财　务　处
二○○九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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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
管理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７］财会字第２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务院各部、委（财务

司）：

为了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不断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巩固整顿会计工作

秩序成果，进一步推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广泛开展，我部制定了《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予印发。有关要求

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切实重视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会计基础工作是会计工作和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环节。从去年以来

整顿会计工作秩序所暴露的问题看，一些单位放松对会计基础工作的管

理，造成了会计基础工作不同程序地削弱、滑坡甚至混乱，助长了会计工

作秩序的混乱，影响了单位经营管理的开展，削弱了会计职能作用的有效

发挥。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不断提高会计工作水平，逐步实现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化，是各级财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和各单位的一项重要任务，也

是建立正常会计工作秩序的重要突破口，必须切实抓紧抓好。

二、明确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总体目标是：通过３到５年的努力，实行独立
核算的各单位会计基础工作符合《会计法》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要

求，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记帐、算帐、报帐工作符合制度要求，会

计工作秩序规范有序，会计工作水平稳步提高。

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摸清本地区、本部门会计基础工作现状的基础

上，制定规划和具体实施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各基层单位的会计

基础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各基层单位应当根据《会计法》和《会计基础

工作规范》的要求进行检查、整改，健全内部各项会计管理制度，规范记

帐、算帐、报帐工作，建立良好的会计工作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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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把抓会计基础工作与维护国家财经纪律结合起来

各地区、各部门在组织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中，要注意对基层单

位遵守国家财经纪律情况的检查和考核。一方面，要把申请考核单位近

二年是否存在违反国家财经纪律问题作为重要否决指标之一，列入考核

检查标准中，并严格执行。另一方面，对取得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证书并

且在近二年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和其他专项检查中没有发现较大违反

财经纪律的单位，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免于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具体由各

级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大检查办公室在确定年度重点检查单位时

酌情掌握。财政部门的会计管理机构与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机构要加强

协调，积极配合，严格把关，认真做好免检单位的审查工作。

四、加强管理和指导，保证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取得实效

（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

厅（局）负责本地区各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组织实施；国务院各业

务主管部门负责直属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组织实施。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化考核、确认、发证、复查的管理权限，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国务院各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

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中，要积极取得税务、工商等部门的支持和

配合。

（二）加强管理，搞好服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本着坚持质量和注重

实效的原则，严格考核标准，规范工作程序，认真抓好考核、确认、复查等

工作。对《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考核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可以实际情况

进一步细化和量化。要严格执行《办法》第八条关于否决指标的规定。

同时，要抓好基层单位规范化前的整改和规范化后的巩固、提高等环节的

工作，指导基层单位不断提高会计基础工作水平。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化考核、确认、发证、复查等工作中，严禁向基层单位乱收费、乱摊派。

（三）抓好基础，促进提高。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是会计工作最基本

的要求。从我国会计基础工作的实际状况出发，当前应当集中精力抓好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因此，我部近期暂不进行高于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化要求的考核。会计基础工作较好或者规范化工作进展迅速的地区和

部门，可以在《办法》基础上制定旨在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水平的更高考

核层次和考核标准，报我部备案。

（四）建立联系点和信息交流制度。各级财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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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了解基层单位会计基础工作的开展和整改情况，对好的做法和经验

要进行认真总结，广泛宣传和推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

政厅（局）和国务院各业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３到５个基层
单位作为会计基础工作联系点，定期了解基础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对加强

会计基础工作的意见。同时，要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方面的情况沟

通和信息交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国务院

各业务主管部门应当每半年向我部通报一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开展

情况。

以上通知，请予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与我部联系。

附件：《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办法》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

室，财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附件：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会计基础工作，逐步实现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科
学化，不断提高会计工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和应当
依法建帐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各单位）应依据本办法的规定，加强会

计基础工作，实现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

第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负责本地区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组织实施；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直属单位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组织实施。

各地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确认、发证、复查等的管理权限，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国务

院业务主管部门直属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确认、发证、复查

等管理权限，由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确定。

第四条　各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达到下列要求的，可以向负责考核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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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财政部门或者业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考核确认部门）申请取得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资格：

（一）法律规定必须建帐的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和国家统一会计

制度的规定设置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和其他辅助性帐簿，认真进行会计

核算。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核准可以不建帐的单位不在此限。根据《代理

记帐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或者持有

代理记帐许可证书的其他代理记帐机构进行代理记帐的单位，应当视同

建帐。

（二）原始凭证的格式、内容、填制方法、审核程序等符合国家统一会

计制度的规定。

（三）记帐凭证的内容、填制方法、所附原始凭证以及更正错误凭证

方法等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经有关责任人员审核签章，字迹工

整，摘要清楚，装订整齐。

（四）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和其他辅助性帐簿的设置、启用、登记、结

帐、更正错误方法等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记帐及时，关系对应，

数字准确。

（五）各项经济业务通过单位统一的会计核算。

（六）帐证、帐帐、帐表、帐实相符。现金和银行日记帐按日逐笔顺序

登记，结出余额，银行存款帐与银行对帐单及时核对、经调整无误。

（七）对外报送的财务报告根据登记完整、核对无误的会计帐簿记录

和其他有关资料编制，数字真实、计算准确、内容完整、说明清楚、报送及

时，并经单位领导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或者会计主管人员审阅

签章。

（八）会计档案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定期整理归档，妥善保

管，调阅和销毁符合规定手续。

（九）建立并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和其他内部会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

工作有序进行。

（十）会计人员持有会计证。会计工作交接手续符合国家统一会计

制度的规定。

第五条　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本办法
第四条规定的要求进行对照检查和自行整改，在此基础上，向考核确认部

门申请考核，并向考核确认部门提供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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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规划和实施方案；

（二）对照标准进行检查整改的工作报告；

（三）考核确认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第六条　考核确认部门应当定期分批组织对申请考核单位的会计基
础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程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考核确认部门应当组织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小组。考核

小组成员应当挑选坚持原则、作风正派、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较高的人员

组成，并明确分工，实行质量责任制。

（二）制定考核计划，明确考核重点。考核小组要认真阅读申请单位

提供的资料，全面了解申请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情况。在此基础上，深入

现场作实地考核。对实行二级核算或者三级核算的单位进行考核确认

时，对其二级核算单位的抽查考核面应达到５０％，对三级核算单位的抽
查考核面应达到２０％。

（三）考核小组考核工作结束后，应当提出书面考核意见。考核意见

的内容包括：申请单位会计基础工作的基本情况；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及改进意见；考核结论；考核小组负责人签章等。

（四）考核小组的考核意见应当通知申请单位。

（五）申请单位对考核小组提出的改进意见，应当在限期内整改完

毕，并经考核小组复核。

第七条　经考核或者复核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条件的单位，由
考核确认部门验发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证书。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证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

厅（局）和国务院各业务主管部门印制。证书应当载明证书接受单位、验

发证书部门、发证日期、证书编号等内容。

第八条　对申请考核单位会计基础工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
确认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单位：

（一）法律规定应当建帐而没有建帐，或者虽建帐但长期不记帐、不

对帐，造成帐目严重混乱的：

（二）会计凭证不真实、不合法、不准确、不完整，情节严重的；

（三）帐外设帐，情节严重的；

（四）财务报告严重虚假，与有关会计帐簿记录不对应，给国家和社

会公众利益造成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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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考核前二年内经政府有关部门检查确认有关部门检查确

认有重大违反财经纪律问题的。

第九条　已经取得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证书的单位，由考核确认部
门每二年进行一次复查。对会计基础工作明显削弱、达不到本办法第四

条规定要求的单位，由考核确认部门责令其在三至六个月内进行整改；在

规定期限内整改仍未取得明显成效的，由考核确认部门取消其会计基础

工作规范化，收回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证书。

第十条　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国务
院各业务主管部门的规划，凡是列入当年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范围而没

有取得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单位证书的单位，当年不得参与先进会计工

作集体和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不得颁发其会计人员荣誉证书，不得参加

高级会计师专业任职资格评审。

第十一条　考核确认部门在考核确认和复查中发现申请考核单位或
被检单位存在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经为期三至六个月的整改仍未

取得明显成效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会计人员，可由当地财政部门作出或

建议作出取消其会计证、会计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决定。被取消会计证、

会计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会计人员，二年内不得重新参加会计证考试和

会计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考试或评审。

第十二条　对取得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证书、成效显著的单位，由负
责组织考核确认的地区或部门给予精神和物质的奖励，表彰奖励成绩突

出的有关人员。

第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办公室核准应当配合搞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工作，对取得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化证书并且在近二年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和其他专项检查

中没有发现较大违反财经纪律的单位，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免于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查；具体工作由各级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在确定年度重

点检查名单时酌情掌握。

第十四条　考核确认部门应当建立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业务档
案，记载考核确认、验发证书、复查等情况。

第十五条　已经采取其他形式考核确认会计基础工作的地区和部
门，由其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国务院业务主管

部门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和原则制定衔接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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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国务院
各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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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十一五”期间进一步
加强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财［２００７］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财务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

“十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央和

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基本形成，高等教育事业进入大众化阶

段，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高等学校办学规模迅速

扩大，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办学效益进一步提高。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总量持续增长，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格局更加稳定。高等学校财务工

作以支持事业发展为中心，在依法筹集办学资金、规范校内经济秩序、保

障国有资产完整、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维护学校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等学

校办学经费紧张，部分学校预算管理不够严格，收费行为不够规范，对外

投资不够慎重，校内二级单位财务管理和校办产业管理较为薄弱等问题

也逐渐凸显出来，亟需加以解决和规范。

“十一五”是我国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努力增强高等学校科技创

新与服务能力的重要时期。随着高等学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费供

求矛盾更加突出，经济活动日益复杂，高等学校财务管理的内涵与外延发

生变化，客观上对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了促

进高等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确保“十一五”高等教育目标和任

务的实现，现就“十一五”期间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以

下意见：

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和加强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工作，

为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１各地区、各部门、各高校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财务工作全局，充分认识财务工作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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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高等学校

财务管理工作。

２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加强对高等学校财务工作的领导和监管，指
导高等学校解决财务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３高等学校财务工作要通过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制度完善、队伍建
设等措施，实现“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管理严格、监督到位、运行有效、服

务优质”的目标，为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服务，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服务，

为增强学校科技创新能力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４高等学校领导尤其是党政一把手一定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
确的政绩观，统筹协调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全面履行财

务工作的组织领导责任和经济责任，严格遵守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切实

重视并支持财务工作，确保学校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大学制度相适应

的高校财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５高等学校应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规模较
大的学校也可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集中核算”的财务管理体制。

高等学校必须确保学校财务规章制度、经济分配政策、经济资源配置、财

务收支预算、会计核算等高度统一。

６高等学校应成立由学校主要领导负责、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参
与的财经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协调学校的财经工作，提高学校对财经工

作的统筹调控能力。

７高等学校应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和
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凡学校重大经济决策、重大投资（融资）项目以及大

额资金使用，必须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科学论证，经学校财经领导小组研究

后，提交学校最高决策机构集体讨论决定。

８规模较大的高等学校按国家有关规定经批准可以设置总会计师
岗位，协助校（院）长全面领导学校的财经工作，直接对校（院）长负责。

———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的主要职责是：组织领导学校的财务管理和

会计核算工作，参与学校重要经济问题的分析和决策，执行国家有关财经

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保护国家财产，对违反国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

政策、制度或有可能在经济上造成损失、浪费的行为，有权制止或者纠

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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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的任职条件除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和《总会计师条例》规定外，还应具有财经、管理类专业本科以

上学历，必须全职从事学校财经管理工作。

———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纳入高校领导干部管理，按副校（院）长级干

部配备。凡设置总会计师的学校，不再配备与总会计师职责重叠的副校

（院）长。

９高等学校的财务部门是负责学校财务管理的综合机构，在校（院）
长和总会计师的领导下，参与学校财经决策的讨论和有关规定制定工作，

对学校各类经济活动实施管理、核算和监督。

———高等学校财务部门负责人是学校财经工作的具体管理者和决策

执行者，应具有财经、管理类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财经类

专业技术职称，熟悉并掌握国家有关财经政策法规和管理规章制度，具有

较强的综合管理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必须全职从事学校财经管理工作。

１０高等学校应对二级单位实行会计委派制，加强财务管理与监督。
———高等学校委派会计人员应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学校要明

确委派会计人员的职责与权限，充分发挥委派会计人员的会计监督作用，

保证委派会计人员正确履行职责。

———高等学校要建立健全委派会计人员的选拔聘用制度、业务考核

制度、岗位轮换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加强对委派会计人员的后续

管理，切实保护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

１１高等学校必须按照学校管理层次，分别建立各部门、各单位行政
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制，以及各级财务主管、财务人员的经济责任制，构建

多层次的经济责任体系，将财经工作的任务和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校内

各部门、各单位直至个人。同时，按照经济责任制的要求，对因管理不善、

控制不严等造成经济损失的有关人员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１２高等学校应增强财务管理创新意识，探索建立注重效益、节约资
源的财务运行机制。

———在高等学校内部经济管理中，可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

———高等学校应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探索建立与目标、任

务、绩效挂钩的资源分配机制。

———高等学校应合理分摊公用设施的运行成本，建立资源有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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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分担机制，减少资源浪费，降低办学成本。

———高等学校应严格执行国家收入分配政策，不断完善内部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管理办法，实现内部收入分配制度的科学化、规

范化。

———高等学校应建立绩效考核和追踪问效制度，提高资金的使用

效益。

三、切实加强高等学校财务管理，规范财经行为，防范财务风险

１３高等学校应加强预算管理与控制，强化预算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充分发挥预算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高等学校应根据学校事业发展需求和综合财力可能，编制中长

期财务收支计划，学校的事业发展规划必须与财务收支计划相适应。

———高等学校要根据“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积极稳妥，统筹兼顾，保

证重点，勤俭节约”的原则编制年度财务预算。学校各项事业活动所发生

的财务收支都应纳入预算管理的范围，学校执行的年度预算应与主管部

门批准的部门预算在收支口径上保持一致。预算执行的责任应分解到校

内各部门、各单位。预算的调整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

———高等学校的各项支出应做到有预算安排、有支出标准、有制度依

据，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

———高等学校应加强预算执行的控制与分析，提供完整、准确的财务

信息，为主管部门和学校加强财务管理提供可靠依据。

１４高等学校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技术、
设施等资源优势和良好的社会影响，通过社会捐赠、盘活资产、开展合作

等途径，以及校友会、基金会等多种形式，为教育事业发展筹集办学资金。

１５各地区、各高校应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按照《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

通知》精神，认真做好收费管理工作，规范收费行为。学校的所有收入均

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严禁收入“体外循环”，严禁私设“小金库”、

“账外账”。

———高等学校必须严格执行省级以上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收

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高等学校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按学年或学期收取，不得跨学

年预收。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必须严格按照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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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

———高等学校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按

照规定的方式将经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向学生公示，主动接受学生、家

长和社会的监督，增强学校收费工作的透明度。

———高等学校应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

必须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管理和核算，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

财政隶属关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收入必须按规定及时全额

上缴财政专户或国库，支出必须按财政部门批准的预算执行。

———高等学校收费要接受财政、价格、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１６高等学校应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思想，努力建设节约
型校园，反对各种形式的铺张浪费。

———高等学校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严

格控制能源消耗和运行费用支出，严格控制校园建设标准，要把节能指标

列入校内各部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之中。

———高等学校要不断完善专项经费管理，所有项目经费必须按照批

准的项目和预算执行，专款专用，单独核算，按时完成项目任务，确保项目

目标的实现。

———高等学校要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和招投标制度，做到采购行

为规范透明，采购程序科学严密，有效节约办学经费，并从源头上防止

腐败。

１７高等学校应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科技部关于改进和
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６］５６号）和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财

［２００５］１１号）的规定，加强科研经费管理，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
———高等学校申请获得的国家科技计划（基金）经费，必须按照《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科技部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

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６］５６号）文件精神和相关科技计划（基金）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高等学校获得的非财政性资金安排的科研项

目，按照有关合同规定执行。

———高等学校的党政主要领导，特别是校（院）长必须高度重视科研

经费管理，分管财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必须对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负

责，学校科研、财务等部门及科研项目（课题）负责人必须切实履行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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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管理与使用的职责。

———高等学校应健全科研项目经费的内部管理制度。承担科研项目

的高校要明确科研、财务等部门项目负责人的在科研项目经费使用与管

理中的职责和权限。科研项目经费必须纳入高校财务统一管理，单独设

账，专款专用。

———高等学校必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加强科研项目经费支出的管

理。科研项目经费支出要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重点加强对项目管

理费、劳务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协作研究费等支出的管理。严禁违反

规定自行调整预算和挤占挪用科研项目经费、严禁各项支出超出规定的

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严禁层层转拨科研项目经费和违反有关规定将科

研任务外包。

１８高等学校应按照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资产管理与财务
管理相结合、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建立新型的资产管理体

系，运用先进管理手段，对资产实行从形成、使用到处置全过程的实时管

理和动态控制，全面掌握学校资产的存量、结构、效用和状态。

———高等学校应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的年度盘点制度和定期清查制

度，按规定程序及时处置报废资产，做到账账相符、账卡相符、账实相符。

———高等学校要增强无形资产管理意识，加强对无形资产的保护，依

法合理利用无形资产。高等学校转让无形资产，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资产评估，确保学校权益不受侵犯。

———高等学校要加强校办产业管理，按照校办产业规范化建设的有

关要求，规范校办产业管理，防范校办产业风险，促进校办产业发展，确保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学校要对现有校办产业进行全面清理，对投资手续

不全，注册资本金不到位，学校与企业之间账务处理不一致的，要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予以规范；对经营管理不善、存在较大风险或对学校贡献率

较低的，应按有关法定程序予以关闭，妥善处理有关债权债务，避免留下

隐患。

１９高等学校应切实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风
险预警系统，改善学校财务状况，有效防范财务风险。

———高等学校应建立健全以内部控制为核心，以大额资金流动集体

决策、常规资金支付授权审批和银行对账单财务、审计部门负责人“双签

制”等为重点的资金安全管理制度，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资金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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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完整。各级教育财务主管部门要建立所属高校大额资金流动的监控

系统。

———高等学校的对外投资（包括对校办产业投资）必须经过严格、科

学的可行性论证和专家评议，经学校领导集体讨论决策，并按国有资产管

理有关规定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或备案后实施。高等学校应指定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加强各投资项目的管理，确保对外投资的安全与合法

收益。

———高等学校不得从事股票投资和其他风险性债券投资业务。对过

去发生的股票及风险性债券投资业务应妥善处理，防止投资风险转化为

投资损失或继续扩大损失。

———高等学校要切实加强银行贷款管理，强化贷款风险意识，合理控

制贷款规模，改善债务结构，规范贷款投向，按照“谁贷款，谁负责”的原

则，做好还本付息计划，承担还贷责任。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建立高校银

行贷款的风险预警系统和银行贷款审批制度，加强对所属高校银行贷款

的宏观管理。

———高等学校要建立健全经济合同管理制度，明确经济合同的签订

权限和程序，加强经济合同管理。学校财务部门应负责经济合同的审查

（有关经济条款）、登记、备案等管理工作，提供相关咨询服务，防范由合

同引发的经济纠纷和财务风险。

———严禁高等学校为任何组织（含校办产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提

供担保。

四、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完善制度，落实经费，认真做好高

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

２０各地、各部门、各高校要按照中央有关要求，做好高等教育国家
奖学金、助学金工作，认真组织评审和发放。要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

学“绿色通道”的畅通。

２１各地、各部门、各高校要积极推进按新机制全力落实国家助学贷
款工作。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到国家需要的艰苦地区和行业工作的助学

贷款国家代偿制度。

２２高等学校要充分利用事业收入和社会捐赠等资金，按有关规定
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经费的投入。要切实加强资助经费的管理，

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２８１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五、大力推进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化建设，创新财务管理手段，提升财

务管理水平

２３高等学校应全面推进财务管理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实现统一核算和实时监控，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和会计信息

质量。

２４高等学校应建立财务信息基础数据库，支持校内相关管理信息
系统和公共服务平台，增强财务信息共享程度。财务信息要为校内师生

员工服务，为学校加强内部管理服务，为上级主管部门实施财务监控

服务。

２５高等学校财务部门要设置专门机构或岗位，配备合格的专业技
术人员，负责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管理和维护，确保财务信息安全。

２６高等学校应逐步改变传统的资金收付方式，借助银行卡、网上银
行等先进手段，大力推行资金收支业务的电子划转，最大限度地减少现金

流动。

六、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和监督体系，确保高等学校财务工作健康有

序运行

２７高等学校必须将财务管理制度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常抓不
懈，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补充、修订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当前，要重

点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集体决策制度，增强自我约束机制，减少经济决策

失误，杜绝财经违纪行为，防范财务风险，保证财经工作健康有序运行。

２８高等学校的财务、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要相互配合，各负其
责，建立完善有效的财务监督体系，共同维护学校正常的经济秩序。

２９高等学校财务部门要加强会计核算工作，对校内各单位实施定
期或不定期的财务检查和会计稽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３０高等学校内部审计部门应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将学
校所有经济活动纳入审计范围，重点加强经济责任审计，积极探索开展内

控制度审计和绩效评价审计。

３１高等学校应通过教代会、干部大会等多种形式，全面推进财务公
开，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财务管理民主化、财务报告制度化，自觉接受师

生员工监督。

３２高等学校应积极配合政府财政、审计、价格、税收等部门对高校
实施的审计和检查。对于审计、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向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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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进行整改，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高等学校校（院）长的任职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应作为学校领导干部工作

交接内容。

七、加强财会队伍建设，为高等学校财务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人力

资源保障

３３各地区、各部门应强化所属高校财务主管领导和财务部门负责
人的岗位培训，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财经政策及业务培训，提升高等学校

财务负责人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理财能力。同时，要重视和加强高等学校

财务管理后备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工作。

３４高等学校要坚持财会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加强财会人员的政治
理论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财会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

力水平。

３５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财会队伍建设，把财会岗位作为重要的专
业技术岗位，把财会队伍建设纳入学校人才队伍建设的整体规划，有计

划、分步骤地配备高层次、高素质人员，着力改善财会队伍结构，提高财会

队伍的整体水平。要加强财会人员的培养和考核，鼓励、吸引、保持优秀

人才从事财务工作。

３６高等学校财会人员必须强化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和服
务意识，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能力水平，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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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

财会［２００９］６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

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

社会变革的技术手段和基础性工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息化工

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发布了《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国家信息
化发展战略》（中办发［２００６］１１号），对各部门、各地区提出了全面推进
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并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会计信息化是国家信

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贯彻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我国会

计信息化工作，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意义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明确指出，国家信息化发展的
战略重点包括：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推

行电子政务、完善综合信息基础设施、提高国民经济信息应用能力等。全

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工作，是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

于全面提升我国会计工作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计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直接关系到企事业单位会计信息

质量和内部管理，国家宏观决策、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以及市场经济秩

序和社会公众利益等各个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经济

全球化，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会计工作应当按照国家信

息化发展战略的要求，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会计工作与信息化建设密

切相关、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能够进一

步提升会计工作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我国会计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长足进展。企业会计准则实现

了国际趋同并得到有效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基本完成，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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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市场准入制度及会计人才评价体系业已建立，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

全面加强，以委托代理记账为主要形式的农村会计服务已经启动，会计理

论研究与会计教育水平逐步提升，会计参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管理的作

用不断加强。在新的形势下，全方位的会计改革与发展要求推进会计信

息化建设，会计信息化建设本身也属于会计改革的重要内容，应当顺时应

势、抓住机遇，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工程，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目标是：力争通过 ５－１０年左右的
努力，建立健全会计信息化法规体系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包括可扩展

商业报告语言（ＸＢＲＬ）分类标准］，全力打造会计信息化人才队伍，基本
实现大型企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化与经营管理信息化融合，进一步提升企

事业单位的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做到数出一门、资源共享，便于不

同信息使用者获取、分析和利用，进行投资和相关决策；基本实现大型会

计师事务所采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户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进行审计，进

一步提升社会审计质量和效率；基本实现政府会计管理和会计监督的信

息化，进一步提升会计管理水平和监管效能。通过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

工作，使我国的会计信息化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根据以上目标，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一）推进企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化建设。一是会计基础工作信息化，

会计基础工作涉及企事业单位管理全过程，只有基础工作信息化，才能为

企事业单位全面信息化奠定扎实的基础；二是会计准则制度有效实施信

息化，通过将相关会计准则制度与信息系统实现有机结合，自动生成财务

报告，进一步贯彻执行相关会计准则制度，确保会计信息等相关资料更加

真实、完整；三是内部控制流程信息化，根据企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制

度要求，将内部控制流程、关键控制点等固化在信息系统中，促进各单位

内部控制规范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更加有效，形成自我评价报告；四是财务

报告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标准化，各企事业单位在贯彻实施会计准则制

度、内部控制规范制度并与全面信息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应当考虑 ＸＢＲＬ
分类标准等要求，以此为基础生成标准化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二）推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信息化建设。一是财务报告审计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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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审计信息化，加强计算机审计系统的研发与完善，实现审计程序和

方法等与信息系统的结合，全面提升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和审计水平；二

是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信息化，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会计师事务所内

部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强做大，全面提升会计

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水平和执业能力。

（三）推进会计管理和会计监督信息化建设。一是建立会计人员管

理系统，创新会计人员后续教育网络平台，实现对全社会会计人员的动态

管理；二是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无纸化考试，提高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工

作效率和水平；三是推进信息系统在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中的应

用，完善会计人员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制度，切实防范考试过程中的舞弊行

为；四是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系统，建立行业数据库，对注册会计师

注册、人员转所、事务所审批、业务报备等实行网络化管理；五是推动会计

监管手段、技术和方法的创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不断提

升会计管理和会计监督水平。

（四）推进会计教育与会计理论研究信息化建设。一是建立会计专

业教育系统，实时反映和评价会计专业学历教育情况，掌握会计专业学生

的培养状况以及社会对会计专业学生的需求，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促进会计专业毕业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二是建立会计理论研究

信息平台，及时发布和宣传会计研究最新动态，定期统计、推介和评估有

价值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指导和规范会

计理论研究，为会计改革与实践服务。

（五）推进会计信息化人才建设。一是完善会计审计和相关人员能

力框架，在知识结构、能力培养中重视信息技术方面的内容与技能，提高

利用信息技术从事会计审计和有关监管工作的能力；二是加强会计审计

信息化人才的培养，着力打造熟悉会计审计准则制度、内部控制规范制度

和会计信息化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六）推进统一的会计相关信息平台建设。为了实现数出一门、资源

共享的目标，应当构建以企事业单位标准化会计相关信息为基础，便于投

资者、社会公众、监管部门及中介机构等有关方面高效分析利用的统一会

计相关信息平台。该平台应当涵盖数据收集、传输、验证、存储、查询、分

析等模块，具备会计等相关信息查询、分析、检查与评价等多种功能，为会

计监管等有关方面预留接口，提供数据支持。在建立统一的会计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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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平台过程中，应当关注信息安全。

三、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措施和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会计改革和

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政策性强，技术要求高，社会效用大，应当高度重

视，加强领导，统筹规划，有序推进。这项工作做好了，将会带动各地区会

计工作水平的全面提升。各地区在会计信息化方面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

工作，如企事业单位会计电算化、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注册会计师

行业管理系统建设、委托代理记账和会计集中核算等。根据新形势发展

的要求，各地区需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组织调查研究，总结已有经

验，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本地区会计信息化建设的战略规划和具体措施。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本指导意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组建本地

区会计信息化委员会，加强对会计信息化工作的领导，将推进会计信息化

工作列入会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程，从组织领导、制度建设、专业管理、

试点工作、人才培养等方面，有序推进本地区会计信息化工作。

（二）明确职责，协调配合

财政部作为我国会计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组织领

导。一是建立和完善会计信息化法规制度体系并组织实施，及时制定或

修订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其他相关会计信息化管理规定；二是制定会计

信息化标准体系并组织实施，当前着重制定基于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

度的ＸＢＲＬ分类标准；三是制定并实施会计信息化人才培养规划，特别重
视复合型会计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四是开展会计信息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会计信息化技术标准与规则的制定与协调；五是其他有关

会计信息化管理工作。

财政部及各地财政部门应当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整合资

源，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积极构建统一的会计相关信息平台，促进会计相

关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全面提升政府监管效能。

各地财政部门应当按照财政部的统一部署，认真组织实施好本地区

会计信息化工作。

（三）重视人才，加快培养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抓紧打造会计信息化人才队

伍。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工作，人才是关键，推动企事业单位、注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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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审计、会计管理和会计监督的信息化建设，构建统一的会计相关信息平

台，都需要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持。为此，应当充分利用学历教

育、继续教育、实践锻炼、交流培训等途径和方式培养会计信息化人才，同

时要建立和完善会计信息化人才选拔和评价机制，发现和选拔会计信息

化人才，在此过程中，要重视会计信息化人才培养与选拔工作的投入，以

完成会计信息化人才建设任务，确保会计信息化人才建设与全面推进会

计信息化工作的要求相适应。

（四）组织试点，稳步推进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本指导意见做好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的试点

工作。试点内容为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工作主要任务所涉及的范围。在

组织试点工作中，既要防止一哄而起、盲目跟风，又要避免反应迟缓、贻误

时机。试点单位的选择应当具有代表性，包括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大型会

计师事务所等。各级财政部门应当积极做好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

会计人员管理系统建设、村级委托代理记账等试点和推广工作。试点工

作应当制定方案，明确任务，精心组织，先易后难，稳步推进，务求实效。

在推进会计信息化工作中，应当重视发挥会计软件公司和有关服务

商的技术支持作用，着力培育一个能够满足信息化发展需要的会计信息

化服务产业，促进会计软件公司等提供的产品符合会计信息化法规制度

和相关标准的要求。

（五）督促指导，强化监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工作的要求，加强对会

计信息化建设的指导和监督，通过召开座谈会、现场会和组织经验交流等

多种形式，推广先进经验，解决存在问题。在会计信息化工作不断推进过

程中，应当督促和指导进展情况，监管会计信息化工作是否符合国家统一

的会计准则制度、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会计信息化标准的要求，确保完成

会计信息化各项任务，努力实现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工作的目标。

（六）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各级财政部门应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会计信息

化工作的宣传，重点宣传会计信息化建设的意义、目标和主要任务，会计

信息化有关法规制度和标准，会计信息化建设方面的重大举措、重要活

动、示范企业、人才战略、典型案例，以及会计信息化领域的热点、难点和

焦点问题，提高社会各界对会计信息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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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相关人员对会计信息化的应用意识，转变观念、交流意见、普及知识、

推广经验，为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发展环境。

财　政　部
二○○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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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规范》
的通知

财综 ［２００９］３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

务局：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票据监管，规范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行为，明确财政

票据检查工作程序，保证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质量，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

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２７号）和《财政检查工作办法》（财政部令第
３２号）等有关规定，我部制定了《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规范》，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规范

财　政　部
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

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行为，明确财政票据检查工作
程序，保证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质量，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和《财政检查工作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财政票据检查，是指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为履行
财政票据监督管理职责，纠正财政票据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国家财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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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对财政票据使用单位执行政府非税收入及财政票据管理政策和制

度情况进行检查的活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实施财政票据检查，适用本规范。
第四条　财政部门实施财政票据检查，应当遵循合法、客观、公正、公

开、透明的原则。

第五条　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规范的规定，在规
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财政票据检查，依法作出检查结论或处理、处罚

决定。

第二章　财政票据检查准备

第六条　财政部门应当制定年度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计划，按计划组
织开展财政票据检查，或者根据日常财政票据管理需要，组织开展财政票

据检查。

第七条　财政部门组织开展财政票据检查，应当组成检查组，并指定
检查组组长。检查组至少由两人组成，实行组长负责制。

第八条　财政票据检查人员（以下简称“检查人员”）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

（三）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和文字表达能力；

（四）财政票据检查工作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根据财政票据检查工作需要，财政部门可以聘请专门机构
或者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协助检查人员开展检查工作。

第十条　检查人员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和回避制度。
第十一条　检查组在实施财政票据检查前，应当熟悉与检查事项有

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了解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制定财政票据

检查工作方案。

第十二条　财政票据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财政票据使用单位领购和使用财政票据所执行的文件依据是

否合法有效，是否存在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等违规收费或罚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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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按规定办理《财政票据购领证》，实际领购的财政票据种

类及数量是否与《财政票据购领证》记录相符；

（三）是否有专人负责管理财政票据，是否建立票据登记制度，并设

置票据管理台账；

（四）财政票据使用记录是否齐全，票据所开金额与收取金额是否

一致；

（五）是否存在混用、串用、代开财政票据的行为；

（六）是否存在使用财政票据收取经营性收费的行为；

（七）是否按规定及时清理、登记、核销已使用的财政票据存根，并妥

善保管；

（八）是否存在擅自印制、买卖、转让、转借、涂改、伪造、销毁财政票

据的行为；

（九）是否存在丢失财政票据现象，如有丢失，是否按规定及时申明

作废，并向财政票据监管机构备案；

（十）取得的政府非税收入是否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

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十一）是否存在违反政府非税收入和财政票据管理规定的其他

行为。

第三章　财政票据检查通知

第十三条　财政部门一般应于检查实施３个工作日前向被检查单位
送达财政票据检查通知书。

第十四条　财政票据检查通知书的内容包括：
（一）被检查单位的名称；

（二）检查的依据、范围、内容、方式和时间；

（三）对被检查单位配合检查工作的具体要求；

（四）检查组组长及检查人员名单、联系方式；

（五）检查单位公章及签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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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政票据检查实施

第十五条　实施财政票据检查时，检查人员应当向被检查单位出示
证件。

第十六条　检查人员可以向被检查单位询问有关情况，被检查单位
应当予以配合，如实反映情况。询问应当制作笔录，并签字或盖章。

第十七条　检查人员可以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资料，并对有关
资料进行复制。

第十八条　根据财政票据检查工作需要，检查人员可以向与被检查
单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查询有关情况。

第十九条　被检查单位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在有
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检查组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并应当在７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条　检查组组长应当对其他检查人员的工作质量进行监督，

并对有关事项进行必要的审查和复核。

第二十一条　检查组在实施财政票据检查中，遇到重大问题应当及
时向财政部门请示汇报。

第二十二条　财政票据检查工作结束前，检查组应当就检查工作的
基本情况、被检查单位存在的问题等事项书面征求被检查单位的意见。

被检查单位自收到书面征求意见函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
或说明；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的，视为无异议。

如有异议，检查组应当进一步核查、取证，逐项进行认定，形成书面意

见，明确是否采纳其反馈意见，并说明理由和根据。

第五章　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

第二十三条　实施财政票据检查时，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内容与事
项予以记录和摘录，编制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

第二十四条　检查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编制财政票据检
查工作底稿，做到一项一稿或一事一稿。

第二十五条　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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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检查单位名称；

（二）财政票据检查项目名称；

（三）检查期间或截止日期；

（四）实施检查过程记录；

（五）检查情况摘要，即与检查结论或者被检查单位违法违规行为有

关的事项摘录；

（六）工作底稿编号和页数；

（七）附件的主要内容及页数；

（八）被检查单位签署意见并签名（盖章）；

（九）编制人签名及编制日期；

（十）复核人签名及复核日期；

（十一）其他与检查事项有关的记录和证据。

第二十六条　编制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应当做到客观真实、内容
完整、条理清楚、格式规范。

第二十七条　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附件是指与财政票据检查工作
底稿情况摘要所反映事项相关的、必要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八条　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附件可包括下列证明材料：
（一）与被检查事项有关的账簿、报表、凭证等资料的原件或复印件；

（二）与被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合同、协议、会议记录、往来函件等

资料的原件、复印件或摘录件；

（三）检查人员制作的与情况摘要所反映事项有关的表格和文字

材料；

（四）其他与情况摘要所反映事项有关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九条　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附件应当按照财政票据检查工
作底稿所反映事项内容顺序编号。

第三十条　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附件应当有提供者的签名或
盖章。

未取得提供者签名或者盖章的材料，检查人员应当注明原因。

第三十一条　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应由检查组组长或其指定的人
员复核并签名，在确定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表述准确、附件完整之后，

交被检查单位签署意见。若被检查单位拒绝签署意见，检查人员应当注

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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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经被检查单位签署意见的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不得
增删或修改。在形成财政票据检查报告之前，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确

有必要补充或修改的，检查人员应当另行编制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并

交被检查单位签署意见认定。

第六章　财政票据检查报告

第三十三条　检查组应于检查工作结束５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
提交书面财政票据检查报告；特殊情况下，经批准提交财政票据检查报告

的时间可以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１０个工作日。
第三十四条　检查组根据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及被检查单位书面

意见或说明等相关材料，在综合分析、归类、整理、核对的基础上，编制财

政票据检查报告。

第三十五条　财政票据检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二）检查范围、内容、方式和时间；

（三）被检查单位执行政府非税收入及财政票据管理政策和制度的

基本情况；

（四）被检查单位存在财政票据违法违规行为的基本事实及认定依

据、证据；

（五）被检查单位的意见或说明；

（六）检查组对被检查单位的认定意见及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

建议；

（七）应当向财政部门报告的其他事项；

（八）检查组组长签名及报告日期。

第三十六条　财政票据检查报告应当内容完整，语言简练，表述准
确，结构合理，层次清晰，格式规范。

第三十七条　财政票据检查报告应当经检查组集体讨论并由检查组
组长审定。

第三十八条　检查组在提交财政票据检查报告时，还应当一并提交
财政票据检查处理、处罚建议或者移送处理建议以及财政票据检查工作

底稿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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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财政票据检查复核

第三十九条　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财政票据检查复核制度，指定
专门人员，对检查组提交的财政票据检查报告以及相关材料予以复核。

复核人员与被检查单位或者检查人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四十条　负责财政票据检查复核的专门人员（以下简称“复核
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复核：

（一）检查事项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

（二）取得的证据是否真实、充分；

（三）检查程序是否合法；

（四）认定财政票据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依据是否适当；

（五）提出的行政处理、处罚建议或者移送处理建议是否适当；

（六）其他需要复核的事项。

第四十一条　复核人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对复核事项分别作出以下处
理，并出具相应的财政票据检查复核意见书：

（一）相关材料不完整或不规范的，退回检查组补充材料；

（二）检查的有关事项事实不清、证据不真实、不充分的，要求检查组

予以说明并补正；

（三）不符合法定程序的，经向财政部门报告并批准后，要求检查组

采取必要措施弥补；

（四）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准确，提出的行政处理、处罚建议或者移送

处理建议不恰当的，提出修正意见；

（五）复核认定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财政票据检查报告及其提出

的行政处理、处罚建议或移送处理建议事实清楚、证据真实充分、程序合

法、依据准确的，复核通过。

第四十二条　复核人一般应在收到财政票据检查报告５个工作日内
提出复核意见，出具财政票据检查复核意见书。

第四十三条　财政票据检查复核意见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复核时间；

（二）复核的范围和内容；

（三）复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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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核结论；

（五）复核机构负责人或复核专门人员签字。

第四十四条　检查组认为复核意见正确的，应当按复核意见处理。
检查组与复核人意见存在重大分歧的，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的，由财政

部门裁决。

必要时，财政部门可以责成检查组进一步核实、补正有关情况和材料

或者另行派出检查组重新实施财政票据检查。

第八章　财政票据检查处理

第四十五条　财政部门对财政票据检查报告和复核意见进行审定
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一）对有财政票据违法违规行为的被检查单位依法作出检查结论，

并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对未发现有财政票据违法违规行为的被检查

单位作出检查结论。

（二）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法移送。

第四十六条　财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
理、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当事人的名称、地址；

（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理、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理、处罚履行的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理、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

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的财政部门名称、日期、印章。

财政部门根据财政票据监督管理工作的需要，可以将行政处理、处罚

决定有关事项函告被处理、处罚当事人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单位，并提出

加强财政票据管理的建议。

第四十七条　财政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后，应当将行
政处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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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九条　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财政票据行政处理、处罚决定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条　被检查单位有财政票据违法违规行为的，财政部门可以
公告其财政票据违法违规行为及行政处理、处罚决定。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财政票据检查工作结束后，财政部门应当做好财政票
据检查工作相关材料的立卷归档工作。

第五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可以结合
本地实际，根据本规范制定具体规定，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五十三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１．财政票据检查通知书（基本格式）
２．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底稿（基本格式）
３．财政票据检查报告（基本格式）
４．财政票据检查征求意见函（基本格式）
５．财政票据检查复核意见书（基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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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综［２０１０］１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

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政票据管理制度，规范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监督，防治乱收费、乱

罚款和各种摊派行为，根据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和财政票据管理的法律制

度规定，我们制定了《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财　政　部
二○一○年一月五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和管理，加强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监督，防治乱收费、乱集资和各种摊派行为，维护财政

经济秩序，根据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和财政票据管理的法律制度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以下简称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经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其他组织机构（以下简称行政事业单位）

发生暂收、代收和单位内部资金往来结算等经济活动时开具的凭证。

第三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是财政、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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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监察等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

第四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印制、领购、核发、使用、保管、核销、稽
查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是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主管部门，按照职能
分工和管理权限负责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印制、核发、保管、核销、稽查等

工作。

第二章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六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基本内容包括票据名称、票据编码、票据
监制章、付款单位、开票日期、收款项目、数量、金额、收款单位、收款人以

及联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般应设置为三联，包括存根联、收据联和记账

联，各联次以不同颜色加以区分。

第七条　下列行为，可以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一）行政事业单位暂收款项。由行政事业单位暂时收取，在经济活

动结束后需退还原付款单位或个人，不构成本单位收入的款项，如押金、

定金、保证金及其他暂时收取的各种款项等。

（二）行政事业单位代收款项。由行政事业单位代为收取，在经济活

动结束后需付给其他收款单位或个人，不构成本单位收入的款项，如代收

教材费、体检费、水电费、供暖费、电话费等。

（三）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其他资金往来且

不构成本单位收入的款项。

（四）财政部门认定的不作为行政事业单位收入的其他资金往来

行为。

第八条　下列行为，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一）行政事业单位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提供下列服务，其收费属于

经营服务性收费，应当依法使用税务发票，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１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收费；
２法律法规和国务院部门规章规定强制进行的培训业务以外，由有

关单位和个人自愿参加培训、会议的收费；

３组织短期出国培训，为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员提供境内服务等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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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交流服务费；

４组织展览、展销会收取的展位费等服务费；
５创办刊物、出版书籍并向订购单位和个人收取的费用；
６开展演出活动，提供录音录像服务收取的费用；
７复印费、打字费、资料费；
８其他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
（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彩票公益金、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

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政府非税收入，应当按照规定使用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政府性基金票据、罚没票据、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等相应的财政票据，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三）行政事业单位受政府非税收入执收单位的委托，代行收取政府

非税收入，应当按照有关委托手续，使用委托单位领购的有关政府非税收

入票据代收相应的政府非税收入，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四）社会团体收取会费收入，使用社会团体会费专用收据；公立医

疗机构从事医疗服务取得收入，使用医疗票据；公益性单位接收捐赠收

入，使用捐赠票据，均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五）行政事业单位取得的拨入经费、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等形成本单位收入，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六）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印制、领购和核发

第九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分别由财政部或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
制，并套印全国统一式样的财政票据监制章。

第十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原则上由独立核算、会计制度健全的行
政事业单位向同级财政票据监管机构领购。

第十一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实行凭证领购、分次限量、核旧购新的
领购制度。

第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首次申领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时，应提供《财
政票据领购证》和领购申请，在领购申请中需详细列明领购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的使用范围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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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票据监管机构依照本办法，对行政事业单位提供的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使用范围和项目进行审核，对符合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适用范围的，

予以核准；不符合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适用范围的，不予核准，并向领购单

位说明原因。

行政事业单位未取得《财政票据领购证》的，应按照规定程序先办理

《财政票据领购证》。

第十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再次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时，应当出示
《财政票据领购证》，并提交前次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使用情况及存

根，经同级财政票据监管机构审验无误并核销后，方可继续领购。

第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实行限量发放，每
次领购数量一般不超过本单位６个月的需要量。

第十五条　行政事业单位在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时，应按照省级
（含）以上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向财政票据

监管机构支付财政票据工本费。

第四章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使用与保管

第十六条　行政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财政票据监管机构核准的使
用范围开具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不得超范围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行政事业单位不按规定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付款单位和个人

有权拒付款项，财务部门不得入账。

第十七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票据号段顺序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
据，填写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时做到字迹清楚，内容完整、真实，印章齐全，

各联次内容和金额一致。填写错误的，应当另行填写。因填写错误等原

因作废的票据，应当加盖作废戳记或者注明“作废”字样，并完整保存全

部联次，不得私自销毁。

第十八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领用单位不得转让、出借、代开、买
卖、销毁、涂改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不得将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与其他财政

票据、税务发票互相串用。

第十九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建立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管理制度，设
置管理台账，由专人负责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领购、使用登记与保管，并

按规定向同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报送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领购、使用、结

３０２第二部分　高等教育篇




存情况。

第二十条　行政事业单位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时，应当检查是否
有缺页、号码错误、毁损等情况，一经发现应当及时交回财政票据监管机

构处理。

第二十一条　行政事业单位遗失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应及时在县
级以上新闻媒体上声明作废，并将遗失原因等有关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

原核发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财政票据监管机构备案。

第二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妥善保管已开具的资金往来结算票
据存根，票据存根保存期限一般为５年。

第二十三条　对保存期满需要销毁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存根和未使
用的需要作废销毁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由行政事业单位负责登记造册，

报经同级财政票据监管机构核准后，由同级财政票据监管机构组织销毁。

第二十四条　撤销、改组、合并的行政事业单位，在办理《财政票据领
购证》的变更或注销手续时，应对行政事业单位已使用的资金往来结算票

据存根及尚未使用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登记造册，并交送同级财政票据

监管机构统一销毁。

第二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印制的资金往来结算票
据，一般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核发使用，不得跨行政区域核发使用，但本

地区派驻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事业单位除外。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对资金
往来结算票据的领购、使用、保管等情况进行年度稽查，也可以定期或者

不定期的专项检查。

第二十七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自觉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如
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隐瞒情况、弄虚作假或者拒绝、阻碍监督

检查。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领购、使用、管理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的，财政部门应当责令行政事业单位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核发该单位

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同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

院令第４２７号）等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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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对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时，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不得向被查行政事业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
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财政部备案。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附件：１．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本装票）式样及印制说明

２．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滚筒机打）式样及印制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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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使用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２０１０］７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有关中央

管理企业：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暂行

办法》（财综［２０１０］１号）的规定，现就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以下简称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启用的各项准备工作

按照财综［２０１０］１号文件的规定，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将正式启用，现行中央单位资金往来收据（以下简称资金往来收

据）将同时废止并停止使用。

为使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了解和掌握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政

策，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要及时将财综［２０１０］１号文件转发至所属相关单
位，组织所属相关单位的财会人员认真学习财综［２０１０］１号文件各项规
定，准确把握财综［２０１０］１号文件适用范围，做好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正式
启用的各项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要做好资金往来收据的清理登记工作，

在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对尚未使用和已经使用的
资金往来收据，要分别登记造册，认真填写《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财政票据

核销申请表》（附件），到财政部财政票据监管中心（以下简称财政部票据

中心）办理相关核销手续。

二、严格执行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领购程序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可以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起，到财政部票据中心领
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以确保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正式启用资金往来结算票
据。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要严格按照财综［２０１０］１号文件规定程序，办理

６０２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领购手续。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首次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需持《财政票据领购

证》，并提交有关领购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申请函，在申请函中详细

列举本单位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具体项目和范围，由财政部票据中

心按照财综［２０１０］１号文件规定进行审核，对符合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适
用范围的予以核准，方可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对不符合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适用范围的不予核准，不得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中央行政事业

单位未办理《财政票据领购证》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先申请办理《财

政票据领购证》。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再次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需持《财政票据领购

证》，并提交前次领购使用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存根及基本情况，包括票

据的册数、号段、使用项目及金额等，到财政部票据中心办理核销及领购

手续。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实行定期限量制度，每次

领购票据一般不得超过本单位６个月的使用数量。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在
具体办理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领购手续时，应当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

的收费标准，支付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工本费。

中央垂直管理部门所属京外行政事业单位可由其主管部门统一到财

政部票据中心办理领购手续。个别地处偏远、用票量很少的中央行政事

业单位，前往财政部票据中心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确有困难的，经财政

部票据中心同意后，由所在地财政部门负责为其发放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并纳入所在地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管理和监督检查范围。

三、规范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使用和管理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财综［２０１０］１号文件规定的范围使用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将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范围严格限定在行政事业单

位暂收款项、代收款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

发生的其他资金往来且不构成本单位收入的款项，以及财政部门认定的

不作为行政事业单位收入的其他资金往来行为。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收取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非税收入（含行政事

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

中收入等），社会团体收取会费收入，公立医疗机构从事医疗服务取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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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取得的拨入经费、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等

形成本单位收入，均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要按照财政部票据中心核准的项目和范围，填开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列明资金往来结算业务事项，不得编造、虚列资金往

来结算项目，不得擅自扩大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范围，不得将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用于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非税收入、社会团体会费、拨入

经费等款项。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不得将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与其他财政票

据、税务发票互相串用。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不按规定使用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的，付款单位和个人有权拒付款项，财政部门不得入账。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要按照票据号码依次填开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完

整填写付款单位、开票日期、收款项目、数量、金额、收款单位等信息，加盖

收款单位财务章及收款人名章（或签字），保持票面整洁。如填写错误，

应另行填开，不得涂改、挖补、撕毁票据。票据作废应加盖作废戳记，并完

整保存各联次备查，不得自行销毁。如发现票据丢失，应立即在县级以上

媒体申明作废，并查明原因，提出书面处理意见，及时报送财政部票据中

心备案。

四、保障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管理安全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管理制度，设置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台账，由专人负责管理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做

好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领购、使用、登记与保管工作，并按规定向财政部

票据中心报送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领购、使用、结存情况。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妥善保管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做好票据存放

库房（专柜）的防盗、防火、防潮、防蛀、防爆、防腐等工作，确保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存放安全。已开具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存根，应当保存５年。
保存期满需要核销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要登记造册，填写《中央行

政事业单位财政票据核销申请表》，经财政部票据中心审查核准后，予以

销毁。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可由其主管部门财务部门统

一向财政部票据中心提出票据核销申请，由财政部票据中心统一组织实

施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核销工作。

五、加强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要加强本单位内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和管理

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本单位严格按照财综［２０１０］１号文件以及本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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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领购、使用和管理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规定领

购、使用和管理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行为。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要严格执行财综［２０１０］１号文件规定，自觉接受
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检查所需要的资金往来票据存根、

使用管理台账、会计账簿等相关资料。

对于违反财综［２０１０］１号文件规定领购、使用、管理资金往来结算票
据的，一经查出，要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核发该单位的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同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２７号）等
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财政票据核销申请表

财　政　部
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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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
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民发［２００９］１３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

局、财务局：

经研究，决定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起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
和生活补助标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残疾军人（含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

民兵民工）的残疾抚恤金、烈属（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的

定期抚恤金、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

人员）的生活补助标准，调整后的标准见附表。

二、各地要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适当提高在乡老复员军

人的生活补助标准，使其生活达到当地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水平。中央财

政在现行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７０元。
三、各地要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２００元、不高于十级残疾军人抚恤

金标准的原则，调整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高标准

不低于７０元。中央财政对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
东、辽宁等９个省（直辖市），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８０元；对河北、山
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１０个省，补助标准
调整为每人每月１２０元；对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１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补助标准调整为
每人每月１６０元；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２００元。

四、对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人员

提高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高７０元，达到每人每月２００元。中央财
政对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辽宁等９个省（直辖
市），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８０元；对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１０个省，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１２０

０１２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元；对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等１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１６０元；对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２００元。

五、对不符合评残和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条件，但患病或

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原８０２３部队退役人员，以及其他参加
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提高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高７０元，达到每人每
月２００元。中央财政对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辽宁
等９个省（直辖市），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８０元；对河北、山西、吉林、黑
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１０个省，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
月１２０元；对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等１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１６０元；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２００元。

六、对建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

镇老党员调整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提高７０元，补助标准调整为：１９３７年７
月６日前入党，达到每人每月３７０元；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至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入党
的，达到每人每月３１０元；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至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入党的，达到每
人每月２３０元。已享受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的老党员，不执行上述补贴标准，仍
按每人每月５０元标准发给生活补贴。已对老党员实行定额补贴的地方，补贴
标准低于上述标准的，按照补差原则发给补贴；补贴标准高于上述标准的，仍

按原补贴标准发给补贴。中央对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７
省（直辖市），按上述补助标准的２５％安排补助资金；对其他省（自治区、直辖
市）按上述补助标准的５０％安排补助资金。

七、此次调整所需中央补助经费，由中央财政核拨专款另行下达。地方

各级民政、财政部门要落实地方应安排的资金，切实加强资金管理，保证及时、

准确、足额地把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发放到优抚对象等人员手中。

附件：１．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
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表

２．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表
３．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

员生活补助标准表

民政部　财政部
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１１２第二部分　高等教育篇




关于印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加强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建设的

意见》的通知

会协［２０１０］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为巩固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成果，深

入抓好整改落实工作，进一步解决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方面存在的问

题，大力推进行业诚信建设，我会制定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加强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建设的意见》，现予印发。请各地注册会

计师协会根据本通知精神，积极指导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健全业务质量控

制制度，并将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实施情况作为执业质量检

查的重要内容，促进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全面提升。

附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制

度建设的意见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二○一○年二月九日

附件：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
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建设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
师行业的若干意见》（国办发［２００９］５６号），深化会计师事务所深入开展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成果，进一步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质

量，促进行业科学发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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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计师事务所加强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牢固树立质量

至上意识

执业质量是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命线，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维护公众利

益的专业基础和诚信义务。加强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建设，制定并实施科

学、严谨的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是保障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实现行

业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会计师事务所要充分认识

建立和保持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对于保证注册会计师执业水平，提高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树立行业专业形象和诚信形象，维护市场秩序和公众

利益的重要作用，牢固树立质量至上意识，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会计师事

务所业务质量控制制度的建设和维护，更好地发挥经济鉴证作用。

建立和保持业务质量控制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会计师事务所

的方方面面，需要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执行到位。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

照《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第５１０１号———业务质量控制》的要求，建
立健全本所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

二、建立健全职业道德方面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确保职业道德守

则执行到位

职业道德对于执业质量具有重大影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明确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客观和公正

原则，保持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勤勉尽责，履行保密义务，并维护

行业形象。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职业道德方面的质量控制政策和程

序，确保职业道德守则执行到位。这方面的政策和程序应当能够防止或

发现违反职业道德的情形，明确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人员将注意到的违反

职业道德的情形告知会计师事务所，并对故意违反职业道德的人员予以

惩处。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应当在执行鉴证业务时从形式上和实质

上保持独立性，不得因任何利害关系影响其客观性。在确定是否接受或

保持某项业务，或者某一特定人员能否作为项目组成员时，会计师事务所

应当识别对独立性的各种不利影响，并评价其严重程度，必要时采取防范

措施。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建立执业的回避制度和关键审计合伙人轮换制

度。对上市公司及其他涉及公众利益的实体，在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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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按照职业道德守则的规定定期轮换项目合伙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人员等关键审计合伙人。

三、建立健全客户承接的风险评估制度，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关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客户承接方面的政策和程序。在决定接受或

保持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之前，谨慎进行风险评估，包括考虑会计师事务

所及其人员自身能否胜任该项业务，是否具备执行业务所需的素质、时间

和资源，同时确保会计师事务所能够遵守职业道德守则的相关要求。更

为重要的是，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和程序，考虑客户

的诚信情况，包括客户主要股东、关键管理人员等的身份和商业信誉，客

户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迹象等等。通过

将不诚实守信的客户挡在门外，从源头上保证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

四、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制度，保障业务项目的高质量投入

人才是会计师事务所加强风险管理和业务质量控制、切实履行社会

责任的核心力量。会计师事务所应当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积极落实人才

发展战略，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和专业发展目标，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的

人力资源政策和专业人才结构规划，注重人力资源的有效使用、合理配置

和战略储备，保证会计师事务所专业队伍始终保持良好的职业素质和专

业胜任能力。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为项目委派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并能够遵守职业道

德的人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充分关注时间压力对执业质量可能造成的

影响，并考虑自身的业务承接能力，采取相应的缓解措施。对每项业务，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至少委派一名项目合伙人，并清楚界定项目合伙人的

职责，确保项目合伙人具备相关的权限，同时，将这一情况与项目合伙人

本人及客户管理层和治理层进行充分沟通，保证业务的顺利开展，提高审

计的效率和效果。

五、建立健全执业质量复核制度，强化对涉及公众利益和高风险项

目的独立复核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建立严格的执业质量复核制度，加强对所有业务

项目的指导、监督和复核。对涉及公众利益和高风险的项目，要建立独立

复核制度（即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由项目组成员以外的、具备适当经验

和权限的人员，对项目组作出的重大判断和得出的结论进行客观评价，为

执业质量把好最后一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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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健全咨询和意见分歧处理制度，保障业务报告的适当性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咨询和意见分歧处理制度，对于项目组在业

务执行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或争议，确保能够得到适当的咨询；对于项目组

内部、项目组与被咨询者、项目组与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之间的意见分

歧，确保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只有意见分歧得到解决，才能出具业

务报告。

七、建立健全业务质量控制方面的自我监控制度，确保业务质量控

制制度得到执行，并持续适当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监控政策和程序，对业务质量控制制度进行

不断检查和完善，确保业务质量控制制度中的政策和程序持续相关并且

适合具体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建立业务质量检查与评价制度，以及相应的业务

质量责任追究机制。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周期性地选取已完成的业务进行

检查，周期最长不得超过三年，在每个周期内，对每个项目合伙人，至少检

查一项已完成的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委派专人负责监控过程，对于

监控过程中发现的缺陷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将其作为会计师事务所内

部培训的重点，据此改进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同时，保持

投诉和指控渠道畅通，对于违反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制度的人员，

追究责任，并予以惩处。

八、明确业务质量控制责任，培育以质量为导向的执业文化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明确对业务质量控制的领导责任，由主任会计师

对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健全业务质量控制制度承担最终责任。会计师事务

所应当确保经授权负责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具体运行的人员具备必要的专

业胜任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水准和权威性。同时，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将

本所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传达到每一个员工，并将遵守业务质量控制制

度情况与员工的业绩评价、薪酬及晋升相挂钩，培育并建立以质量为导向

的执业文化，夯实执业质量的基础。

九、各地协会要积极指导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健全业务质量控制制

度，监督业务质量控制制度的实施情况

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要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向

会计师事务所传达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对会计师事务所实现科学发展的重

要性，积极指导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质量控制准则的要求建立和保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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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制度，并切实贯彻实施，提高执业质量，防范执业风险。要将会

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作为执业质量检查的重

点，帮助会计师事务所查缺补漏，对发现的问题，限时整改，并对问题严重

的予以惩戒，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和保持业务质量控制制度。要针对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中发现的有关业务质量控制方面的共性问

题，编写案例，组织培训，全面提升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和会计师事务

所的业务质量控制水平。要以加强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建设为基础，促进

会计师事务所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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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２００９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２００９］４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障）厅（局 ）、财政

厅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劳动保障局、财务局，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和中央管理的企业人事、财务部门：

为加强会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选拔高

级会计人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研究决定，２００９年度继续在全
国范围推行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组织管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共同负责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

作的组织和领导。

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中的考试（以下简称高级会计师资格

考试 ）由国家统一组织。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全国会计考办）负责确定考试科

目、制定考试大纲和确定合格标准，对阅卷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财政部负责组织专家命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组织专家审定试题。

各地区的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由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人事）、财政部门协商制定组织实施办法。党中央、国务院所属单位和

中央管理企业 （以下简称中央单位）的会计人员，按照属地化原则报名参

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

申请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的人员，须持有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

成绩合格证或本地区、本部门当年参评使用标准的成绩证明。各地区的

评审工作仍按现行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组织进行。中央单位的评审工作，由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原人事

部）备案、具有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权的部门组织进行；没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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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权的中央单位，可按规定委托经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或原人事部）备案、具有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权的其

他中央单位或所在地省级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进行。

二、考试

（一）报名条件

申请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１《会计专业职务试行条例》规定的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条件。

２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财政部门或中央单位批准的本
地区、本部门申报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破格条件。

（二）考试实施

１考试科目为《高级会计实务》。考试时间为２１０分钟，采取开卷笔
答方式进行。主要考核应试者运用会计、财务、税收等相关的理论知识、

政策法规，分析、判断、处理会计业务的能力和解决会计工作实际问题的

综合能力。

２考点原则上设置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大、中专院校及高考定点
学校。考试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６日（星期日），考试时间为上午８：３０－
１２：００。

３参加考试并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人员，由全国会计考办核发高级
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该证在全国范围３年内有效。
４各地区、各中央单位可根据本地区、本部门会计专业人员的实际

情况，在全国会计考办确定的使用标准范围内，确定当年评审有效的使用

标准，并报全国会计考办备案。

三、考试有关要求

（一）各级考试管理机构要严格执行考试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切实

做好试卷运送与保管过程中的保密工作，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严防泄密。

（二）考试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考试工作纪律，认真执行考试回避制

度。对违反考试纪律的，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规定 》处理。

（三）中央单位所属会计人员依据本部门规定破格条件报名的，经单

位人事部门审核盖章同意，当地考试管理机构应为考生办理报名手续。

（四）中央单位在确定本部门当年评审有效的使用标准时，如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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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可与当地省级考试管理机构联系，取得本部门考试人员成绩相关

信息。

在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工作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告财政部会计司、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全国会计考办联系人：

财政部会计司：魏晓惠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５２５４４（传真 ）、６８５５３０２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申　　月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２０７３６６
附件：２００９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计划及安排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 政 部 办 公 厅

二○○九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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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２００９年度高级会计师
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苏财会［２００９］１３号

　　根据省职称办２００９年工作安排，现将我省２００９年度高级会计师申
报评审材料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２００９年我省高级会计师资格条件原则上仍按照《江苏省会计专业高
级会计师资格条件（试行）》（苏职称［２００３］２号）执行。凡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前符合申报条件并持有有效的全国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合格证的
人员均可申报。

（一）具有会计中级资格，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１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博士学位），取得会计中级资格后，从事本专
业技术工作２年以上。
２硕士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６年以上，取得会计中级资格后，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４年以上。
３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１０年以上，取得会计中级资格后从

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５年以上；或者取得会计中级资格后４年以上，且在
大、中型企业连续担任财务负责人２年以上。
４取得大学专科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１５年（或取得大学专

科学历且累计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２０年）以上，取得会计中级资格后，从
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５年以上。

（二）审计师（统计师、财政税务专业经济师）等会计相关职称转升

或转评高级会计师应具备的条件：

１目前在会计岗位上，并取得审计师、统计师、财政税务专业经济师
等资格５年以上（含５年）的申报人员，其从事审计、统计等会计相关工作
的年限可以连续作为会计工作年限计算，正常申报高级会计师。

２取得高级审计师、高级统计师等高级职称３年（含３年）以上，目
前在会计或会计管理岗位上，有会计工作业绩和成果，可以按照条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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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评高级会计师。

（三）破格申报人员需要进行本专业知识的面试答辩（答辩时间另行

通知）。

二、计算机要求

除计算机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取得全国计算机

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合格证的人员以外，其他申报者需提供省专业

技术人员《信息化素质培训考核合格证》或全国职称计算机能力考试规

定科目的合格证。

三、论文、著作要求

取得会计及会计相关中级资格后，在省级以上专业刊物公开发表本

专业或相关专业有较高水平的论文（第一作者、不少于２０００字）１篇以
上、或出版专著或译著（主要编著者，本人撰写５万字以上）１部以上。不
包括任何单位出版发行的论文集和期刊增刊、专辑等所登文章。

四、报送材料要求及报送时间

请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按《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资格评审工作管理

规则（试行）》（苏财会［２００７］８号）规定要求对委托评审的材料严格把
关，认真做好审核、公示和推荐工作，做到材料真实、齐全、手续完备。省

级各部门、各单位及在宁其他单位于７月１０日前将所属申报材料送达我
厅财会教育中心（地址：南京市西康路２３号３１０室），联系人：肖晓风、顾
俊祥，电话：０２５－８３３９６３１０；各地于７月２０日前将经市职称管理部门审
核并已公示无疑义的申报人情况一览表及有关资料直接报送我厅会计

处，联系人：祁梅华、石方，电话：０２５－８３６３３２０５。过时不再受理。
五、收费标准

按省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执行，每份材料收取评审费和论文鉴定

费等４００元。
《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资格条件（试行）》（苏职称［２００３］２

号）、《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资格评审工作管理规则（试行）》（苏财会

［２００７］８号）可登录我厅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ｓｃｚ．ｇｏｖ．ｃｎ）“会计管理”栏目
中查询，需要填报的相关附表高级会计师申报相关表格点击下载。

附件：１．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资格条件（试行）
２．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资格评审工作管理规则（试行）

二○○九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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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大 学 文 件

校通知［２００８］１０５号

关于印发《东南大学教授（研究员）职务
评聘基本条件（试行）》等２０个文件的通知

各校区，各院、系、所，各处、室、直属单位，各学术业务单位：

根据国家和教育部有关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改革的要求，结合学校发

展的实际需要，学校对现行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条件进行了重新修订。

修订后的《东南大学教授（研究员）职务评聘基本条件（试行）》等２０个文
件已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宣传，并遵照执行。

修订后的《东南大学教授（研究员）职务评聘基本条件（试行）》等文

件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作为过渡，学校原相关文件２００９年同时
执行，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自行废止。

附：《东南大学教授（研究员）职务评聘基本条件（试行）》等文件

二八年九月六日

主题词：人事　职务评聘　通知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２００８年９月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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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务
评聘基本条件（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质量，根据国家
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件。

第二条　本条件适用于建筑、规划、交通、监理、工程管理及机械、动
力、电子、计算机等专业中从事工程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管理、设备

操作与维修（含电化教学技术维护）等在职在岗的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第二章　享受研究员级同等待遇的高级工程师评聘基本条件

第三条　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要求
按《东南大学教授（研究员）职务评聘基本条件（试行）》中有关政治

素质、职业道德要求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申报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１９６０年以后出生的申报人
员，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担任高级工程师并履行职责５年以上。

（二）外语要求

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参加国家或省人事部门组织的相应系列的高

级职称外语考试，取得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

１具有博士学位。
２因公出国，出国前通过国家出国人员外语水平考试（ＷＳＫ），并在国

外学习或工作连续１年以上（不含探亲、陪读或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员）。
３外语专业本科以上毕业从事非外语专业工作。
（三）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参加国家或省人事部门组织的相应学科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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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

１具有博士学位。
２具有计算机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３１９５６年以前出生的人员。
第五条　评审条件
（一）工程、科研和专业技术要求

（１）建筑设计
作为工程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２项大型工程。
设计质量优良。承担的设计项目经评分须达到优良以上，且有２项

作为工程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的项目获市级一等以上优秀设计奖；或获

１项部、省级二等以上优秀设计奖。
（２）工程设计
作为工程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２项单机５０ＭＷ及以上热电工

程设计。

质量优良。承担的设计项目经评分须达到优良以上，在施工过程或

投产后未发现有大的不合理设计。

（３）建筑施工管理和监理
作为工程负责人主持２项管理特级工程，工程质量达到市优以上；或

作为总监、副总监主持２项监理特级工程，工程质量达到市优以上。
（４）道路与桥梁设计和监理（具备条件之一）
作为工程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负责设计２项高等级公路、大桥、特

大桥或大型立交桥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２个以上全
国性或１个以上全国性、２个以上区域性公路规划项目，负责完成主要设
计工作和有关文件的编制；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２个以上
部、省级或１个以上部、省级，２个以上地、市级科研与技术开发项目；作
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２个以上国家或行业标准、定额或规范
的制订或修订；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２个以上大型工程的
施工或监理；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获２项市级及以上优秀设计
奖或１项部、省级优秀设计奖。

（５）城市规划设计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２０万人总体规划或３平方公里

控制性详细规划或 ８０公顷修建性详细规划，并通过专家论证和批准

４２２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实施。

规划设计质量优良。承担的规划项目经评分须达到优良以上，且有

２项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的项目获市级以上优秀设计奖。
（６）技术开发
主持完成１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或主持完成１项３００万以上横向

科研项目，科研项目成果已得到转化，并产生经济效益，除科研经费到校

外，累计向学校上交该项成果转让费和提成费１００万元以上。
（７）电化教学
主持完成１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并通过验收；或主持完成４项

“９８５”和“２１１”工程公共平台建设项目，能够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并为学
校教学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作出突出贡献。

（二）论著要求

发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论文４篇（ＳＣＩ论文１篇以上或 ＥＩ论文２篇
以上）；或发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论文３篇，且获省部级以上优秀设计奖
１项（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或获省部级以上优良工程奖１项（工程
负责人或总监、副总监）或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上奖励（前三

名）。

第三章　高级工程师评聘基本条件

第六条　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要求
按《东南大学教授（研究员）职务评聘基本条件（试行）》中有关政治

素质、职业道德要求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申报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具有博士学位，担任工程师职务并履行其职责２年以上；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１９６０年后出生的申报人员，原则上须具有硕士
学位），担任工程师职务并履行其职责５年以上。

（二）外语要求

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参加国家或省人事部门组织的相应系列的高

级职称外语考试，取得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

１具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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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任现职以来，因公出国，出国前通过国家出国人员外语水平考试
（ＷＳＫ），并在国外学习或工作连续１年以上（不含探亲、陪读或从事其他
工作的人员）。

３外语专业本科以上毕业从事非外语专业工作。
（三）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参加国家或省人事部门组织的相应学科职称计算术应用能力考核，

取得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

１具有博士学位。
２具有计算机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３１９５６年以前出生的人员。
第八条　评审条件
（一）工程要求

（１）建筑设计
作为工程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１项大型工程；或作为工程负责

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２项中型工程。
设计质量优良。作为专业负责人有１项工程获市级二等以上优秀设

计奖。建筑专业作为方案设计人（前两名）参加大型项目投标中标可视

为获１项市级二等以上优良设计奖。
（２）工程设计
作为工程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２项单机１２ＭＷ及以上热电工

程设计。

质量优良。承担的设计项目经评分须达到优良以上，且在施工过程

或投产后未发现有大的不合理设计。

（３）建筑施工管理、监理
从事基建管理的技术人员作为负责人主持１项特级工程的施工组织

和管理或监理；或作为负责人主持２项一级工程的施工组织和管理或监
理工作。

（４）道路与桥梁设计和监理（具备条件之一）
作为工程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负责设计１项高等级公路、大桥、特大

桥或大型立交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１个以上全国性
或２个以上区域性公路规划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１
项以上部、省级或２项以上地、市级科研与技术开发项目；作为项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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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１项以上国家或行业标准、定额或规范的编制工作；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１项大型工程的施工或监理。完成质
量达到优良。

（５）城市规划设计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参加１项１０万人总规或１平方公里

控规；或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参加２项３万人总规或６０公顷
详规。

规划质量优良。作为专业负责人有１项工程获市级以上优秀设计
奖；或规划专业作为主要方案设计人（前两名）参加１项全国性规划投标
中标（视为１项市级以上优秀规划设计奖）。

（６）工程招投标
作为负责人主持各类招投标事项年招投标总额达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审

查招投标申请书及招投标文件年总额达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审签各类招投标
合同总额达１０００万元以上。

（７）技术开发
为主参加完成１项厅局级以上科研项目（前两名）或主持完成１项

１５０万以上横向科研项目，科研项目成果已得到转化，并产生经济效益，
除科研经费到校外，累计向学校上交该项成果转让费和提成费５０万元
以上。

（８）电化教学
为主参加完成１项厅局级以上科研项目（前两名），并通过验收；或

主持完成２项“９８５”和“２１１”工程公共平台建设项目，能够解决关键技术
难题，并为学校教学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作出重要贡献。

（二）论著要求

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发表论文３篇；或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发表论
文２篇，且获１项省部级优秀设计奖（工程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

从事工程管理（工程项目招投标、基础建设管理）的人员，发表国内

核心学术刊物论文４篇以上；或出版著作１部（个人撰写部分８万字以
上），同时发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论文２篇以上。

第九条　破格条件
（一）破格申报条件

１９５６年以前出生的人员，取得大学专科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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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年或大学专科学历且累计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２０年以上，担任工程
师并履行其职责１０年以上。

（二）破格评审条件

破格申报高级工程师，须符合正常评审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之一：

１获国家级优秀设计、优秀工程奖或省（部）级科技进步（优秀设计、
优秀工程）二等奖或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项目的主要贡献者（前三名）。

２省级以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第四章　工程师评聘基本条件

第十条　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要求
按《东南大学教授（研究员）职务评聘基本条件（试行）》中有关政治

素质、职业道德要求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申报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具有硕士学位，担任助理工程师并履行其职责２年以上；具有大学本
科学历或大学专科学历，担任助理工程师并履行其职责４年以上。

具有博士学位，经考核合格，可初定工程师职务。

（二）外语要求

参加国家或省人事部门组织的相应系列的中级职称外语考试，取得

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

１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
２因公出国，出国前通过国家出国人员外语水平考试（ＷＳＫ），并在

国外学习或工作连续１年以上者（不含探亲、陪读或从事其他工作的人
员）。

３外语专业本科以上毕业从事非外语专业工作。
（三）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参加国家或省人事部门组织的相应学科职称计算术应用能力考核，

取得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

１具有博士学位。
２具有计算机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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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５６年以前出生人员。
第十二条　评审条件
（一）工程要求

１工程项目（具备条件之一）
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１项中型以上工程，或２项小型工程；从事热能

设计者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２项单机２ＭＷ热电工程；从事基建管理、工
程监理，必须参加２项一般工程，或维修１项一定难度的工程；从事公路、
桥隧设计和监理，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１项高等级公路或大桥、特大桥工
程；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１项３０公顷控规或１５公顷详规，或２项１０公
顷以上详规，或５平方公里总规。完成质量达到优良，其完成的设计和监
理，未发现大的不合理设计。

２工程招投标
作为主要完成人参加各类招投标事项，年招标总额达５００万元以上，

配合审查招标文件年总额达５００万元以上。
３技术开发
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１项厅局级项目或１项５０万以上横向科研项

目（前五名）。

４电化教学
为主参加完成１项“９８５”和“２１１”工程公共平台建设项目（前三名）。
（二）论文要求

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发表论文１篇以上。

第五章　助理工程师申报基本条件

第十三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有硕士学位，工作满３个月；本科毕业工作满１年；大专毕业工作

满３年，期满考核合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任职年限的计算从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之日起至申报
前一年年底，其间全脱产学习时间不计入任职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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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高一级学历（学位）取得时间、论文论著发表出版时间、
科研成果完成时间，均截止至申报前一年年底。

第十六条　本条件中凡规定的学历、年限、数量、等级等概念均含标
识的学历、年限、数量、等级。（如：本科以上含本科、５年以上含５年、１项
以上含１项、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等）

第十七条　本条件中规定的教学、论文、著作、科研项目、成果获奖
等，均为任现职以来以东南大学名义获得的（全脱产学习期间成果不予计

入）。其中论文均为本专业论文，且申报人为论文第一作者；科研成果获

奖排名均以个人获奖证书为准。有关科研项目的属性、级别及验收等由

科技处组织认定。

第十八条　关于成果等效、转岗申报专业技术职务参照“东南大学教
授（研究员）职务评聘基本条件（试行）”执行。

第十九条　学校未聘人员不具备申报资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
当年申报资格：

（一）考核不合格（不称职）或受校级以上处分并在处分期限内。

（二）教学质量考核不合格，或出现教学事故。

（三）未能按照合同完成科研任务并给学校造成一定损失。

第二十条　本条件为晋升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基本要求，学校根据
上级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依据本条件开展各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

作，择优晋升，择优聘任。

第二十一条　本条件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作为过渡，原相关
文件２００９年同时执行，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自行废止。

第二十二条　本条件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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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会计专业技术职务
评聘基本条件（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件适用于持有会计（审计）从业资格证，从事会计、财
务管理、审计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此类人员原则上应取得相应的

财经专业学历或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且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

第二条　高级会计师的评聘条件参照苏职称［２００３］２号文件《江苏
省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资格条件（试行）》执行。

第二章　会计师评聘基本条件

第三条　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要求
按《东南大学教授（研究员）职务评聘基本条件（试行）》中有关政治

素质、职业道德要求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申报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具有硕士学位，担任助理会计师并履行其职责３年以上；具有大学本
科学历或学士学位，担任助理会计师并履行其职责４年以上。

具有博士学位，经考核合格，可初定会计师职务。

（二）外语要求

参加国家或省人事部门组织的相应系列的中级职称外语考试，取得

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

１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
２因公出国，出国前通过国家出国人员外语水平考试（ＷＳＫ），并在

国外学习或工作连续 １年以上（不含探亲、陪读或从事其他工作的人
员）。

３外语专业本科以上毕业从事非外语专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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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参加国家或省人事部门组织的相应学科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

取得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

１具有博士学位。
２具有计算机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３１９５６年以前出生的人员。
第五条　论文要求
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财经类）发表论文１篇以上。

第三章　助理会计师申报基本条件

第六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财会工作１年以上。

第四章　附　则

第七条　任职年限的计算从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之日起至申报前
一年年底，其间全脱产学习时间不计入任职年限。

第八条　高一级学历（学位）取得时间、论文论著发表出版时间、科
研成果完成时间，均截止至申报前一年年底。

第九条　本条件中凡规定的学历、年限、数量、等级等概念均含标识
的学历、年限、数量、等级。（如：本科以上含本科、５年以上含５年、１项以
上含１项、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等）

第十条　本条件中规定的论文，均为任现职以来以东南大学名义获
得的（全脱产学习期间成果不予计入），且论文为本专业第一作者论文。

第十一条　关于转岗申报专业技术职务参照“东南大学教授（研究
员）职务评聘基本条件（试行）”执行。

第十二条　学校未聘人员不具备申报资格；考核不合格（不称职）或
受校级以上处分并在处分期限内，取消当年申报资格。

第十三条　本条件为晋升中初级职务的基本要求，学校根据上级有
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依据本条件开展中初级职务评聘工作，择优晋升，

择优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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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条件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作为过渡，原相关文
件２００９年同时执行，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自行废止。

第十五条　本条件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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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关于学术期刊认定的说明
（试行稿）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
升科研水平，鼓励我校师生积极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现将我校学术期刊

认定的说明公布如下：

一、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二、ＳＣＩ、ＥＩ、ＳＳＣＩ、Ａ＆ＨＣＩ引文索引（数据库 ）
（一）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是指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ＩＳＩ）制作的

科学引文数据库（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涵盖学科：数学、物
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农业科学以及计算机学、材料学等。

（二）ＥＩ—《工程索引》是指美国工程信息公司（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Ｉｎｃ．）制作的工程索引数据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ｄｅｘ）。涵盖学科：

生物工程、交通运输、化学和工艺工程、照明和光学技术、农业和食品

技术、计算机和数据处理、应用物理、电子和通信、控制工程、土木工程、机

械工程、材料工程、石油、宇航、汽车工程等。

（三）ＳＳＣＩ—《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指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ＩＳＩ）制
作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涵盖学科：历史
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图书情报学、公共卫生等。

（四）Ａ＆ＨＣＩ—指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ＩＳＩ）制作的艺术与人文引文
索引数据库（Ａｒｔ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涵盖学科：考古学、建筑
学、艺术、文学、哲学、宗教、历史等。

三、国内本学科最高级刊物（仅限文科、管理学科）

指人文社会科学类一级学科最优学科期刊，以各一级学科国家级学

术研究机构主办的刊物为准，每个一级学科限３种，如《哲学研究》、《政
治学研究》、《法学研究》、《教育研究》、《管理世界》等。具体刊物名称由

各学科分委会提出，经校学术委员会审定。

四、国内核心刊物

（一）《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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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核心库和扩展库来源刊物。

（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
究评价中心编制）的来源刊物。

五、在上述刊物发表论文均以通过情报检索机构检索并出具书面证

明为准。

５３２第二部分　高等教育篇




东 南 大 学 财 务 处 文 件

校财字［２００９］６号

关于发放２００９年度夏季清凉饮料费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人事厅 苏财行［２００４］２１号文和校财经（２００４）
１５号《东南大学关于调整冷饮费标准的决定》的文件精神，现将我校２００９
年度清凉饮料费的发放事宜通知如下：

一、发放标准：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的人员（体育教师、清洁工、

门卫、驾驶员、炊事员、锅炉工）１００元／人·月，其他人员８０元／人·月。
二、发放时间：夏季清凉饮料费全年按四个月发放（６－９月份）。
三、在上述期间脱产进修、出国学习和长期病假、退休（含内退）人员

不发。

四、各独立核算单位及承包单位按此通知精神在各自有关的经费中

自行发放，退休返聘人员、部门自支大集体人员、临时用工人员于９月份
按所属工作性质，在聘用单位的有关经费中开支。

请各单位（不含独立核算单位和承包单位）办公室主任（或秘书）在

本人的办公系统上下载《２００９年度清凉饮料费汇总表》和《清凉饮料费发
放审核表》电子版，核对、修改（部分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的人员标

准在名册上暂按８０元／人·月的标准，需自行修改为１００元／人·月）后
填写《清凉饮料费发放审核表（在编人员）》送人事处劳资科审批；有租赁

人员和校支大集体人员的单位另行填写《清凉饮料费发放审核表（租赁

人员和校支大集体人员）》送人才交流中心审批。经审批的审核表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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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统一交到四牌楼校区会计事务管理科，同时将电子版通过办公系统

发给财务处汤磊。

本次清凉饮料费的发放原则上采取转入教职工一卡通的方式（不扣

个税）；若有部分教职工要求领取现金，必须由本人向单位提出申请，由单

位汇总到四牌楼校区财务一科一次性领取（按实扣税）。请各单位在审

核表纸质及电子版上备注栏注明，“１”代表转入一卡通；“２”代表领取现
金。财务处将于７月初将人事处审核后的清凉饮料费统一转入教职工的
一卡通。

财务处办理地点：四牌楼校区五四楼三楼财务一科、会计科

时间：２００９年６月８日至６月１９日。
人事处办理地点：劳资科（周二及周五在四牌楼校区五四楼二楼２１３

室；周一、周三及周四在九龙湖校区行政楼四楼４３０室）、人才交流中心
（四牌楼校区河海院一楼）

时间：２００９年６月８日至６月１９日。
特此通知，请遵照执行。

财　务　处
二○○九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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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大 学 财 务 处 文 件

校财字［２００９］１１号

关于现金报销和现金暂付款的补充规定

全校各单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的现金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的现金管理制度，特

重申现金支付额度和现金暂付款冲销时间规定。

一、现金支付额度

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１２号）《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
定，结算起点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零星开支可用现金支付。
２因采购地点不确定、交通不便等特殊原因，办理转账、汇款或刷卡

结算不方便，确实需要现金支付的其他支出，单张发票可以放宽至

５０００元。
３单张发票５０００元以上（含５０００元），结算支付必须采用转账（本

市含郊县）或电汇（外地），亦可采用刷银行卡（信用卡或其他银行卡）方

式支付，报销时需附刷卡记录。

４以上限定金额５０００元通常是指单张发票，若同一单位的同一时
间开据的发票或联号发票，若干张累计超过５０００元，视同单张发票处理。

二、现金暂付款的冲销规定

１现金暂付款必须按借款用途用款，一次性结算超过５０００元不得
预借现金（差旅费除外）。确因特殊情况需借款超过５０００元以上，应事先
向财务处提出申请，经处长批准后，方可办理借款手续。

２现金暂付款一般情况应在一个月内予以冲销，特殊情况不得超过

８３２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两个月，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冲销，财务处将冻结该项目负责人所有项目

经费。

本补充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本规定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起执行。
财　务　处

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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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大 学 财 务 处 文 件

校财字［２００９］１７号

关于调增教职工公积金缴存金额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２００９年度下达我校的公积金专项经费拨款数，
经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我校将适当调增在校教职工的公积金缴

存数，自２０１０年１月起按新标准扣缴，同时补缴２００９年７－１２月个人应
补缴的差额数。因此１月份的工资实发数会相应减少，２－６月份就按正
常调整后的缴存基数扣款。

９８年以后工作的新职工的住房补贴本次也同时调整。租赁人员的
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将按江苏省人才交流中心的有关规定另行执行。

产业人员的公积金基数调整计算公式与在职人员相同，基数参照人

事处提供的本人档案工资计算。

财　务　处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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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大 学 文 件

校通知［２００９］６７号

关于印发《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基金
管理办法（修订版）》等文件的通知

各校区，各院、系、所，各处、室，各直属单位，各学术业务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我校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系列文件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系列

文件发给你们，希遵照执行。

附件：

１《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基金管理办法（修订版）》
２《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基金实施办法（修订版）》
３《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课题研究扶持基金实施办法（修订版）》
４《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实施办法（修订版）》
５《东南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条例（修订版）》
６《东南大学资助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办法（修订版）》

二九年六月一日

主题词：研究生　培养改革　管理办法　通知

东南大学校长办室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印发

１４２第二部分　高等教育篇




附件１：

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基金管理办法
（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发挥研究生在学校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完善
激发研究生创新热情和创新实践的培养机制与资助机制，本着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创新是灵魂，科学研究主导是核心，导师负责制是基础”的指

导思想，遵循“转变观念、改革机制，理顺关系、统筹资源，激发创新、提高

质量”的原则，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和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实践经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培养基金由学校预算、导师资助经费、社会捐赠、研
究生所交学费以及学校筹措的其它经费等组成。

第三条　研究生培养基金包括硕士研究生培养基金、博士研究生培
养基金和各类资助基金，实行集中管理、统筹使用。

第四条　实行研究生培养基金后，学校不再发放各类普通奖、助学金
以及各类津贴、补助。

第五条　研究生培养基金实行导师和研究生申报制，学校组织评审。
导师和研究生所获经费由其个人负责管理，强化导师的责任，明确导师和

研究生的责、权、利，充分调动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并根据研究生的业

绩，实行动态管理。

第六条　研究生只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研究生培养基金仅
用于奖励和资助全日制研究生（单位委托培养研究生除外）。

第七条　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奖助学金、“三助”岗位和专项基金的
审批与日常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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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硕士研究生培养基金的设置

第八条　硕士研究生培养基金设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和导师专项基
金。研究生培养收费标准按政府核定标准执行。

第九条　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由学校提供，具体类别和标准见表１。
获得各类奖助学金的研究生需承担导师规定的“助研”、“助教’工作。

表１　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类别、标准

类　别 Ⅰ Ⅱ Ⅲ Ⅳ

标准（万元／生·年） １．６ １．２ ０８ ０．４

　　第十条　设立基础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医学等学科硕士研究
生导师专项基金，用于研究生业务培养工作的资助。具体办法见《东南大

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实施办法（修订版）》。

第三章　硕士研究生培养基金的申请与管理

第十一条　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的评定，由研究生院下达各类奖助
学金指标，研究生可自愿申报，各院系制定评审原则并进行评审，并报研

究生院审核备案。

原则上，Ⅰ、Ⅱ类奖助学金主要提供给当年度入学的新生中来源于高
水平大学的免试研究生以及入学综合成绩名列前茅的研究生。

中期考核后由研究生提出申请，导师对其综合业绩等情况进行考核，

提出意见，由各院系自行评审，最后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

凡院系评定为Ⅰ类奖助学金的研究生，将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审核
评定，主要依据是学习成绩和科研业绩。

第四章　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的设置

第十二条　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主要由普通基金、重大项目基金和
专项资助基金构成，所有基金分为Ａ、Ｂ两级。每年学校根据生源和学习
情况动态调整各类基金中 Ａ、Ｂ两级的数量。享受各类基金的研究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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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完成导师规定的助研、助教工作，具体要求及办法由导师确定。此外，

学校还设立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和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等资

助基金。

１普通基金
为了满足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需要，设立博士研究生培养普通基

金，见表２。
表２　博士研究生培养普通基金（万元／生）

普通

基金
支付方 奖学金

助研金／
第一、二年

助研金／
第三年

Ａ级
学校 ３．６ ０．９ ０．８

导师 ０ ０．３ ０．４

Ｂ级
学校 ３．６ ０．７ ０．６

导师 ０ ０．３ ０．４

　　注：原则上每位导师每年获得普通基金不超过２个。

２重大项目基金
为了满足重大科研项目的需要，设置重大项目基金，由导师向学校提

出设置申请，经学校批准后设置，重大项目基金的构成见表３。
表３　博士研究生重大项目基金（万元／生）

重大项目

基金
支付方 奖学金

助研金／
第一、二年

助研金／
第三年

Ａ级
学校 １．８ ０．９ ０．８

导师 １．８ ０．３ ０．４

Ｂ级
学校 １．８ ０７ ０．６

导师 １．８ ０．３ ０．４

　　３专项基金
为了支持基础类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医学学科和新兴前沿学科

培养博士研究生，以及满足特殊人才培养的需要，特设置博士研究生导师

培养专项基金。专项基金的构成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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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博士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万元／生）
专项

基金
支付方 奖学金

助研金／
第一、二年

助研金／
第三年

Ａ级
学校 ３．６ １．１ １．１

导师 ０ ０．１ ０．１

Ｂ级
学校 ３．６ ０．９ ０．９

导师 ０ ０．１ ０．１

　　注：除学校专门提供名额外，原则上每位导师每年获得专项基金为
１个。

４．博士研究生课题研究扶持基金
为了扶持部分学科博士研究生进行创新研究，特设立博士研究生课

题研究扶持基金，每年资助若干项。具体办法见《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课

题研究扶持基金实施办法（修订版）》。

５．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和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
（１）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
为了给优秀博士研究生创造更多的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机会，

开阔视野，接触前沿，以促进高质量创新型博士生的培养，特设立博士研

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重点资助优秀博士研究生赴海外短期科研合作

和参加在国（境）外举办的本领域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由研究生提出

申请，经研究生院组织评定后，原则上资助往返机票和注册费，额度０．５
－２．０万元。具体办法见《东南大学资助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办法（修订
版）》。

（２）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
为提高我校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培育国家级、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特设立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每年资助人数为３０人左右。额度１．５
－３．０万元，其中博士生助研金补助不低于１０００元／月。对于优秀博士
论文培育对象，从第四年起，助研金补助５０００元／月。具体办法见《东南
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条例（修订版）》。

第十三条　由导师提供的奖学金，在博士生入学后每学期结束前经
导师考核后由导师指定帐号，财务处按时拨付；导师未及时拨付者学校将

减少下年度相应招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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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除了上述设立的奖助学金和各类基金之外，学校还将提
供其他“三助”工作岗位，研究生经导师推荐后均可申请这些岗位，申请

办法另行制定。

第五章　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的申请与管理

第十五条　具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的教师，根据科研工作需
要，每年度向所在院系申请各类培养基金岗位，各院系制定细则并进行评

审，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每年度，研究生院根据当年度博士研究生的招

生规模、学科建设和发展、科研工作需要等原则，通过评审，确定各院系的

招生指标和各类基金岗位数并据此制定招生简章。

第十六条　当年度入学的博士研究生，由导师在确定的基金类中，根
据该生情况为其申请岗位级别，各院系推荐，研究生院组织评审，最终确

定其助研金级别，并在入学后的当年度享受奖学金和助研金。原则上，凡

当年度入学的硕博连读和提前攻博研究生以及科研成绩突出的博士研究

生，具有申请各类基金Ａ级岗位的资格。
第十七条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直博生），第一、二年享受博

士Ｂ类助研金，第二学年结束前完成资格考试，第三学年开始按本条例博
士生滚动方式进行滚动。

第十八条　博士研究生从入学后的第二年度开始，每年度根据自己
科研工作实绩和学习成绩，自愿在各自享受的培养基金类型中申请不同

级别的助研金，由导师考核，院系推荐，研究生院组织评审，最终确定研究

生享受助研金的级别，主要依据是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第十九条　获得各类培养基金的研究生必须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１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关心集体，团结同学，遵纪守法，学

风端正，有责任心；

２成绩优秀或已取得突出科研成果或其他能说明其具有突出学习
能力和科研潜力。

第二十条　为鼓励培养高质量博士研究生，对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的指导教师，从获奖当年起三年内，学校提供２个Ａ级专项基金名
额；对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及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

指导教师，从获奖当年起两年内，学校提供２个Ａ级专项基金名额（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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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论文不重复计算）；对院士每年提供１个Ａ级专项基金名额。
第二十一条　各院系根据上述规定制定本单位年度招生名额分配细

则；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各院系应对每个指导教师招收的研究生总人

数进行控制。

第二十二条　为规范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保障研究生的切身利益，在
研究生正式录取时，须签订研究生、指导教师和学校的三方协议书，以明

确各自的职责、权益和义务。

第六章　研究生培养基金的发放与管理

第二十三条　研究生培养基金的奖助学金、助研金由财务处根据三
方协议按时拨至研究生个人帐户。

第二十四条　享受奖助学金的硕博连读或提前攻博研究生，在正式
进入博士阶段学习的当月，原来享受的硕士奖助学金自动取消，并根据博

士阶段所获培养基金类型享受奖学金和助研金。

第二十五条　研究生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则取消或暂时停止其奖
学金的发放：

１学术行为不端者；
２中期考核不合格者；
３未能履行《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基金协议书》者；
４受到党纪校纪处分者；
５在学期间自行出国或出境以及休学、退学者；
６发生其他不适宜继续履行协议的行为或情况者；
７因各种原因学籍变动者
８因公出国时间超六个月者。
第二十六条　硕士研究生可享受研究生培养基金两年半（医学为三

年）；

第二十七条　博士研究生原则上可享受研究生培养基金三年（直博
生五年），对于已取得阶段成果、因研究工作确需延长者由研究生提出申

请，导师同意并愿支付相应助研金，经院系、研究生院审核同意后，博士生

可免交培养费，再享受半年与第三年同等类别的助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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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完成学业确有困难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以采取勤
工助学或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予以资助，具体办法见相关文件。

第二十九条　学校每年为获得Ⅰ、Ⅱ类奖学金的硕士研究生和获得
Ａ级培养基金的博士研究生颁发荣誉证书。

第三十条　本办法从２００９级研究生开始实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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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基金实施办法
（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贯彻执行《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基金管理办法》
（修订版）的有关精神，充分发挥研究生在学校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形成有利于激发创新热情、鼓励创新实践的培养和资助机制，全面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学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认真做好研究生培养基金实施工
作，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接受师生监督。

第三条　学校成立“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基金实施领导小组”，指导
研究生培养基金实施工作。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建立相应机构，院系有

关领导要参与研究生培养基金实施工作。

第四条　研究生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导师对其综合业绩等情况
进行考核，提出意见；各院系自行评审，最后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凡院

系评定为Ⅰ、Ａ类奖助学金的研究生，研究生院再依据研究生的科研业绩
和学习成绩综合审核、评定并公示。

第五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东南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委托培养研究
生不享受奖助学金。

第二章　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定原则

第一节　硕士研究生第一次奖助学金评定原则
第六条　推荐免试研究生由所在院系经过复试和评审，向研究生院

提出享受各类奖助学金的建议名单，研究生院最终确定推免生享受各类

奖助学金的名单。具体原则为：

１来自“９８５”工程和设研究生院高校的学科年级排名为前 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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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工程高校学科年级排名前３％，且复试综合成绩排名为前２０％的推
免生有资格申请Ⅰ类奖助学金或申请直博生。
２来自“９８５”工程和设研究生院高校的年级排名学科前 １０％或

“２１１”工程高校学科年级排名前５％，且复试综合成绩排名为前５０％的推
免生有资格申请Ⅱ类奖助学金。
３未达到上述条件的推免生、经校内调剂录取的推免生可申请Ⅲ类

和Ⅳ类奖助学金（比例控制在Ⅲ类：Ⅳ类＝６：４）。
第七条　参加统考且初试和复试综合成绩排名位列本学科前３％，

可申请Ⅰ类奖助学金，位列１０％以内的可申请Ⅱ类奖助学金。
第八条　参加统考且综合成绩排名位列末１０％，不享受各类奖助学

金。其余按综合成绩排名分别申请Ⅲ类和Ⅳ类奖助学金。
第二节 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滚动评定原则

第九条　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滚动评定应在通过中期考核的学期结
束前完成。

第十条　硕士研究生申请Ⅰ、Ⅱ类奖学金，需修完规定的学位课程且
学位课程规格化加权平均分数大于８０分，学位课程无首修不及格，开题
报告质量优良、科研能力强、中期考核合格。

第十一条　硕士研究生申请Ⅲ、Ⅳ类类奖学金的基本条件：修完规定
的学位课程且学位课程规格化加权平均分数大于７０分，开题报告通过、
积极参加科研工作，中期考核合格。

第十二条　受到中期筛选的硕士研究生不享受奖助学金。

第三章　博士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定原则

第十三条　在博士生复试录取时，由导师在确定的基金类别中，根据
该生综合情况建议岗位级别（Ａ级或 Ｂ级），经各院系推荐，报研究生院
评审，最终确定其基金岗位级别。具体原则为：

１．硕博连读、提前攻博生已取得突出科研成绩（如有高水平学术论
文发表、有发明专利或鉴定成果、有科研获奖等，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的，具有申请各类基金Ａ级岗位的资格。
２直博生第一、二年享受博士 Ｂ类助研金，第三学年开始可以申请

基金Ａ级岗位，并按时参加滚动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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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普通博士生复试成绩排名位列本学科前３０％，并已取得突出科研
成绩（如有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有发明专利或鉴定成果、有科研获奖等，

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具有申请各类基金Ａ级岗位的资格。
４其余博士生可申请各类基金Ｂ级岗位。
５单位委托培养博士生不享受各类基金。
第十四条　博士研究生奖助学金每年滚动一次。
第十五条　第二年滚动评定原则
１申请Ａ类奖助学金的人数不超过本培养单位同批享受奖助学金

人数的３０％。需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１）修完规定的学位课程，成绩优良。
（２）有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
（３）主动参与导师课题研究且有阶段性成果。
２．博士研究生申请Ｂ类奖助学金的人数不超过本培养单位同批享

受奖助学金人数的７０％。需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１）修完规定的学位课程，成绩合格。
（２）有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
（３）主动参与导师课题研究。
３．中期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研究生不再享受奖助学金。
第十六条　第三年滚动评定原则
１．申请Ａ类奖助学金的人数不超过本单位同批享受奖助学金人数

的３０％。需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之一：
（１）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在相关专业

学位委员会认可的核心期刊上以“东南大学”名义发表３篇论文（含录用
通知）。

（２）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在 Ａ＆ＨＣＩ、
ＳＣＩ、ＳＳＣＩ、ＥＩ源刊上以“东南大学”名义发表２篇本专业学术论文。

（３）其它科研业绩突出（获奖、专利）。
２．申请Ｂ类奖助学金的人数不超过本单位同批享受奖助学金人数

的７０％。需具备下列一项基本条件：
（１）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在相关专业

学位委员会认可的学术核心期刊上以“东南大学”名义发表２篇论文（含
录用通知）。

１５２第二部分　高等教育篇




（２）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在 Ａ＆ＨＣＩ、
ＳＣＩ、ＳＳＣＩ、ＥＩ源刊上以“东南大学”名义发表１篇本专业学术论文。

第十七条　未达到申请条件的博士研究生仅享受奖学金，不享受助
研金。

第十八条　已取得阶段成果，因研究工作确需延长者，由研究生提出
申请，导师进行综合考核提出意见并同意支付相应助研金，经院系、研究

生院审核同意后，可再享受半年与第三年同等类别的助研金。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依据《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基金管理
办法》（修订版）和本实施办法，制定适合本单位的具体细则，并将具体细

则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也可根据本实施办法的精神和原则，结合本单位

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单位的实施办法和相应具体细则，报研究生院审批

后执行。

第二十条　硕士生培养专项基金、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基金以及博士生课题研究扶持基金申请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一条　若发现研究生在申请奖助学金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将
取消该研究生申请资格。

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从２００９级研究生开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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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课题研究扶持基金
实施办法（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支持博士研究生创新性思考和研究，依据《东南大学研
究生培养基金管理办法》（修订版）的有关规定，学校设立博士研究生课

题研究扶持基金，并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博士研究生课题研究扶持基金按照项目管理方式进行申
报、遴选、中期评估、总结鉴定。

第三条　遵循“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原则开
展工作。

第四条　基金实行导师申请制。需要申请的博士生指导教师每年一
般只能向该基金申请一个指标的博士研究生创新研究基金（不含委培生、

定向生）。未完成项目考核标准的导师不得申请下一年的基金项目。

第二章　申请对象及经费额度

第五条　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新兴交叉学科的博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及新引进的博士生指导教师。

第六条　根据评审情况，择优资助一定数量项目，每个项目额度为
０．５万元左右。

第三章　申请资格和程序

第七条　导师拟选定作为招生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的研究方向对
学科发展、新兴研究领域开辟、重要科研成果的取得有重要意义。

第八条　学校在制订研究生下年度招生目录前，导师向所在招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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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出申请。

第九条　申请者填写《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课题研究扶持基金申请
书》，在实际招生年前６个月递交相关材料，经所在学科学位分委员会初
审，签署意见后，上报研究生院。

第十条　研究生院组织有关学科专家对相应学院提交的申请进行评
定，在实际招生年前 ２个月下达基金立项通知书。导师根据指标额度
招生。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一条　当年度导师招到研究生后，基金经费直接拨入导师培养
研究生的账户。

第十二条　立项获准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如当年因故未招收到博士
研究生，基金名额自动作废。

第十三条　基金资助的博士生因故终止学业，应书面报告研究生院
批准，结余基金金额自动收回。

第十四条　导师指导的博士生在中期考核中若考核不合格，将停止
经费发放。

第五章　项目考核标准

第十五条　导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成果考核标准按照《东南大学博
士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时科研成果考核标准（暂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第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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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实施办法
（修订版）

　　第一条　为了促进基础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医学等学科硕士
研究生培养，学校设立硕士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依据《东南大学研究生

培养基金管理办法》（修订版）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硕士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主要用于数学、物理、力学等基础
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医学等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业务资助（具体

专业附后）。

第三条　硕士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按年度发放，资助额度为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元／生，每位导师每年资助一般不超过２名。

第四条　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按年度和实际招生数将拨款计划报财
务处，财务处将经费拨至符合条件导师的培养经费专用帐户。

第五条　专项基金仅用作研究生培养费用，包括资料查询、复印、图
书资料、论文制作、答辩等开支，不得挪做他用。

第六条　本实施办法从２００９级研究生实行。
第七条　本实施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附件：发放硕士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的专业：

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国民经济学、区

域经济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法学理论、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民商法学、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应用心理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中国古代文

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艺术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生理学、遗

传学、神经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固体力学、流体

力学、工程力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免疫学、病原生物学、病理学与

病理生理学、内科学、儿科学、神经病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临床检验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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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眼科学、儿鼻咽喉科学、肿瘤学、麻醉学、急症医

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卫

生毒理学、中医内科学、药理学、会计学、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旅游

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图书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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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东南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条例
（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东南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资助优秀博士研究生的创
新性科学研究，促进高水平学位论文的产生。

第二条　该基金经费来源于学校设立的研究生创新教育专项经费，
每年总额为８０万，资助人数为３０人左右／年。

第二章　申请和评审

第三条　在校注册学习一年以上，硕士阶段成果突出，课程成绩优良
的博士研究生在博士论文开题报告通过后均有资格提出申请。

第四条　申请者必须经指导教师同意，审慎选题，缜密制定论文实施
计划。对于学位论文选题与国家级或部省级科研项目相结合的予以优先

资助。申请者于每年３月初或９月初填写申请表，所在院、系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初审通过后，再由研究生院聘请有关专家审定，审定通过者作为资

助候选人。

第三章　资助和要求

第五条　资助经费分为科研经费和生活费。原则上，科研经费５０００
元／年（以两年计）发放给指导教师管理，专门用于该生科研论文和学位
论文工作。生活费为１０００元／月（每年资助１２个月，逐月发放至毕业时
为止，总数不超过两年）。

第六条　对已符合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基本条件，论文成果突出者，经
导师推荐并由专家审定，可作为优秀博士论文培育对象，适当延迟答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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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年），第四年起每月资助生活费５０００元。
第七条　获资助者在论文进行阶段必须科学地实施论文计划，阶段

性成果必须以东南大学的名义在本学科的一级学术刊物或国际学术刊物

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理工科博士研究生至少发表８篇三大检索
论文，其中理科至少３篇 ＳＣＩ检索论文，工科至少１篇 ＳＣＩ检索论文；文
科博士研究生必须在本学科的中文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１０篇学术论文。
获得部、省级二等奖及以上（排名在前三名）和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或公开且排名在前两名）的创造性工程技术成果可等同于三大检索论文

１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以上（排名在前五名）可等同于三大检
索论文２篇；文科博士研究生出版１５万字以上与论文选题有关的专著可
等同于中文核心期刊论文３篇。

第八条　每年校庆期间由获资助的博士研究生在相应的学科范围内
进行论文进展报告会，并将进展报告和工作总结报送研究生院培养办

公室。

第九条　获资助的博士研究生须在学位论文答辩前撰写结题报告，
交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存档。

第四章　经费使用和管理

第十条　获资助项目的科研经费由指导教师负责，单独建帐。经费
只能用于该学位论文所需的文献查询、论文发表、实验材料消耗、小型设

备购置、参加学术会议等，各单位不得提取管理费、劳务酬金或挪作它用。

第十一条　对于获资助的项目首期下拨４０％的科研经费作为启动
费，研究生院按年度对获资助者的科研成果进行考核，年度考核合格者再

下拨４０％的科研经费，考核不通过者则停止资助。若该学位论文被评定
为校级优秀论文，则按全额发放科研资助费并给予奖励。

第十二条　获资助期间，若因故终止项目研究工作的，应及时报告研
究生院培养办公室。研究生院将停止发放经费。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获资助的博士研究生应在学位论文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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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脚或论文末尾特别说明获本基金资助。

第十四条　对于学位论文选题获“江苏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创新计
划”资助的博士研究生将提供生活费方面的配套资助。

第十五条　本条例解释权在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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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东南大学资助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办法
（修订版）

　　第一条　本基金专项资助我校成绩优秀、科研能力强的博士生进行
短期出国交流和参加本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

第二条　本基金每年计划资助４０—５０名非在职博士生。
第三条　博士研究生因研究需要到国际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

短期合作研究（一般不超过６个月），可由本人申请，导师同意并推荐，并
凭对方邀请信，报研究生院审批。

第四条　博士生短期出国交流，研究生院一般资助国际往返路费。
获得补助的博士生须与研究生院签订书面协议，并严格遵守协议，所需经

费由导师先支付，博士生回国后按协议规定向研究生院提交访问总结及

相关材料，研究生院审核后一次性将补助经费拨给导师。

第五条　博士生以第一作者（若为第二作者则第一作者应为其导
师）并以东南大学名义撰写的科研学术论文被本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

在境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所接受，通过预审并应邀在大会或分会上宣

读论文，可凭会议正式录用通知，先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导师和院系

审核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审批。

第六条　博士生参加国际会议，研究生院资助经费主要用于路费和
会议注册费，一般为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出国所需经费一般先由导师支付，
每个会议每次最多资助两人。获得补助的博士生须与研究生院签订书面

协议，并严格遵守协议。

第七条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博士生回国后按协议规定向研究生院
提交会议报告及相关材料，研究生院审核后一次性将补助经费拨给导师。

第八条　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博士生有责任和义务在会议期间积极
宣传东南大学，自觉遵守外事纪律，并按期回国。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解释权在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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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大 学 文 件

校通知［２０１０］７号

关于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奖学金标准的通知

各校区，各院、系、所，各处、室、直属单位，各学术业务单位：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提高中央部委所属普通高等学校博士研究

生奖学金标准的通知》（教财［２００９］２０号），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提
高我校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奖学金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的奖学金统一提高至１３００元／月，每年
按１２个月发放，发放期限不超过３．５年，发放至答辩之日止。
２．博士研究生奖学金改为以下三类：
（１）原执行普通基金的，现改为导师支付３００元／月，学校支付１０００元／月；
（２）原执行专项基金的，现改为导师支付１００元／月，学校支付１２００元／月；
（３）原执行重大项目岗基金的，现改为导师支付１０００元／月，学校支

付３００元／月。
同时，取消扶持基金，已执行扶持基金的，学校支付１３００元／月。
３．本标准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４．本标准适用于２００７级春季及以后入学的在读博士研究生。

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主题词：研究生　奖学金通知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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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

财税［２００９］１１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增值税转型改革实施后，一些地区反映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抵

扣范围不够明确。为解决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经研究，现将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

称建筑物，是指供人们在其内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的房屋或者场所，具

体为《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ＧＢ／Ｔ１４８８５－１９９４）中代码前两位为“０２”
的房屋；所称构筑物，是指人们不在其内生产、生活的人工建造物，具体为

《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ＧＢ／Ｔ１４８８５－１９９４）中代码前两位为“０３”的构
筑物；所称其他土地附着物，是指矿产资源及土地上生长的植物。

《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ＧＢ／Ｔ１４８８５－１９９４）电子版可在财政部或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查询。

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为载体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无论在会计处

理上是否单独记账与核算，均应作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组成部分，其进

项税额不得在销项税额中抵扣。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是指：给排水、采

暖、卫生、通风、照明、通讯、煤气、消防、中央空调、电梯、电气、智能化楼宇

设备和配套设施。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九月九日

附件下载：

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ｘ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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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值税即征即退实施先评估后退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２００９］４３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为加强部分行业增值税即征即退管理，堵塞税收漏洞，防范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及骗税等涉税违法行为，税务总局决定对增值税即征即退企

业实施先评估后退税的管理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的纳税人的退

税申请后，应对其销售额变动率和增值税税负率开展纳税评估。

（一）销售额变动率的计算公式：

１．本期销售额环比变动率＝（本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务销售额－上
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务销售额）÷上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务销售额
×１００％。
２．本期累计销售额环比变动率＝（本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务累计销

售额－上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务累计销售额）÷上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
务累计销售额×１００％。
３．本期销售额同比变动率＝（本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务销售额－去

年同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务销售额）÷去年同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务销
售额×１００％。
４．本期累计销售额同比变动率＝（本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务累计销

售额－去年同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务累计销售额）÷去年同期即征即退
货物和劳务累计销售额×１００％。

（二）增值税税负率的计算公式

增值税税负率＝本期即征即退货物和劳务应纳税额÷本期即征即退
货物和劳务销售额×１００％。

（三）销售额变动率和增值税税负率异常的具体标准由省税务机关

确定，并报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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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销售额变动率或者增值税税负率正常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办理

退税手续。

三、销售额变动率或者增值税税负率异常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暂停

退税审批，并在２０个工作日内通过案头分析、税务约谈、实地调查等评估
手段核实指标异常的原因。

（一）经过评估，指标异常的疑点可以排除的，主管税务机关可办理

退税审批。

（二）经过评估，指标异常的疑点不能排除的，主管税务机关不得办

理退税审批，并移交税务稽查部门查处。

四、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日常监督和后续管理工作，注意搜集和掌

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除上述评估内容外，还可结合其他一些评估

方法，认真做好纳税评估工作。要积极利用纳税评估这一有效机制，堵塞

漏洞，确保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五、本通知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二○○九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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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
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２００９］６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２００３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扣税凭证陆续实行
了９０日申报抵扣期限的管理措施，对于提高增值税征管信息系统的运行
质量、督促纳税人及时申报起到了积极作用。近来，部分纳税人及税务机

关反映目前的９０日申报抵扣期限较短，部分纳税人因扣税凭证逾期申报
导致进项税额无法抵扣。为合理解决纳税人的实际问题，加强税收征管，

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应在开具之

日起１８０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二、实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下简称海关缴款书）“先比

对后抵扣”管理办法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开具
的海关缴款书，应在开具之日起１８０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海关完税
凭证抵扣清单》（包括纸质资料和电子数据）申请稽核比对。

未实行海关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法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取得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开具的海关缴款书，应在开具之日起１８０日后
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结束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以及海关缴款

书，未在规定期限内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申报抵扣或者申请稽核比对

的，不得作为合法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得计算进项税额抵扣。

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丢失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在本通知

第一条规定期限内，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

６６２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规定〉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６］１５６号）第二十八条及相关规定办理。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丢失海关缴款书，应在本通知第二条规定期限内，

凭报关地海关出具的相关已完税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抵扣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核，并将纳税人提供的海关缴款书

电子数据纳入稽核系统进行比对。稽核比对无误后，方可允许计算进项

税额抵扣。

五、本通知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执行。纳税人取得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
日以前开具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仍按原规定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３］１７号）第一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货物运输业税收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

［２００３］１２１号）附件２《运输发票增值税抵扣管理试行办法》第五条、《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货物运输业税收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明电［２００３］５５号）第十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海关进口增值税专
用缴款书和废旧物资发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４］１２８号）
附件１《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稽核办法》第三条、《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货物运输业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４］８８号）第十条第
（三）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专

用缴款书抵扣进项税额问题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４］１４８号）第二条、第
三条、第四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控系统有

关工作的紧急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８］１１７号）第五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部分地区试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法的

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９］８３号）第一条规定同时废止。
六、各地应认真做好本通知的落实与宣传工作，执行中发现问题，应

及时上报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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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折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额问题通知

国税函［２０１０］５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近有部分地区反映，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虽在同一发票上

注明了销售额和折扣额，却将折扣额填写在发票的备注栏，是否允许抵减

销售额的问题。经研究，现将有关问题进一步明确如下：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

税发［１９９３］１５４号）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
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

额征收增值税”。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

张发票上分别注明是指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分

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未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

注明折扣额，而仅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不得从销售

额中减除。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二○一○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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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２２号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国
家税务总局第２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日起
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

二○一○年二月十日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资格认
定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和认定以后的资格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增值税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除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外，

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本办法所称年应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１２个月的经营
期内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包括免税销售额。

第四条　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小规模
纳税人标准以及新开业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

资格认定。

对提出申请并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为

其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一）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

９６２第三部分　税收管理篇




（二）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

凭证核算，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

第五条　下列纳税人不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一）个体工商户以外的其他个人；

（二）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非企业性单位；

（三）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

第六条　纳税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
资格认定。

第七条　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权限，在县（市、区）国家税务局或
者同级别的税务分局（以下称认定机关）。

第八条　纳税人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一般
纳税人资格认定：

（一）纳税人应当在申报期结束后４０日（工作日，下同）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报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见附件１，以下简称申请
表），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二）认定机关应当在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申请之日起２０日内完成一
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并由主管税务机关制作、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告

知纳税人。

（三）纳税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主管税务

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结束后２０日内制作并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告
知纳税人。

纳税人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应当在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后

１０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不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表》（见附件
２），经认定机关批准后不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认定机关应当在主
管税务机关受理申请之日起２０日内批准完毕，并由主管税务机关制作、
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纳税人。

第九条　纳税人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一般
纳税人资格认定：

（一）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申请表，并提供下列资料：

１．《税务登记证》副本；
２．财务负责人和办税人员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３．会计人员的从业资格证明或者与中介机构签订的代理记账协议

０７２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及其复印件；

４．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协议，或者其他可使用场地证明及其
复印件；

５．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有关资料。
（二）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当场核对纳税人的申请资料，经核对一致且

申请资料齐全、符合填列要求的，当场受理，制作《文书受理回执单》，并

将有关资料的原件退还纳税人。

对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填列要求的，应当当场告知纳税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三）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纳税人申请以后，根据需要进行实地查验，

并制作查验报告。

查验报告由纳税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业主）、税务查验人员共

同签字（签章）确认。

实地查验时，应当有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到场。

实地查验的范围和方法由各省税务机关确定并报国家税务总局

备案。

（四）认定机关应当自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申请之日起２０日内完成一
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并由主管税务机关制作、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告

知纳税人。

第十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一般纳税人《税务登记证》副本“资格
认定”栏内加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戳记（附件３）。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戳记印色为红色，印模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第十一条　纳税人自认定机关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次月起（新开业
纳税人自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申请的当月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计算应纳税额，并按照规定领购、使用增值税

专用发票。

第十二条　除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纳税人一经认定为一般纳
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第十三条　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对下列一般纳税人实行
纳税辅导期管理：

（一）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新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小型商贸批

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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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一般纳税人。

纳税辅导期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日起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印发〈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办法〉的通知》（国税明电［１９９３］５２
号、国税发［１９９４］５９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
定办法的补充规定》（国税明电［１９９３］６０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年审办法〉的通知》（国税函［１９９８］１５６号），《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使用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２］３２６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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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确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执行问题
的通知

国税发［２００９］１２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西藏、宁夏、青海省（自治

区）国家税务局：

近期，部分地区反映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执行口径不够明确，为公平

税负，加强征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

相关规定，现就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执行口径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２００２］６２９号）第一条有关“双薪制”计税方法停止执行。
二、关于董事费征税问题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

的通知》（国税发［１９９４］０８９号）第八条规定的董事费按劳务报酬所得项
目征税方法，仅适用于个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且不在公司任职、受雇的

情形。

（二）个人在公司（包括关联公司）任职、受雇，同时兼任董事、监事

的，应将董事费、监事费与个人工资收入合并，统一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缴纳个人所得税。

（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董事担任直接管理职务征

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１９９６］２１４号）第一条停止执行。
三、关于华侨身份界定和适用附加费用扣除问题

（一）华侨身份的界定

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

眷身份的规定〉的通知》（国侨发［２００９］５号）的规定，华侨是指定居在国
外的中国公民。具体界定如下：

１．“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已在
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１８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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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
连续５年以上（含５年）合法居留资格，５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
３０个月，视为华侨。

３．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包括公派和自费）在外学习期间，或因公务出
国（包括外派劳务人员）在外工作期间，均不视为华侨。

（二）关于华侨适用附加扣除费用问题

对符合国侨发［２００９］５号文件规定的华侨身份的人员，其在中国工
作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税务机关可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证明其华侨

身份的有关证明材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三十条规定在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时，适用附加扣除费用。

四、关于个人转让离婚析产房屋的征税问题

（一）通过离婚析产的方式分割房屋产权是夫妻双方对共同共有财

产的处置，个人因离婚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转让离婚析产房屋所取得的收入，允许扣除其相应的财产

原值和合理费用后，余额按照规定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其相应的财产

原值，为房屋初次购置全部原值和相关税费之和乘以转让者占房屋所有

权的比例。

（三）个人转让离婚析产房屋所取得的收入，符合家庭生活自用五年

以上唯一住房的，可以申请免征个人所得税，其购置时间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房地产税收政策执行中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５］
１７２号）执行。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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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所得税执行中若干税务处理问题
的通知

国税函［２００９］２０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

有关规定，现就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销售（营业）收入基数的确定问题

企业在计算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等费用扣除限额时，其

销售（营业）收入额应包括《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视同销售（营

业）收入额。

二、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前计提的各类准备金余额处理问题
根据《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核准计

提的准备金可以税前扣除外，其他行业、企业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风险准备等准备金均不得税前扣除。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前按照原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提的各类准备金，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未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核准的，企业以后年度
实际发生的相应损失，应先冲减各项准备金余额。

三、关于特定事项捐赠的税前扣除问题

企业发生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特

定事项的捐赠，按照《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汶川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８］１０４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２９届奥运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３］１０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有关税收
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５］１８０号）等相关规定，可以据实全额扣除。
企业发生的其他捐赠，应按《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及《实施条例》第五十

一、五十二、五十三条的规定计算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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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软件生产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的税前扣除问题

软件生产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中的职工培训费用，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８］１号）
规定，可以全额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软件生产企业应准确划分职工教

育经费中的职工培训费支出，对于不能准确划分的，以及准确划分后职工

教育经费中扣除职工培训费用的余额，一律按照《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

规定的比例扣除。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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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国税函［２０１０］７９号

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有

关规定，现就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过程中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租金收入确认问题

根据《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

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交易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

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中，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

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根据《实施条例》第九条

规定的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期

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

出租方如为在我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且采取据实申报缴纳企业所

得的非居民企业，也按本条规定执行。

二、关于债务重组收入确认问题

企业发生债务重组，应在债务重组合同或协议生效时确认收入的

实现。

三、关于股权转让所得确认和计算问题

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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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收入的实现。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

权转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

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

四、关于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收入确认问题

企业权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

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

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作为

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

税基础。

五、关于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计税基础确定问题

企业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由于工程款项尚未结清未取得全额发票

的，可暂按合同规定的金额计入固定资产计税基础计提折旧，待发票取得

后进行调整。但该项调整应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１２个月内进行。
六、关于免税收入所对应的费用扣除问题

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企业取得的各项

免税收入所对应的各项成本费用，除另有规定者外，可以在计算企业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

七、企业筹办期间不计算为亏损年度问题

企业自开始生产经营的年度，为开始计算企业损益的年度。企业从

事生产经营之前进行筹办活动期间发生筹办费用支出，不得计算为当期

的亏损，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９］９８号）第九条规定执行。
八、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业务招待费计算问题

对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包括集团公司总部、创业投资企业

等），其从被投资企业所分配的股息、红利以及股权转让收入，可以按规定

的比例计算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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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２００９］５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１２号）的有关规定，现就企业资产损失在
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政策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资产损失，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际发生的、

与取得应税收入有关的资产损失，包括现金损失，存款损失，坏账损失，贷

款损失，股权投资损失，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损、报废、被盗损失，自

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

二、企业清查出的现金短缺减除责任人赔偿后的余额，作为现金损

失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三、企业将货币性资金存入法定具有吸收存款职能的机构，因该机

构依法破产、清算，或者政府责令停业、关闭等原因，确实不能收回的部

分，作为存款损失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四、企业除贷款类债权外的应收、预付账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减

除可收回金额后确认的无法收回的应收、预付款项，可以作为坏账损失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一）债务人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被撤销，或者被依法注销、吊

销营业执照，其清算财产不足清偿的；

（二）债务人死亡，或者依法被宣告失踪、死亡，其财产或者遗产不足

清偿的；

（三）债务人逾期３年以上未清偿，且有确凿证据证明已无力清偿债
务的；

（四）与债务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或法院批准破产重整计划后，无法

追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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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导致无法收回的；

（六）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企业经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实施必要的程序之后，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的贷款类债权，可以作为贷款损失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一）借款人和担保人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被撤销，并终止法

人资格，或者已完全停止经营活动，被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对借款人

和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二）借款人死亡，或者依法被宣告失踪、死亡，依法对其财产或者遗

产进行清偿，并对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

保险补偿，或者以保险赔偿后，确实无力偿还部分或者全部债务，对借款

人财产进行清偿和对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四）借款人触犯刑律，依法受到制裁，其财产不足归还所借债务，又

无其他债务承担者，经追偿后确实无法收回的债权；

（五）由于借款人和担保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企业诉诸法律，经法

院对借款人和担保人强制执行，借款人和担保人均无财产可执行，法院裁

定执行程序终结或终止（中止）后，仍无法收回的债权；

（六）由于借款人和担保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企业诉诸法律后，经

法院调解或经债权人会议通过，与借款人和担保人达成和解协议或重整

协议，在借款人和担保人履行完还款义务后，无法追偿的剩余债权；

（七）由于上述（一）至（六）项原因借款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企业

依法取得抵债资产，抵债金额小于贷款本息的差额，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

的债权；

（八）开立信用证、办理承兑汇票、开具保函等发生垫款时，凡开证申

请人和保证人由于上述（一）至（七）项原因，无法偿还垫款，金融企业经

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垫款；

（九）银行卡持卡人和担保人由于上述（一）至（七）项原因，未能还

清透支款项，金融企业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透支款项；

（十）助学贷款逾期后，在金融企业确定的有效追索期限内，依法处

置助学贷款抵押物（质押物），并向担保人追索连带责任后，仍无法收回

的贷款；

（十一）经国务院专案批准核销的贷款类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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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企业的股权投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减除可收回金额后确认

的无法收回的股权投资，可以作为股权投资损失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

（一）被投资方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被撤销，或者被依法注销、

吊销营业执照的；

（二）被投资方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累计发生巨额亏损，已连续停止

经营３年以上，且无重新恢复经营改组计划的；
（三）对被投资方不具有控制权，投资期限届满或者投资期限已超过

１０年，且被投资单位因连续３年经营亏损导致资不抵债的；
（四）被投资方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累计发生巨额亏损，已完成清算

或清算期超过３年以上的；
（五）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对企业盘亏的固定资产或存货，以该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或存

货的成本减除责任人赔偿后的余额，作为固定资产或存货盘亏损失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八、对企业毁损、报废的固定资产或存货，以该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或存货的成本减除残值、保险赔款和责任人赔偿后的余额，作为固定资产

或存货毁损、报废损失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九、对企业被盗的固定资产或存货，以该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或存

货的成本减除保险赔款和责任人赔偿后的余额，作为固定资产或存货被

盗损失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十、企业因存货盘亏、毁损、报废、被盗等原因不得从增值税销项税

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可以与存货损失一起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十一、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已经扣除的资产损失，在以后纳

税年度全部或者部分收回时，其收回部分应当作为收入计入收回当期的

应纳税所得额。

十二、企业境内、境外营业机构发生的资产损失应分开核算，对境外

营业机构由于发生资产损失而产生的亏损，不得在计算境内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

十三、企业对其扣除的各项资产损失，应当提供能够证明资产损失

确属已实际发生的合法证据，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具有法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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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具有法定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技术鉴定证

明等。

十四、本通知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四月十六日

２８２ 东南大学财经法规制度汇编




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
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２００９］５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１２号）第七十五条规定，现就企
业重组所涉及的企业所得税具体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企业重组，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以外发生的法

律结构或经济结构重大改变的交易，包括企业法律形式改变、债务重组、

股权收购、资产收购、合并、分立等。

（一）企业法律形式改变，是指企业注册名称、住所以及企业组织形

式等的简单改变，但符合本通知规定其他重组的类型除外。

（二）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

其与债务人达成的书面协议或者法院裁定书，就其债务人的债务作出让

步的事项。

（三）股权收购，是指一家企业（以下称为收购企业）购买另一家企

业（以下称为被收购企业）的股权，以实现对被收购企业控制的交易。收

购企业支付对价的形式包括股权支付、非股权支付或两者的组合。

（四）资产收购，是指一家企业（以下称为受让企业）购买另一家企

业（以下称为转让企业）实质经营性资产的交易。受让企业支付对价的

形式包括股权支付、非股权支付或两者的组合。

（五）合并，是指一家或多家企业（以下称为被合并企业）将其全部

资产和负债转让给另一家现存或新设企业（以下称为合并企业），被合并

企业股东换取合并企业的股权或非股权支付，实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

的依法合并。

（六）分立，是指一家企业（以下称为被分立企业）将部分或全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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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分离转让给现存或新设的企业（以下称为分立企业），被分立企业股东

换取分立企业的股权或非股权支付，实现企业的依法分立。

二、本通知所称股权支付，是指企业重组中购买、换取资产的一方支

付的对价中，以本企业或其控股企业的股权、股份作为支付的形式；所称

非股权支付，是指以本企业的现金、银行存款、应收款项、本企业或其控股

企业股权和股份以外的有价证券、存货、固定资产、其他资产以及承担债

务等作为支付的形式。

三、企业重组的税务处理区分不同条件分别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规

定和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

四、企业重组，除符合本通知规定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的外，按

以下规定进行税务处理：

（一）企业由法人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非法人组织，或

将登记注册地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应视同企

业进行清算、分配，股东重新投资成立新企业。企业的全部资产以及股东

投资的计税基础均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企业发生其他法律形式简单改变的，可直接变更税务登记，除另有规

定外，有关企业所得税纳税事项（包括亏损结转、税收优惠等权益和义

务）由变更后企业承继，但因住所发生变化而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

除外。

（二）企业债务重组，相关交易应按以下规定处理：

１．以非货币资产清偿债务，应当分解为转让相关非货币性资产、按
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清偿债务两项业务，确认相关资产的所得或损失。

２．发生债权转股权的，应当分解为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
确认有关债务清偿所得或损失。

３．债务人应当按照支付的债务清偿额低于债务计税基础的差额，确
认债务重组所得；债权人应当按照收到的债务清偿额低于债权计税基础

的差额，确认债务重组损失。

４．债务人的相关所得税纳税事项原则上保持不变。
（三）企业股权收购、资产收购重组交易，相关交易应按以下规定

处理：

１．被收购方应确认股权、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２．收购方取得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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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被收购企业的相关所得税事项原则上保持不变。
（四）企业合并，当事各方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１．合并企业应按公允价值确定接受被合并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
计税基础。

２．被合并企业及其股东都应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
３．被合并企业的亏损不得在合并企业结转弥补。
（五）企业分立，当事各方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１．被分立企业对分立出去资产应按公允价值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
损失。

２．分立企业应按公允价值确认接受资产的计税基础。
３．被分立企业继续存在时，其股东取得的对价应视同被分立企业分

配进行处理。

４．被分立企业不再继续存在时，被分立企业及其股东都应按清算进
行所得税处理。

５．企业分立相关企业的亏损不得相互结转弥补。
五、企业重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

（一）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

主要目的。

（二）被收购、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资产或股权比例符合本通知规定的

比例。

（三）企业重组后的连续１２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
营活动。

（四）重组交易对价中涉及股权支付金额符合本通知规定比例。

（五）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重组后连续１２个
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

六、企业重组符合本通知第五条规定条件的，交易各方对其交易中

的股权支付部分，可以按以下规定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

（一）企业债务重组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占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

额５０％以上，可以在５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
所得额。

企业发生债权转股权业务，对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暂不确

认有关债务清偿所得或损失，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以原债权的计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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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企业的其他相关所得税事项保持不变。

（二）股权收购，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

７５％，且收购企业在该股权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
付总额的８５％，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
１．被收购企业的股东取得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被收购股权

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２．收购企业取得被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
计税基础确定。

３．收购企业、被收购企业的原有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和其他
相关所得税事项保持不变。

（三）资产收购，受让企业收购的资产不低于转让企业全部资产的

７５％，且受让企业在该资产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
付总额的８５％，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
１．转让企业取得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被转让资产的原有计

税基础确定。

２．受让企业取得转让企业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转让资产的原有计
税基础确定。

（四）企业合并，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合并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

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８５％，以及同一控制下且不需要支付对价的企
业合并，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

１．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以被合并企业
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２．被合并企业合并前的相关所得税事项由合并企业承继。
３．可由合并企业弥补的被合并企业亏损的限额 ＝被合并企业净资

产公允价值×截至合并业务发生当年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的国债
利率。

４．被合并企业股东取得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其原持有的被
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确定。

（五）企业分立，被分立企业所有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取得分立企业的

股权，分立企业和被分立企业均不改变原来的实质经营活动，且被分立企

业股东在该企业分立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

的８５％，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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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立企业接受被分立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以被分立企业
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２．被分立企业已分立出去资产相应的所得税事项由分立企业承继。
３．被分立企业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可按分立资产占全部

资产的比例进行分配，由分立企业继续弥补。

４．被分立企业的股东取得分立企业的股权（以下简称“新股”），如
需部分或全部放弃原持有的被分立企业的股权（以下简称“旧股”），“新

股”的计税基础应以放弃“旧股”的计税基础确定。如不需放弃“旧股”，

则其取得“新股”的计税基础可从以下两种方法中选择确定：直接将“新

股”的计税基础确定为零；或者以被分立企业分立出去的净资产占被分立

企业全部净资产的比例先调减原持有的“旧股”的计税基础，再将调减的

计税基础平均分配到“新股”上。

（六）重组交易各方按本条（一）至（五）项规定对交易中股权支付

暂不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的，其非股权支付仍应在交易当期

确认相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并调整相应资产的计税基础。

非股权支付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
值—被转让资产的计税基础）×（非股权支付金额 ÷被转让资产的公允
价值）

七、企业发生涉及中国境内与境外之间（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股权和

资产收购交易，除应符合本通知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才可选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

（一）非居民企业向其１００％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转让其拥
有的居民企业股权，没有因此造成以后该项股权转让所得预提税负担变

化，且转让方非居民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承诺在３年（含３年）内不
转让其拥有受让方非居民企业的股权；

（二）非居民企业向与其具有１００％直接控股关系的居民企业转让
其拥有的另一居民企业股权；

（三）居民企业以其拥有的资产或股权向其１００％直接控股的非居
民企业进行投资；

（四）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核准的其他情形。

八、本通知第七条第（三）项所指的居民企业以其拥有的资产或股

权向其１００％直接控股关系的非居民企业进行投资，其资产或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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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如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可以在１０个纳税年度内均匀计入各年度应
纳税所得额。

九、在企业吸收合并中，合并后的存续企业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

条件未发生改变的，可以继续享受合并前该企业剩余期限的税收优惠，其

优惠金额按存续企业合并前一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亏损计为零）计算。

在企业存续分立中，分立后的存续企业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件

未发生改变的，可以继续享受分立前该企业剩余期限的税收优惠，其优惠

金额按该企业分立前一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亏损计为零）乘以分立后存

续企业资产占分立前该企业全部资产的比例计算。

十、企业在重组发生前后连续１２个月内分步对其资产、股权进行交
易，应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将上述交易作为一项企业重组交易进行

处理。

十一、企业发生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特殊性重组条件并选择特殊性税

务处理的，当事各方应在该重组业务完成当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备案资料，证明其符合各类特殊性重组规定的条

件。企业未按规定书面备案的，一律不得按特殊重组业务进行税务处理。

十二、对企业在重组过程中涉及的需要特别处理的企业所得税事

项，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十三、本通知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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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
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２００９］６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１２号）第十一
条规定，现就企业清算有关所得税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企业清算的所得税处理，是指企业在不再持续经营，发生结束自

身业务、处置资产、偿还债务以及向所有者分配剩余财产等经济行为时，

对清算所得、清算所得税、股息分配等事项的处理。

二、下列企业应进行清算的所得税处理：

（一）按《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规定需要进行清算的企业；

（二）企业重组中需要按清算处理的企业。

三、企业清算的所得税处理包括以下内容：

（一）全部资产均应按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

损失；

（二）确认债权清理、债务清偿的所得或损失；

（三）改变持续经营核算原则，对预提或待摊性质的费用进行处理；

（四）依法弥补亏损，确定清算所得；

（五）计算并缴纳清算所得税；

（六）确定可向股东分配的剩余财产、应付股息等。

四、企业的全部资产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减除资产的计税基础、

清算费用、相关税费，加上债务清偿损益等后的余额，为清算所得。

企业应将整个清算期作为一个独立的纳税年度计算清算所得。

五、企业全部资产的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减除清算费用，职工的

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结清清算所得税、以前年度欠税等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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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清偿企业债务，按规定计算可以向所有者分配的剩余资产。

被清算企业的股东分得的剩余资产的金额，其中相当于被清算企业

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按该股东所占股份比例计算的部分，

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或低于股东投

资成本的部分，应确认为股东的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

被清算企业的股东从被清算企业分得的资产应按可变现价值或实际

交易价格确定计税基础。

六、本通知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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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２００９］６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１２号，以下简
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就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执行中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执行《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７］３９号）规定的过渡优惠政策及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的企业，在定
期减免税的减半期内，可以按照企业适用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减半征税。

其他各类情形的定期减免税，均应按照企业所得税２５％的法定税率计算
的应纳税额减半征税。

二、《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７］３９号）第三条所称不得叠加享受，且一经选择，不得改变的税收优
惠情形，限于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与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

规定的定期减免税和减低税率类的税收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规定的各项税收优惠，凡企业符合规

定条件的，可以同时享受。

三、企业在享受过渡税收优惠过程中发生合并、分立、重组等情形

的，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

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９］５９号）的统一规定执行。
四、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居民企业之间分配属于２００７年度及以前

年度的累积未分配利润而形成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均应按照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及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五、企业在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之前设立的分支机构单独依据原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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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所得税法的优惠规定已享受有关税收优惠的，凡符合《国务院关于

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７］３９号）所列政策条
件的，该分支机构可以单独享受国发［２００７］３９号规定的企业所得税过渡
优惠政策。

六、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二）项所称国际金融组织，包括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农业发展基

金、欧洲投资银行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国际金融组织；

所称优惠贷款，是指低于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的贷款。

七、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项和第（二）项所称从业人数，是

指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之

和；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按企业全年月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

如下：

月平均值＝（月初值＋月末值）÷２
全年月平均值＝全年各月平均值之和÷１２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

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八、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待遇，应适用于

具备建账核算自身应纳税所得额条件的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

办法》（国税发［２００８］３０号）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在不具备准确核算
应纳税所得额条件前，暂不适用小型微利企业适用税率。

九、２００７年底前设立的软件生产企业和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经认定
后可以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２００８］１号）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在
２００７年度或以前年度已获利并开始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可自
２００８年度起继续享受至期满为止。

十、实施条例第一百条规定的购置并实际使用的环境保护、节能节

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包括承租方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并在融

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设备所有权转移给承租方企业，且

符合规定条件的上述专用设备。凡融资租赁期届满后租赁设备所有权未

转移至承租方企业的，承租方企业应停止享受抵免企业所得税优惠，并补

缴已经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十一、实施条例第九十七条所称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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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年以上的，包括发生在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前满２年的投资；所称中小高
新技术企业是指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２００８］
１７２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２００８］３６２号）
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且年销售额和资产总额均不超过２亿元、从业人
数不超过５００人的企业，其中２００７年底前已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
在其规定有效期内不需重新认定。

十二、本通知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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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
的通知

财税［２００９］１２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１２号）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现
将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范围明确如下：

一、非营利组织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一）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

（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的财政拨款以

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

（三）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四）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二、本通知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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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２００９］１２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现对企业和个人通过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

不需进行社团登记的人民团体以及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

（以下统称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企业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

润总额１２％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年度利润总
额，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大于零的数额。

二、个人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向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按照现行税

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准予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三、本通知第一条和第二条所称的公益事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下列事项：

（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

活动；

（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四、本通知第一条和第二条所称的公益性群众团体，是指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的群众团体：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

（一）项至第（八）项规定的条件；

（二）县级以上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

（三）对接受捐赠的收入以及用捐赠收入进行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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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申请前连续３年接受捐赠的总收入中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比例不低
于７０％。

五、符合本通知第四条规定的公益性群众团体，可按程序申请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一）由中央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向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申请；

（二）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的群

众团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部门提出申请；

（三）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性群众团体，按照上述管理权限，由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部门分别每年

联合公布名单。名单应当包括继续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和新获

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企业和个人在名单所属年度内

向名单内的群众团体进行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以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六、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需报送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县级以上各级党委、政府或机构编制部门印发的“三定”规定；

（三）组织章程；

（四）申请前相应年度的受赠资金来源、使用情况，财务报告，公益活

动的明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或注册税务师的鉴证报告。

七、公益性群众团体在接受捐赠时，应按照行政管理级次分别使用

由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印制的公益性捐赠票据或者《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联，并加盖本单位的印章；对个人索取捐赠票据

的，应予以开具。

八、公益性群众团体接受捐赠的资产价值，按以下原则确认：

（一）接受捐赠的货币性资产，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计算；

（二）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捐赠方在

向公益性群众团体捐赠时，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

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公益性群众团体不得向其开具公益性捐赠

票据或者《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联。

九、对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公益性群众团体，应取消其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

（一）前３年接受捐赠的总收入中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比例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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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的；
（二）在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三）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行为或为他人逃避缴纳税款提供便利的；

（四）存在违反该组织章程的活动，或者接受的捐赠款项用于组织章

程规定用途之外的支出等情况的；

（五）受到行政处罚的。

被取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群众团体，存在本条第一

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情形的，３年内不得重新
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对存在本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情形的公益性群众团体，应

对其接受捐赠收入和其他各项收入依法补征企业所得税。

十、对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主管税务机

关应对照财政、税务部门联合发布的名单，接受捐赠的群众团体位于名单

内，则企业或个人在名单所属年度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按规定进行

税前扣除；接受捐赠的群众团体不在名单内，或虽在名单内但企业或个人

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属于名单所属年度的，不得扣除。

十一、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群众团体，应自不符

合本通知第四条规定条件之一或存在本通知第九条规定情形之一之日起

１５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可暂时明确其获得资格的次
年内企业向该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得税前扣除，同时提请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或省级财政、税务部门明确其获得资格的次年不具有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十二、本通知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本通知发布前已经取得和
未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均应按本通知规定提出

申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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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和食堂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２００９］１５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北京、西藏、

宁夏、青海省（区、市）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经国务院批准，现对高校学生公寓和食堂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

二、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高校学生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三、对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学生收取的高校学生公寓住宿费

收入，免征营业税。

四、对高校学生食堂为高校师生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

业税。

五、本通知所述“高校学生公寓”，是指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按

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住宿费的学生公寓。

“高校学生食堂”，是指依照《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１４号）管理的高校学生食堂。
六、本通知执行时间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０９

年１月１日至文到之日的已征房产税、印花税、营业税税款分别在纳税人
以后的应纳房产税、印花税、营业税税额中抵减或者予以退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６］１００号）相应废止。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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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
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税发［２０１０］１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规范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工作，税务总局制定了《非居民企

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发现

的问题请及时反馈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工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非居民企
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企业所得税核定办法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条　非居民企业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设置账
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并应按照其实际履行的功能与承

担的风险相匹配的原则，准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据实申报缴纳企业所

得税。

第四条　非居民企业因会计账簿不健全，资料残缺难以查账，或者其
他原因不能准确计算并据实申报其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采取

以下方法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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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收入总额核定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于能够正确核算收入或通

过合理方法推定收入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成本费用的非居民企业。计

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
（二）按成本费用核定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于能够正确核算成本费

用，但不能正确核算收入总额的非居民企业。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所得额 ＝成本费用总额／（１—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
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

（三）按经费支出换算收入核定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于能够正确核算

经费支出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收入总额和成本费用的非居民企业。计

算公式：

应纳税所得额＝经费支出总额／（１—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营
业税税率）×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

第五条　税务机关可按照以下标准确定非居民企业的利润率：
（一）从事承包工程作业、设计和咨询劳务的，利润率为 １５％

－３０％；
（二）从事管理服务的，利润率为３０％－５０％；
（三）从事其他劳务或劳务以外经营活动的，利润率不低于１５％。
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非居民企业的实际利润率明显高于上述标准

的，可以按照比上述标准更高的利润率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第六条　非居民企业与中国居民企业签订机器设备或货物销售合
同，同时提供设备安装、装配、技术培训、指导、监督服务等劳务，其销售货

物合同中未列明提供上述劳务服务收费金额，或者计价不合理的，主管税

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相同或相近业务的计价标准核定劳务收

入。无参照标准的，以不低于销售货物合同总价款的１０％为原则，确定
非居民企业的劳务收入。

第七条　非居民企业为中国境内客户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凡其提
供的服务全部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应全额在中国境内申报缴纳企业所得

税。凡其提供的服务同时发生在中国境内外的，应以劳务发生地为原则

划分其境内外收入，并就其在中国境内取得的劳务收入申报缴纳企业所

得税。税务机关对其境内外收入划分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有疑义的，可以

要求非居民企业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并根据工作量、工作时间、成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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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因素合理划分其境内外收入；如非居民企业不能提供真实有效的证

明，税务机关可视同其提供的服务全部发生在中国境内，确定其劳务收入

并据以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八条　采取核定征收方式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在中国
境内从事适用不同核定利润率的经营活动，并取得应税所得的，应分别核

算并适用相应的利润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凡不能分别核算的，应从高

适用利润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九条　拟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的非居民企业应填写《非居民企业所
得税征收方式鉴定表》（见附件，以下简称《鉴定表》），报送主管税务机

关。主管税务机关应对企业报送的《鉴定表》的适用行业及所适用的利

润率进行审核，并签注意见。

对经审核不符合核定征收条件的非居民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自收

到企业提交的《鉴定表》后１５个工作日内向其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将鉴定结果告知企业。非居民企业未在上述期限内收到《税务事项通知

书》的，其征收方式视同已被认可。

第十条　税务机关发现非居民企业采用核定征收方式计算申报的应
纳税所得额不真实，或者明显与其承担的功能风险不相匹配的，有权予以

调整。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
务局可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确定适用的核定利润率幅度，并根据本办

法规定制定具体操作规程，报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备案。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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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问题的
补充通知

国税函［２００９］２５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２００８］１１１号）下发后，一些地区反映在落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过程
中，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经研究，现将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

有关问题补充明确如下：

一、列入企业所得税优惠管理的各类企业所得税优惠包括免税收

入、定期减免税、优惠税率、加计扣除、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加速折旧、减计

收入、税额抵免和其他专项优惠政策。

二、除国务院明确的企业所得税过渡类优惠政策、执行新税法后继

续保留执行的原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的民族自治地方企业减免税优惠政策，以及国务院另行规定实行审批管

理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外，其他各类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均实行备案

管理。

三、备案管理的具体方式分为事先备案和事后报送相关资料两种。

具体划分除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外，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定。

列入事先备案的税收优惠，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报送相关资料，提请

备案，经税务机关登记备案后执行。对需要事先向税务机关备案而未按

规定备案的，纳税人不得享受税收优惠；经税务机关审核不符合税收优惠

条件的，税务机关应书面通知纳税人不得享受税收优惠。

列入事后报送相关资料的税收优惠，纳税人应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有关税收规定，在年度纳税申报时附报相关资料，主

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如发现其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应取消其

自行享受的税收优惠，并相应追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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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今后国家制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凡未明确为审批事项的，均

实行备案管理。

五、本通知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可根据本规定和其他有关企业所得税减

免税的规定，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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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
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２００９］３７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

知》（国税发［２００８］３０号）下发后，各地反映需要对有关问题进一步明
确。为规范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工作，现对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

题通知如下：

一、国税发［２００８］３０号文件第三条第二款所称“特定纳税人”包括
以下类型的企业：

（一）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务院

规定的一项或几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不包括仅享受《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免税收入优惠政策的企业）；

（二）汇总纳税企业；

（三）上市公司；

（四）银行、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财务公司、

典当公司等金融企业；

（五）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税务、房地产估价、土地估价、工程造价、

律师、价格鉴证、公证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专利代理、商标代理以及

其他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

（六）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企业。

对上述规定之外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标

准确定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式，不得违规扩大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

对其中达不到查账征收条件的企业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促使其完善

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达到查账征收条件后要及时转为查账征收。

二、国税发［２００８］３０号文件第六条中的“应税收入额”等于收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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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减去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后的余额。用公式表示为：

应税收入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
其中，收入总额为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

收入。

三、本通知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二○○九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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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江 苏 省 国 税 局
江 苏 省 地 税 局
江 苏 省 民 政 厅

　文件

苏财税［２００９］１４号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江苏省民政厅
关于下达第一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名单的通知

各市、县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民政局、苏州工业园区国税局、地税局、

张家港保税区国税局，省国税局直属分局、省地税局直属分局：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８】１６０号）有关规定，现将经认定的第一批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名单下发给你们，请各单位积极配合，认真执行，共同

做好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工作。

除表：江苏省２００９年第一批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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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江 苏 省 国 家 税 务 局

江 苏 省 地 方 税 务 局

江 苏 省 民 政 厅

二○○九年五月十三日

主题词：捐赠　税前扣除△　资格　通知

抄送单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

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６日

共印４２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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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江苏省２００９年第一批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和基金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名单

序　号 登记证号 名　称

一、社会团体（３家）

１ 江苏省慈善总会

２ 江苏省养老服务协会

３ 江苏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二、基金会（１７４家）

１民政慈善类（５２家）

１ ００００１ 苏州汇凯爱心基金会

２ ００００２ 江苏省老年福利基金会

３ ０００４３ 江苏长新爱心救助基金会

４ ０００４７ 昆山陈李香梅慈善基金会

５ ０００５６ 江苏新英慈爱基金会

６ ０００６８ 江苏秉龙慈善基金会

７ ０００６９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

８ ０００７９ 江苏联创爱心基金会

９ ０００８８ 靖江市慈善基金会

１０ ０００９２ 江苏新潮仁爱基金会

１１ ０００９８ 江苏远东慈善基金会

１２ ００１０５ 江苏华仁扶贫发展基金会

１３ ００１１４ 高邮市慈善基金会

１４ ００１１７ 如皋市慈善基金会

１５ ００１１９ 南通市崇州区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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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登记证号 名　称

１６ ００１２１ 启东市慈善基金会

１７ ００１２３ 张家港市李巷益民基金会

１８ ００１２４ 张家港市闸上慈善基金会

１９ ０００１２７ 淮安市廉租房爱心基金会

２０ ０００１２８ 常熟市慈善基金会

２１ ０００１３２ 常州罗溪南港港机慈善基金会

２２ ０００１３４ 无锡市滨湖区慈善基金会

２３ ０００１３６ 淮安市慈善基金会

２４ ０００１３７ 江苏龙河扶贫帮困慈善基金会

２５ ０００１３９ 东台市慈善基金会

２６ ０００１４５ 南通市扶贫基金会

２７ ００１４６ 盐城李凤祥助学扶贫基金会

２８ ００１４８ 苏州市慈善基金会

２９ ００１４９ 大丰市慈善基金会

３０ ００１５０ 江苏振达帮困助学基金会

３１ ００１５２ 张家港市农联爱心基金会

３２ ００１５３ 张家港保税区慈善基金会

３３ ００１５９ 江苏兴达爱心基金会

３４ ００１６１ 苏州市相成区慈善基金会

３５ ００１６２ 苏州高新区慈善基金会

３６ ００１６３ 苏州市金阊区慈善基金会

３７ ００１６４ 苏州市平江区慈善基金会

３８ ００１６５ 苏州市沧浪区慈善基金会

３９ ００１６６ 苏州工业园区慈善基金会

４０ ００１６７ 苏州市吴中区慈善基金会

４１ ００１６８ 太仓市慈善基金会

４２ ００１６９ 张家港市慈善基金会

９０３第三部分　税收管理篇




序　号 登记证号 名　称

４３ ００１７０ 吴江市慈善基金会

４４ ００１７１ 昆山市慈善基金会

４５ ００１７６ 连云港市新浦区慈善基金会

４６ ００１８０ 射阳县慈善基金会

４７ ００１８４ 连云港市连云慈善基金会

４８ ００１８６ 江苏龙砂扶贫帮困基金会

４９ ００１９２ 张家港市巨桥惠民基金会

５０ ００１９３ 徐州市慈善基金会

５１ ００２０３ 张家港市韩山福民基金会

５２ ００２０８ 江苏大同博爱基金会

２公安类（２９家）

５３ ０００１０ 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５４ ０００１５ 无锡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５５ ０００１６ 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５６ ０００１７ 常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５７ ０００１９ 南通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５８ ０００２０ 连云港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５９ ０００２１ 淮安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６０ ０００２２ 盐城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６１ ０００２３ 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６２ ０００２４ 镇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６３ ０００２５ 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６４ ０００２６ 宿迁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６５ ０００２７ 江阴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６６ ０００２９ 昆山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６７ ０００３８ 丹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６８ ０００５８ 靖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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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登记证号 名　称

６９ ０００７１ 常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７０ ０００７２ 镇江市丹徒区见义勇为基金会

７１ ０００８０ 扬中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７２ ０００８５ 镇江市新区见义勇为基金会

７３ ０００９０ 句容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７４ ０００９６ 溧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７５ ００１１０ 镇江市京口区见义勇为基金会

７６ ００１１１ 镇江市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

７７ ０００１４１ 南京市江宁区见义勇为基金会

７８ ００１５８ 无锡市太湖禁毒基金会

７９ ００１７９ 南京市玄武区见义勇为基金会

８０ ００１８３ 江都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８１ ００２０７ 南京市建邺区见义勇为基金会

３教育类（５８家）

８２ ０００３２ 南京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

８３ ０００３４ 海门徐有庠文教基金会

８４ ０００３５ 苏州园区技术学院爱心助学基金会

８５ ０００３６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８６ ０００３９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８７ ０００４０ 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

８８ ０００４１ 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８９ ０００４２ 南京森林公安教育发展基金会

９０ ０００４５ 启东市孙锦昌助学奖学教育基金会

９１ ０００４６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９２ ０００４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９３ ０００４９ 三江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９４ ０００５１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基金会

１１３第三部分　税收管理篇




序　号 登记证号 名　称

９５ ０００５２ 南京外国语学校教育基金会

９６ ０００５３ 江苏南航金城教育发展基金会

９７ ０００５４ 南京艺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９８ ０００５５ 南京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９９ ０００５７ 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００ ０００６０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０１ ０００６２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０２ ０００６３ 南京审计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０３ ０００６４ 徐州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０４ ０００６５ 南京中国药科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０５ ０００６６ 南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０６ ０００６７ 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０７ ０００７０ 江苏韩培信扶持响水孤儿贫困学生教育基金会

１０８ ０００７４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０９ ０００７５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１０ ０００７６ 苏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１１ ０００７７ 南师大泰州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１２ ０００７８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１３ ０００８７ 南京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１４ ０００８９ 南京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１５ ００１０１ 南京工程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１６ ００１０３ 南京医科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１７ ００１０４ 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１８ ００１０６ 苏州科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１９ ００１０７ 盐城师范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２０ ００１１２ 南京邮电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２１ ００１１３ 江苏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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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登记证号 名　称

１２２ ００１１６ 宿迁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２３ ００１２２ 盐城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２４ ０００１３５ 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２５ ０００１３８ 海门欣乐教育基金会

１２６ ０００１４２ 江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２７ ０００１４３ 江苏天地教育基金会

１２８ ０００１４４ 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２９ ００１５４ 南京海外工商管理专修学院教育基金会

１３０ ００１５７ 江苏警官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３１ ００１７２ 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３２ ００１７３ 南京晓庄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３３ ００１７４ 南京林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３４ ００１７５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３５ ００１７７ 江苏工业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３６ ００１７８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３７ ００１８７ 江苏卓越国际交流教育基金会

１３８ ００１９９ 江苏教育传媒基金会

１３９ ００２００ 扬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４其他类（３５家）

１４０ ００００３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１４１ ００００４ 江苏省扶贫基金会

１４２ ００００５ 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

１４３ ００００６ 江苏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１４４ ００００７ 江苏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１４５ ００００８ 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

１４６ ００００９ 爱德基金会

１４７ ０００１１ 江苏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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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登记证号 名　称

１４８ ０００１２ 紫金山天文台小行星基金会

１４９ ０００３０ 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１５０ ０００３１ 南京市中小学生科技活动基金会

１５１ ０００３３ 潘序伦会计事业基金会

１５２ ０００４４ 南京金鹰国际慈济基金会

１５３ ０００６１ 江苏海协教育基金会

１５４ ０００８１ 淮安大众助保基金会

１５５ ０００８２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企业发展研究基金会

１５６ ０００９３ 江苏省泰州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５７ ０００９４ 南京市浦口区扶贫基金会

１５８ ０００９７ 江苏省法律援助基金会

１５９ ００１００ 连云港市兴港助保基金会

１６０ ００１０２ 江苏博爱助残基金会

１６１ ００１０８ 江苏金陵旅游教育发展基金会

１６２ ００１１５ 江苏华夏三农事业发展基金会

１６３ ０００１２６ 南京鼓楼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

１６４ ０００１３０ 南京市爱心援助特困职工基金会

１６５ ００１４７ 常州市体育发展基金会

１６６ ００１５１ 苏州市法律援助基金会

１６７ ００１６０ 江苏太平洋技工教育基金会

１６８ ００１８１ 常熟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１６９ ００１８２ 南通市爱心帮困基金会

１７０ ００１８５ 江苏牛尾英才助学基金会

１７１ ００１９１ 江苏软件产业人才发展基金会

１７２ ００１９８ 江苏光彩事业基金会

１７３ ００２０６ 刘天华阿炳中国民族音乐基金会

１７４ ００２１０ 江苏省星美生育关怀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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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若干问题的通知

苏地税函［２００９］２８３号

各省辖市及苏州工业园区地方税务局、张家港保税区地方税务局，常熟市

地方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

为规范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公平不同征收方式的企业所得税

税负，现将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几个业务问题明确如下，请贯彻执行。

一、关于核定征收的范围

除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得核定征收的企业外，下列企业不得实行核

定征收：

（一）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二）以对外投资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三）实际盈利水平高于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应税所得率上限的

企业。

二、关于核定征收企业取得的非日常经营项目所得征税问题

核定征收企业取得的非日常经营项目所得，在扣除收入对应的成本

费用后，应将所得直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日常

经营项目所得包括股权转让所得，土地转让所得，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

资收益，捐赠收入以及补贴收入等。

三、关于征收方式鉴定

（一）企业申请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８］３０
号）规定要求填写鉴定表。主管税务机关鉴定时，以上一年度财务核算资

料为依据，完成鉴定工作。

以后年度需改变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的，税务机关应重新鉴定。未

重新鉴定的，仍按上年度征收方式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一经确定，如无特殊情况，在一个纳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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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内一般不得变更。实行查账征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如有《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

［２００８］３０号）第三条规定的情形，一经查实，可变更为核定征收的方式。
（三）对鉴定为核定征收方式的纳税人，当年度不得改为查账征收方

式。经主管税务机关鉴定，纳税人具备查账征收条件的，应督促企业加强

财务核算管理，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于次年改变征收方式。

企业由核定征收方式转为查账征收方式，且主营项目未发生变化的，

以后年度原则上不再鉴定为核定征收方式。

（四）新办企业第一个纳税年度不得事先鉴定为核定征收方式。

四、关于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方式时的资产处理

企业从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方式时，应提供以后年度允许税前扣

除的资产的历史成本资料，并确定计税基础。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

产、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等长期资产，应按照正常折旧（摊销）年限

扣除已使用年限，计算以后年度税前可扣除的折旧（摊销）额。

五、关于亏损弥补问题

对以前年度尚未弥补仍在税法弥补期内的亏损，核定征收企业不得

计算亏损弥补额抵减应纳税所得额。查账征收企业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时，按税法规定年限进行弥补，且核定征收年度一并计算在内。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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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

公告２００９年第１号

为便于您全面了解纳税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帮助您及时、

准确地完成纳税事宜，促进您与我们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的合作（“您”指

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我们”指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下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相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现就您的权利和义务告知如下：

您的权利
您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知情权

您有权向我们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

有关的情况，包括：现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税收政策规定；办理税收事

项的时间、方式、步骤以及需要提交的资料；应纳税额核定及其他税务行

政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和计算方法；与我们在纳税、处罚和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发生争议或纠纷时，您可以采取的法律救济途径及需

要满足的条件。

二、保密权

您有权要求我们为您的情况保密。我们将依法为您的商业秘密和个

人隐私保密，主要包括您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和您、主要投资人以及经

营者不愿公开的个人事项。上述事项，如无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或者

您的许可，我们将不会对外部门、社会公众和其他个人提供。但根据法律

规定，税收违法行为信息不属于保密范围。

三、税收监督权

您对我们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如税务人员索贿受贿、徇

私舞弊、玩忽职守，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滥用职权多征税款或者故意

刁难等，可以进行检举和控告。同时，您对其他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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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进行检举。

四、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

您可以直接到办税服务厅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税款报告表，也可以按照规定采取邮寄、数据电文或者其他方式办理上

述申报、报送事项。但采取邮寄或数据电文方式办理上述申报、报送事项

的，需经您的主管税务机关批准。

您如采取邮寄方式办理纳税申报，应当使用统一的纳税申报专用信

封，并以邮政部门收据作为申报凭据。邮寄申报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实

际申报日期。

数据电文方式是指我们确定的电话语音、电子数据交换和网络传输

等电子方式。您如采用电子方式办理纳税申报，应当按照我们规定的期

限和要求保存有关资料，并定期书面报送给我们。

五、申请延期申报权

您如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

表，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我们提出书面延期申请，经核准，可在核准的

期限内办理。经核准延期办理申报、报送事项的，应当在税法规定的纳税

期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我们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

的延期内办理税款结算。

六、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

如您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

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可以参照省级税务机关的批准权限，

审批您的延期缴纳税款申请。

您满足以下任何一个条件，均可以申请延期缴纳税款：一是因不可抗

力，导致您发生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的；二是当期

货币资金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后，不足以缴纳税款的。

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

对您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我们发现后，将自发现之日起１０日
内办理退还手续；如您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我们

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我们将自接到您退还申

请之日起３０日内查实并办理退还手续，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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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

您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书面申请减税、免税。减税、免税

的申请须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减税、免税审查批准机关审批。减税、

免税期满，应当自期满次日起恢复纳税。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应

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１５日内向我们报告；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应
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如您享受的税收优惠需要备案的，应当按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有

关政策规定，及时办理事前或事后备案。

九、委托税务代理权

您有权就以下事项委托税务代理人代为办理：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

务登记、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外的发票领购手续、纳税申报或扣缴税款报

告、税款缴纳和申请退税、制作涉税文书、审查纳税情况、建账建制、办理

财务、税务咨询、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提起税务行政诉讼以及国家税务总

局规定的其他业务。

十、陈述与申辩权

您对我们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如果您有充分的证据证

明自己的行为合法，我们就不得对您实施行政处罚；即使您的陈述或申辩

不充分合理，我们也会向您解释实施行政处罚的原因。我们不会因您的

申辩而加重处罚。

十一、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绝检查权

我们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向您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

检查通知书；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您有权拒绝

检查。

十二、税收法律救济权

您对我们作出的决定，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

国家赔偿等权利。

您、纳税担保人同我们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我们的纳税

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您对

我们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我们的职务违法行为给您和其他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９１３第三部分　税收管理篇




时，您和其他税务当事人可以要求税务行政赔偿。主要包括：一是您在限

期内已缴纳税款，我们未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使您的合法权益遭受损

失的；二是我们滥用职权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或者采取

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不当，使您或者纳税担保人的合法权益遭受

损失的。

十三、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

对您作出规定金额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前，我们会向您送达《税务

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您已经查明的违法事实、证据、行政处罚的法

律依据和拟将给予的行政处罚。对此，您有权要求举行听证。我们将应

您的要求组织听证。如您认为我们指定的听证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

关系，您有权申请主持人回避。

对应当进行听证的案件，我们不组织听证，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但您放弃听证权利或者被正当取消听证权利的除外。

十四、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

我们征收税款时，必须给您开具完税凭证。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

款时，纳税人要求扣缴义务人开具代扣、代收税款凭证时，扣缴义务人应

当开具。

我们扣押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必须开付收据；查封商品、货物

或者其他财产时，必须开付清单。

您的义务
依照宪法、税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您在纳税过程中负有以下

义务：

一、依法进行税务登记的义务

您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３０日内，持有关证件，向我们申报办
理税务登记。税务登记主要包括领取营业执照后的设立登记、税务登记

内容发生变化后的变更登记、依法申请停业、复业登记、依法终止纳税义

务的注销登记等。

在各类税务登记管理中，您应该根据我们的规定分别提交相关资料，

及时办理。同时，您应当按照我们的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税务登记

证件不得转借、涂改、损毁、买卖或者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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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法设置账簿、保管账簿和有关资料以及依法开具、使用、取得
和保管发票的义务

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

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从事生产、经营的，必须按

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保管期限保管账簿、记账凭证、完税

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账簿、记账凭证、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不得伪

造、变造或者擅自损毁。

此外，您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中，应当依法开具、使用、取得和保管发票。

三、财务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软件备案的义务

您的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应当

报送我们备案。您的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国务院或

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抵触的，应依照国务院或者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款、代扣代缴和代

收代缴税款。

四、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的义务

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置。您应当按

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如您未按

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我们将责

令您限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规定数额内的罚款。

五、按时、如实申报的义务

您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我们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

计报表以及我们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您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

作为扣缴义务人，您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我们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报送代扣代缴、代收

代缴税款报告表以及我们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您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

您即使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六、按时缴纳税款的义务

您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我们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确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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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我们除

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

纳金。

七、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

如您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必

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您依法履行代

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您应当及时报告

我们处理。

八、接受依法检查的义务

您有接受我们依法进行税务检查的义务，应主动配合我们按法定程

序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地向我们反映自己的生产经营情况和执行财务

制度的情况，并按有关规定提供报表和资料，不得隐瞒和弄虚作假，不能

阻挠、刁难我们的检查和监督。

九、及时提供信息的义务

您除通过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向我们提供与纳税有关的信息外，还

应及时提供其他信息。如您有歇业、经营情况变化、遭受各种灾害等特殊

情况的，应及时向我们说明，以便我们依法妥善处理。

十、报告其他涉税信息的义务

为了保障国家税收能够及时、足额征收入库，税收法律还规定了您有

义务向我们报告如下涉税信息：

１．您有义务就您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向当地税务机关提供
有关的价格、费用标准等资料。

您有欠税情形而以财产设定抵押、质押的，应当向抵押权人、质权人

说明您的欠税情况。

２．企业合并、分立的报告义务。您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我们
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

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

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３．报告全部账号的义务。如您从事生产、经营，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持税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和其

他存款账户，并自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者其他存款账户之日起１５日内，
向您的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全部账号；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变化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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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内，向您的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
４．处分大额财产报告的义务。如您的欠缴税款数额在５万元以上，

您在处分不动产或者大额资产之前，应当向我们报告。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十一月六日

印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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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个人工资薪金所得
与企业的工资费用支出比对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２００９］２５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加强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协调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９］３号），
提高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质量，各地税务机关应将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

取得的工资、薪金等所得，与所在任职或受雇单位发生的工资费用支出进

行比对，从中查找差异及存在问题，从而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规

范工资薪金支出的税前扣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国税局应于每年７月底前，将所辖进行年度汇算清缴企业
的纳税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登记注册地址、企业税前扣除工资薪金支

出总额等相关信息传递给同级地税局。

地税局应对所辖企业及国税局转来的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总额和已

经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总额进行比对分析，对差异较大

的，税务人员应到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或者提交给稽查部门，进行税务

稽查。

２００９年，地税局进行比对分析的户数，不得低于实际汇算清缴企业
总户数的１０％。信息化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扩大比对分
析面，直至对所有汇算清缴的企业进行比对分析。

二、地税局到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时，主要审核其税前扣除的工资薪

金支出是否足额扣缴了个人所得税；是否存在将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在福

利费或其他科目中列支而未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有无按照企业全部

职工平均工资适用税率计算纳税的情况；以非货币形式发放的工资薪金

性质的所得是否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义务；有无隐匿或少报个人收入情

况；企业有无虚列人员、增加工资费用支出等情况。

三、地税局在核查或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属于地税局征管权限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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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税收征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属于国税局征管权限的，

应及时将相关信息转交国税局处理。

各地地税局应于每年１１月底前，将国税局提供的有关信息的比对及
使用效果等情况通报或反馈同级国税局。

四、各级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要将其作为提高个人所得

税征管质量，规范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大力组织所得税收入的有效措

施，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

方案，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比对工作。国税局和地税局之间要密切

配合，通力协作，形成工作合力，按照本通知要求及时传递和反馈信息，共

享信息资源和工作成果，对工作过程中发现的带有共性的问题，要联合采

取措施，加强所得税管理。各省国税局、地税局在２００９年底之前将工作
情况正式书面上报税务总局（所得税司）。税务总局将在下半年组织检

查、督导。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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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２００９］３２６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

你局《关于明确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的请示》（新地税发［２００９］１５６
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

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

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

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

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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